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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台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困 境 及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以 台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學 校 之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 施 以 自 編 之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 為 研 究 工 具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共 計 發 放 份 810 份 問 卷 ， 回 收 591 份 ， 經 剔 除 無 效 及 填 答

不 全 廢 卷 ， 共 得 到 有 效 問 卷 544 份 ， 回 收 率 67.2%。 根 據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因 素 分 析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雪 費 檢 定 等 統 計 方 法 ， 經 SPSS for 

window 10.0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主 要 結 果 發 現 如 下 ： 

一 、 多 數 學 校 現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 而 鄉 鎮 地 區 的 實

施 率 最 高 ； 教 學 對 象 以 三 ~六 級 實 施 的 比 例 最 高 ； 教 學

方 式 以 正 式 課 程 為 主 ； 教 學 師 資 以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教 練

最 多 ； 泳 池 選 擇 以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為 最 多 ； 交 通 工 具 以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為 最 多 ； 經 費 來 源 大 多 數 為 學 生 自 費 ； 學

生 參 與 比 例 以 8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也 以

8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二 、 不 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與 否 ， 在 實 施 困 境 上 課 程 安 排 、 教 學

設 備 、 繳 費 因 素 等 重 要 性 均 排 名 前 三 名 。  

三 、 受 試 樣 本 對 於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其 中 以 「 泳 池 設 施 」 因 素 最 高 ； 其 次 為 「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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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責 任 」 ； 依 次 為 「 風 險 管 理 」 ， 而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因 素 則 得 分 較 低 。 不 同 性 別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風 險 認 知 達 顯 著 差 異 。 

 

關 鍵 詞 ： 游 泳 教 學 、 風 險 管 理 、 學 校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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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Tsung-Hsin(2006).A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s Without Swimming Pool in TAI-CHUNG County.  
Master thesis,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swimming lessons outside school and evalu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risk management 
for those PE(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without swimming pool in TAI-CHUNG county.The subjects consist of deans,section 
chief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is study.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developed by the writer was used as the tool for carrying 
out the survey. 591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yielding a response rate of 
67.2%.Finally,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Pair-sample test,ANOVA analysis,and Scheffe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The 
following major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fter data analysis via SPSS for Window 10.0 
package software:  

1. Outside swimming lessons are given in most schools. Meanwhile, rural schools 
take highest participation. Students from grade 3 to grade 6 occupy the most 
proportion. The lessons are regarded as the regular curriculums.The coaches are 
mostly hired from the swimming companies who also offer the pick-up. Most of 
the fares are paid by the students whose participation is over eighty percent and 
they pass the swimming test at the same percentage.  

2. Whether swimming lessons are given or not, the difficulties in lesson 
arrangement, swimming equipment, and fare are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3. The subjects hold high cognition that there are risks existing in outside 
swimming lessons. The first one being the safety of swimming equipment ; 
second, the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 the third one is the management of risks, 
while the safety management is considered less importan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5) is observed for risk factor of “security management ”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  

Keywords ： swimming teaching , risk management,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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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 灣 為 一 海 島 型 國 家 ， 四 面 環 海 ， 海 岸 線 長 達 1 , 5 6 6 公

里 ， 再 加 上 島 內 溪 流 湖 泊 眾 多 ， 所 提 供 的 水 域 資 源 也 相 當 豐

富 。 特 別 是 到 了 夏 季 ， 民 眾 更 喜 歡 親 水 性 的 活 動 以 達 消 暑 之

目 的 。 依 據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推 動 學 生 水 域 運 動 方 案 （ 2 0 0 3） 指

出 ， 隨 著 週 休 二 日 的 實 施 ， 使 得 社 會 大 眾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的 需

求 也 越 來 越 多 。 尤 其 到 了 夏 天 ， 許 多 人 更 熱 衷 從 事 水 域 運 動

。 然 而 ， 由 於 太 過 熱 衷 活 動 的 樂 趣 ， 反 而 忽 略 了 水 域 潛 藏 的

危 險 ， 以 致 溺 水 事 故 頻 傳（ 王 國 川 、 翁 千 惠 ， 2 0 0 3 a）。 根 據

王 國 川 （ 2 0 0 2） 研 究 指 出 ， 臺 灣 地 區 影 響 民 眾 溺 水 發 生 結 果

的 水 域 活 動 類 型 依 頻 率 高 低 分 別 為 戲 水 、 水 域 邊 活 動 失 足 落

水、游 泳、釣 魚 等。世 界 救 生 組 織 於 1 9 9 0 年 統 計 全 世 界 各 年

齡 意 外 溺 水 人 數 ， 台 灣 高 居 世 界 第 三 ， 且 近 年 來 溺 水 意 外 已

躍 居 青 少 年 第 二 大 死 亡 原 因 （ 申 慧 媛 ， 2 0 0 0）。  

要 減 少 民 眾 不 斷 的 發 生 溺 水 事 故 ， 不 外 乎 從 主 動 或 被 動

這 兩 種 預 防 措 施 加 以 著 手 。 主 動 的 預 防 措 施 必 須 訴 諸 如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 而 被 動 的 預 防 措 施 則 必 須 依 賴 如 靜 態 、 消 極 的 警

告 與 動 態、積 極 的 救 生 (王 國 川， 2 0 0 3 b )。有 鑑 於 此，當 前 學

校 教 育 重 要 的 課 題 就 是 預 防 因 從 事 水 域 活 動 而 發 生 溺 水 事 故

（ 王 國 川 、 翁 千 惠 ， 2 0 0 3 a） 。  

為 了 減 少 溺 水 意 外 事 件 的 發 生，教 育 部 於 2 0 0 1年 1月 起 開

始 推 動 「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 。 希 望 自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至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 達 成 四 百 多 萬 國 中 小 學 生 學 會 游 泳 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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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 要 求 每 一 位 國 小 學 生 畢 業 時 能 游 完 1 5公 尺 、 國 中 生 畢 業

時 有 游 完 2 5公 尺 的 游 泳 能 力 。 而 在 教 育 部 2 0 0 5－ 2 0 0 8教 育 施

政 主 軸 行 動 方 案 （ 2 0 0 5） 中 ， 也 訂 定 海 洋 臺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

提 升 學 生 水 域 活 動 能 力 ， 培 育 國 民 具 有 冒 險 犯 難 的 精 神 ， 同

時 預 定 在 2 0 0 7年 前 學 生 學 會 游 泳 的 比 例 達 5 0 %以 上 。 但 教 育

部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 2 0 0 5） 調 查 卻 也 顯 示 ， 若 以 會 換

氣、游 完 1 5公 尺 為 及 格 門 檻，國 內 國 小 至 大 專 總 計 約 5 0 0萬 名

學 生 中 ， 會 游 泳 的 比 例 估 計 平 均 僅 有 3 0 %左 右 ， 比 例 明 顯 偏

低 ， 距 離 5 0 %的 目 標 尚 有 一 段 差 距 。 就 學 校 泳 池 設 施 而 言 ，

若 以 使 用 人 數 及 學 校 泳 池 數 量 來 估 算，約 須 再 興 建 5 0 1座 游 泳

池 方 能 達 成 供 需 平 衡 （ 附 錄 一 ） 。 因 此 ， 教 育 部 提 出 新 整 建

學 校 游 泳 池 、 提 升 游 泳 池 使 用 績 效 、 鼓 勵 民 間 提 供 學 生 游 泳

資 源 、 培 訓 游 泳 教 學 指 導 人 才 、 檢 測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 成 立 指

導 委 員 會 及 輔 導 小 組 等 六 大 策 略 來 推 廣 學 生 游 泳 人 口 。  

但 就 興 建 時 間、土 地 取 得、後 續 經 營 管 理 等 因 素 來 考 量，

許 多 無 泳 池 設 施 學 校 紛 紛 趨 向 與 社 區 、 鄰 近 學 校 或 公 、 民 營

泳 池 業 者 策 略 合 作 ， 既 可 提 升 學 生 參 與 游 泳 比 例 ， 就 經 營 管

理 來 看 ， 也 較 符 合 經 濟 成 本 效 益 。 不 管 是 以 B O T或 以 O T的 方

式 來 興 建 ， 學 校 都 必 須 承 擔 後 續 經 營 管 理 的 風 險 。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為 增 加 學 校 游 泳 教 學 的 實 施 ， 臺 北 市 教 育 局 推 動 泳 池

資 源 分 享 的 策 略 ， 鼓 勵 無 泳 池 學 校 與 鄰 近 學 校 或 社 區 資 源 使

用 外 ， 並 試 辦 無 泳 池 學 校 週 休 二 日 游 泳 訓 練 營 ， 由 有 游 泳 池

學 校 提 供 場 地 以 供 無 游 泳 池 學 校 規 劃 使 用 ， 並 研 議 2 0 0 6年 起

擴 大 辦 理 ， 讓 沒 有 泳 池 學 校 的 學 生 也 能 享 有 游 泳 的 機 會 。 同

時 ， 也 辦 理 游 泳 能 力 檢 測 來 檢 驗 推 動 成 效 （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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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政 策 面 而 言 ， 與 社 區 、 鄰 近 學 校 或 公 、 民 營 泳 池 業 者

合 作 ， 對 於 全 面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之 目 標 達 成 ， 提 供 除 興 建

泳 池 外 的 另 一 管 道 ； 但 就 執 行 面 而 言 ， 卻 也 隱 藏 著 學 校 與 委

外 單 位 間 風 險 管 理 及 事 故 責 任 歸 屬 等 問 題 。  

在 此 背 景 因 素 下 ， 本 研 究 期 透 過 對 於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與 風 險 因 素 的 探 討 ， 提 供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參 考 ， 同 時 並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以

提 升 學 校 參 與 比 例 並 減 低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率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現 況 與 困 境 ， 並 探 討 其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之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及 內 外 在 條 件 分 析

， 進 而 提 出 辦 理 及 風 險 管 理 建 議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提 出 以 下 的 問 題 ：  

一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目 前 辦 理 校 外 泳 游 教 學 活 動 的

現 況 為 何 ？  

二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目 前 辦 理 校 外 泳 游 教 學 活 動 的

困 境 為 何 ？   

三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風 險 因 素「 泳 池 設 施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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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管 理 」 、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認 知 情 形 為 何 ？  

四 、 不 同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 是 否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 「 風 險

管 理 」 、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認 知 的 差 異 性 為 何 ？  

五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

困 境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S W O T矩 陣 分 析 為 何 ？  

 

第四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 、  本 研 究 是 以 九 十 四 學 年 度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之 公 、 私 立 國

民 小 學 (不 含 分 校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為 調 查 對

象 ， 透 過 量 表 問 卷 之 調 查 ， 探 討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學 校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困 境 及 其 對 於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之

認 知 差 異 。 家 長 、 學 生 及 業 者 態 度 等 ， 不 在 本 研 究 範 圍

內 。  

二 、  本 研 究 主 要 對 象 是 以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為 範 圍 ，

因 臺 中 縣 之 公 私 立 國 民 小 學 具 有 泳 池 設 施 者 僅 3所（ 頭 家

國 小 、 新 盛 國 小 、 大 里 國 小 ） ， 故 不 納 入 本 研 究 範 圍 。  

 

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 、 研 究 方 法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為 主 ， 由 於 問 卷 調 查 法 以 自 行 編 製 的

自 陳 量 表 為 主 ， 題 目 無 法 兼 顧 受 試 者 內 心 所 有 範 圍 ，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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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所 有 受 試 者 皆 據 實 以 答 ， 是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一 。  

二 、 取 樣 誤 差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取 樣 以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為 範 圍 ， 又 問 卷

調 查 以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為 對 象 ， 無 法 涵 蓋 各 級 教 師 ，

取 樣 誤 差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三 、 研 究 推 論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區 域 以 臺 中 縣 為 範 圍 ， 無 法 在 結 果 、 解 釋 及 推 論

至 其 他 縣 市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三 。  

四 、 研 究 法 令 的 限 制  

因 目 前 民 營 泳 池 業 者 擁 有 合 法 執 照 比 例 者 甚 低 ， 故 本 研

究 不 探 討 相 關 泳 池 設 立 法 令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四 。  

五 、 問 卷 調 查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問 卷 調 查 僅 以 郵 寄 方 式 進 行 ， 無 法 現 場 說 明 ， 故

對 填 答 者 是 否 了 解 研 究 問 題 無 法 得 知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五 。   

 

第六節 名詞釋義 

 

一 、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本 研 究 所 指 「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 是 在 國 民 小 學 「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 教 學 課 程 中 ， 所 安 排 之 游 泳 課 程 ， 並 在 學 校 未

設 泳 池 設 施 的 前 提 下 ， 辦 理 之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 包 括 假 期

育 樂 營 、 體 驗 營 及 正 式 教 學 課 程 等 。  

二 、 泳 池 設 施  

即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所 應 具 備 的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備 。

包 括 人 員 、 場 地 、 設 施 、 設 備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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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包 括 學 校 與 泳 池 業 者 簽 訂 的 契 約 責 任 及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過

程 中 可 能 發 生 的 意 外 事 故 及 衍 生 的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  

四 、 風 險  

本 研 究 所 指 「 風 險 」 係 為 未 設 泳 池 之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泳 游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所 包 含 之 危 險 因 素 。  

五 、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本 研 究 所 指 「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 ， 係 指 學 校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之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擔 任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之 教 師 。  

 

第七節 研究價值與重要性 

 

體 育 活 動 乃 一 個 過 程 ， 必 須 在 活 動 實 施 前 、 實 施 中 ， 注

意 每 個 環 節 的 安 全 性 （ 林 振 煌 ， 2 0 0 2） 。 體 育 活 動 的 形 態 ，

往 往 由 於 快 速 的 移 位 、 身 體 的 接 觸 、 及 器 具 的 使 用 ， 存 在 著

許 多 潛 在 的 變 數 與 風 險 （ 鄭 志 富 ， 1 9 9 4） 。 依 據 教 育 部 在 全

國 教 育 局 長 會 議 報 告 指 出 ， 2 0 0 4年 各 級 學 校 因 意 外 事 件 死 亡

人 數 7 5 5人 ， 受 傷 7 , 3 7 8人 。 校 園 意 外 受 傷 的 前 三 大 原 因 與 人

數 以 校 外 交 通 意 外 事 件 3 , 6 5 8人 為 最 多，其 次 是 運 動 遊 戲 傷 害

1 , 2 1 4人。學 校 體 育 安 全 管 理 的 意 旨 即 在 透 過 管 理 的 過 程，評

估 校 園 中 體 育 活 動 的 危 險 因 子 ， 以 防 範 可 能 的 危 險 狀 況 ， 創

造 安 全 無 虞 的 運 動 環 境 （ 楊 宗 文 ， 2 0 0 1） 。  

鑑 於 臺 灣 特 殊 地 理 環 境 及 提 高 學 生 學 會 游 泳 比 例 以 降 低

意 外 風 險 的 機 率 ，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確 實 有 其 必 要 性 ， 但 同

時 存 在 著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風 險 評 估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  

期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之 發 現 ， 能 提 出 對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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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的 建 議 ， 並 提 供 主 管 單 位 及 無 泳 池 設

施 學 校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的 參 考 依 據 ， 以 落 實 海 洋 臺 灣 體 系

的 推 動 ， 增 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課 程 意 願 ， 進 而 提 昇 學 生 游 泳 的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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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的 教 育 目 標 下 ， 體 育 教 學 在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中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因 為 強 健 的 體 魄 不 僅 是 其 他 能

力 學 習 的 基 礎 ， 更 是 全 人 教 育 的 根 基 。 「 體 育 」 的 特 質 就 在

於 透 過 身 體 的 活 動 來 達 到、完 成 教 育 的 目 標（ 葉 憲 清，1 9 9 8），

捨「 體 育 」任 何 方 式 的 教 育，均 無 法 達 到 此 一 功 能（ 簡 曜 輝 ，

2 0 0 1） 。  

在 追 求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T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T Q M）

的 教 育 品 保 制 度 時 代 ， 校 園 安 全 成 為 營 造 優 質 校 園 的 必 要 條

件 。 體 育 安 全 管 理 在 整 體 校 園 危 安 不 僅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更

是 達 到 「 校 園 零 傷 害 」 的 重 要 指 標 。 游 泳 本 身 具 有 潛 在 的 危

險 性 ， 稍 有 疏 忽 大 意 ， 常 會 發 生 危 險 ， 甚 至 喪 失 生 命 （ 陳 福

財， 2 0 0 1）。而 透 過「 風 險 管 理 」的 觀 念，不 僅 可 以 思 考 活 動

規 劃 的 危 安 盲 點 ， 以 減 低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會 ， 也 可 以 進 一

步 達 成 「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 的 目 標 。 近 年 來 ， 不 僅 在 企 業 界 受

到 廣 泛 應 用 ， 在 教 育 活 動 上 也 受 到 重 視 。  

本 章 文 獻 探 討 共 分 為 七 節，第 一 節  游 泳 教 學；第 二 節  泳

池 意 外 事 故 案 例 分 析；第 三 節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第 四

節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之 意 義 ； 第 五 節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探 討；第 六 節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文 獻；第 七 節  總 結。 

 

第一節 游泳教學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 國 民 教 育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第 一 五 八 條 之 規 定 ， 以 養 成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育 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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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之 健 全 國 民 為 宗 旨 。 」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改 革 目 標 也 明 白 揭

櫫 ： 「 教 育 之 目 的 以 培 養 人 民 健 全 人 格 、 民 主 素 養 、 法 治 觀

念 、 人 文 涵 養 、 強 健 體 魄 及 思 考 、 判 斷 與 創 造 能 力 ， 使 其 成

為 具 有 國 家 意 識 與 國 際 視 野 之 現 代 國 民 。 」 由 此 可 知 ， 體 育

為 整 體 教 育 發 展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更 兼 負 起 教 育 成 敗 的 重 要 關

鍵 ， 培 養 健 康 的 新 國 民 實 為 教 育 發 展 的 基 礎 。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愉 快 的 參 與 和 發 現 快 樂 （ 張 維 嶽 ， 1 9 9 8） ， 而 教 學 是 教 師 與

學 生 共 同 參 與 的 一 種 活 動 歷 程 （ 蔡 貞 雄 ， 2 0 0 1） ， 良 好 的 教

學 活 動 將 有 助 於 教 學 目 標 的 達 成 。 而 教 學 活 動 必 須 指 出 所 統

整 的 概 念 或 學 科 ， 使 應 用 者 或 參 與 者 明 白 各 項 活 動 與 統 整 架

構 的 關 係 （ 李 坤 崇 、 歐 慧 敏 ， 2 0 0 0） 。 而 就 教 學 工 作 的 過 程

而 言 ， 它 的 經 歷 包 括 計 畫 、 實 施 、 評 鑑 和 改 進 的 階 段 （ 黃 政

傑 ， 2 0 0 1） 。  

一 、 游 泳 教 學 之 功 能 與 必 要 性  

在 許 多 的 運 動 休 閒 項 目 中 ， 往 往 會 誘 使 個 人 積 極 去 參 與

之 項 目，大 都 是 與 水 有 相 關 性 之 運 動（ K a t z ,  1 9 9 6； R i t c h i e  &  

H o p k i n s ,  1 9 9 1） 。 參 與 水 域 運 動 既 能 獲 的 生 理 上 、 心 理 上 以

及 身 體 上 的 益 處 和 健 康 是 無 限 的（ K a t z , 1 9 9 6；M c A r d l e ,  K a t c h  

&  K a t c h ,  1 9 9 4） 。 而 游 泳 運 動 則 被 美 國 人 選 為 前 七 名 的 健 身

趨 向 活 動 之 一 （ D o y l e ,  1 9 8 9） 。  

游 泳 是 一 項 大 眾 化 的 運 動 ， 適 合 各 年 齡 層 的 參 與 ， 進 而

享 受 運 動 帶 來 的 樂 趣 且 具 有 強 身、健 美、社 交、醫 療、競 技 、

休 閒 等 功 能 （ 詹 俊 成 ， 2 0 0 2） 。  

游 泳 這 項 運 動 ， 不 僅 在 積 極 面 可 以 促 進 個 體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 在 消 極 面 對 健 康 狀 態 的 維 護 也 有 其 顯 著 效 果 （ 王 國 生 ，

2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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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游 泳 教 學 落 實 水 上 救 生 訓 練 有 其 必 要 性 ， 因 為 我 們

不 僅 是 要 培 養 小 朋 友 正 確 的 游 泳 技 巧 ，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水 中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 能 自 保 救 命 的 求 生 技 能 （ 陳 原 鴻 ， 1 9 9 9） 。  

綜 合 上 述 ， 對 於 游 泳 運 動 而 言 ， 其 具 體 的 教 育 目 標 除 了

健 康 身 體 的 鍛 鍊 外 ， 同 時 也 包 含 了 運 動 技 能 的 訓 練 、 運 動 習

慣 的 培 養 、 運 動 態 度 的 養 成 、 社 會 互 動 的 學 習 、 同 儕 成 長 的

機 會 及 自 我 保 護 能 力 的 提 升 。 根 據 研 究 顯 示 ， 小 學 階 段 為 運

動 技 能 學 習 的 最 佳 時 機 （ 陳 和 睦 ， 2 0 0 2） ， 而 游 泳 運 動 正 是

最 好 的 選 擇 之 一 ， 李 昱 叡 （ 2 0 0 5） 提 出 多 元 智 慧 理 論 應 用 於

水 域 運 動 之 探 討 ， 陳 秀 華 （ 2 0 0 1） 也 提 出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法 應

用 於 游 泳 教 學 ， 加 上 臺 灣 特 殊 的 地 理 環 境 ， 民 眾 參 與 水 域 活

動 安 全 的 提 升 ， 體 育 教 學 中 游 泳 技 能 的 推 動 不 僅 重 要 ， 更 是

必 要 。  

二 、 游 泳 政 策 的 延 續  

鑑 於 國 人 溺 水 意 外 比 例 居 高 不 下 ， 自 1 9 9 9年 起 教 育 部 及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等 單 位 便 陸 續 推 行 各 項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之 方 案 及

海 洋 政 策 ， 期 能 培 養 國 民 水 域 活 動 安 全 觀 念 之 認 知 與 降 低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比 例 。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臺 灣 地

區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已 從 2 0 0 0年 的 8 3 6人 ， 降 至 2 0 0 3年 的 6 1 6人 ，

顯 示 民 眾 的 親 水 觀 念 隨 著 教 育 部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政 策 的 推 動 已

有 改 善 （ 教 育 部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 2 0 0 5） 。 以 下 將 近

年 推 動 重 大 游 泳 政 策 及 臺 灣 地 區 歷 年 意 外 淹 死 及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整 理 如 表 2 - 1 - 1、 表 2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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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近 年 來 重 大 游 泳 政 策 一 覽 表  

計 畫 名 稱  提 出 單 位  提 出 時 間  

1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教 育 部  1 9 9 9 

2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教 育 部  2 0 0 1 

3 .海 洋 運 動 發 展 計 畫  體 委 會  2 0 0 2 

4 .挑 戰 2 0 0 8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行 政 院  2 0 0 2 

5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畫  體 委 會  2 0 0 2 

6 .中 小 學 學 生 游 泳 分 級 標 準  教 育 部  2 0 0 3 

7 .推 動 學 生 水 域 運 動 方 案  體 委 會  2 0 0 3 

8 .國 家 海 洋 政 策 綱 領  海 巡 署  2 0 0 4 

9 .確 立 海 洋 台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教 育 部  2 0 0 5 

1 0 . 2 0 0 5 - 2 0 0 8教 育 施 政 主 軸 行

動 方 案  

教 育 部  2 0 0 5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表 2 - 1 - 2 臺 灣 地 區 歷 年 意 外 淹 死 及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一 覽 表  
年 別  事 故 傷 害 意 外 之 淹 死  

及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每 十 萬 人 口

死 亡 率 ( % ) 

1 9 9 6 1 1 1 5  5 . 2 0  

1 9 9 7  9 1 7  4 . 2 4  

1 9 9 8  9 3 4  4 . 2 8  

1 9 9 9  8 2 9  3 . 7 7  

2 0 0 0  8 3 6  3 . 7 7  

2 0 0 1  8 5 3  3 . 8 2  

2 0 0 2  6 2 9  2 . 8 0  

2 0 0 3  6 1 6  2 . 7 3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 草 案 ）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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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國 民 小 學 游 泳 課 程 實 施 現 況 及 未 能 落 實 原 因  

近 年 來 ， 國 家 積 極 推 行 各 項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 但 落 實

到 教 育 實 際 現 場 卻 有 極 大 的 落 差 ， 而 近 年 來 許 多 學 者 專 家 的

研 究 發 現 ， 其 主 要 原 因 分 別 為 泳 池 設 備 不 足 、 游 泳 師 資 不 足

、救 生 員 不 足 等。茲 將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1 - 3、表 2 - 1 - 4

。 教 學 方 法 的 應 用 關 係 著 整 體 教 學 的 成 敗 （ 王 秀 玲 ， 2 0 0 1）

。 運 用 適 當 的 教 學 方 法 和 教 學 技 術 ， 方 能 使 教 學 經 濟 而 有 效

（ 葉 憲 清 ， 1 9 8 9） 。 在 游 泳 設 施 普 遍 不 足 及 師 資 缺 乏 的 情 況

下 ， 利 用 策 略 聯 盟 結 合 公 家 或 民 間 泳 池 資 源 ， 不 管 是 辦 理 體

驗 營 或 正 式 課 程 ， 在 游 泳 教 學 的 執 行 上 ， 應 是 目 前 比 較 立 即

可 行 的 方 案 之 一 。  

 

表 2 - 1 - 3 游 泳 教 學 未 能 落 實 原 因 文 獻 整 理 一 覽 表  
作 者  年 代  論 文 （ 研 究 ） 題 目 結 論  

楊 武 英  1 9 9 6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之 研 究  

1 .會 游 泳 的 師 資 太
少 。 2 .游 泳 池 太 少 。  
3 .缺 乏 救 生 員 的 編 制。

臺北市教育局 2 0 0 0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落 實 學 校 游 泳 教 學

及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報

告 書  

能 勝 任 游 泳 教 學 的 體

育 教 師 比 率 ， 在 國 民

小 學 只 有 2 8 %，台 北 市
各 級 學 校 的 游 泳 池 ，

大 多 數 無 常 駐 的 救 生

員 。  

王 凱 立  2 0 0 0  民 間 機 構 經 營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可 行 性

研 究 ~以 台 北 市 市

立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游

泳 池 設 施 為 例  

面 臨 的 問 題 最 嚴 重 莫

過 於 「 人 力 資 源 」 與

「 經 費 預 算 」  

國立體育學院 2 0 0 2  全 國 中 小 學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調 查 計 畫  

游 泳 教 學 師 資 來 源 為

體 育 教 師 的 佔 1 2 . 4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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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3（ 續 ）   
林 玲 珠  2 0 0 2  教 育 部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實

施 現 況 之 調 查 研 究  

~以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為 例  

 

實 施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  

1 .人 力 資 源 方 面 以 游
泳 師 資 及 合 格 救 生 員

不 足 且 分 布 不 均 。  

2 .家 長 未 能 配 合 原 因
， 主 要 為 收 費 困 難 。  

3 .硬 體 設 施 方 面 以 游
泳 場 地 不 足 且 分 布 不

均 、 交 通 不 便 。  

陳 武 聰  2 0 0 3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調 查

研 究  

與 游 泳 設 備 、 經 費 、

師 資 不 足 等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表 2 - 1 - 4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文 獻 一 覽 表  
作 者  年 代  論 文 （ 研 究 ） 題 目 結 論  

國立體育學院 2 0 0 2  
 

全 國 中 小 學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調 查 計 畫  

小 學 體 育 課 有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的 僅 佔

2 2 . 1 % 
林 玲 珠  

 

2 0 0 2  教 育 部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實

施 現 況 之 調 查 研 究

~以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為 例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課 僅

佔 全 縣 國 小 比 例 為

2 1 . 4 % 

陳 武 聰  2 0 0 3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調 查

研 究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僅 佔

1 5 . 5 2 % 
教 育 部  2 0 0 5  確 立 海 洋 台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其 比 例 目 前 仍 僅 佔

總 人 數 約 3 0 %左 右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第二節 泳池意外事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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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憲 清（ 1 9 9 8）指 出 體 育 教 學 的 七 大 要 素：學 生、教 材 、

教 師 、 學 習 分 組 、 教 學 計 畫 、 場 地 設 備 、 教 學 目 標 等 。 而 教

學 目 標 的 達 成 有 賴 於 其 他 因 素 的 共 同 配 合 。 游 泳 運 動 因 其 特

殊 性，在 教 學 過 程 及 場 地 設 備 等 要 素 上 自 然 有 別 於 其 他 運 動。 

消 費 者 保 護 基 金 會 在 2 0 0 5年 6月 對 全 台 灣 2 5個 縣 市 、 9 7

家 公 、 民 營 游 泳 池 業 者 ， 就 衛 生 管 理 及 公 共 安 全 項 目 進 行 檢

測，結 果 發 現 6 0 %以 上 皆 不 合 格，其 中 更 有 1 3 %救 生 人 員 人 力

不 足 或 缺 乏 證 照 等 情 況 （ 陳 鈞 凱 ， 2 0 0 5） 。 對 於 無 泳 池 學 校

而 言 ， 教 學 環 境 及 設 備 將 是 推 動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的 重 要 考

量 因 素 之 一 。 茲 將 近 年 來 泳 池 意 外 事 故 整 理 如 附 錄 三 ， 由 案

例 分 析 可 知 ， 泳 池 意 外 事 故 多 肇 因 為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不 當 或 人

為 因 素 。 因 此 ， 在 風 險 因 子 的 探 討 上 ， 泳 池 場 地 及 設 備 是 一

項 不 可 缺 乏 的 重 要 因 素 。  

 

第三節 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 

 

為 提 升 游 泳 教 學 實 施 率 與 學 生 學 會 率 ， 教 育 部 與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自 2 0 0 5年 開 始 ， 共 同 合 作 推 動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 其 具 體 策 略 與 計 畫 包 括 培 訓 指 導 人 才 、 引 進 民 間 游 泳

資 源 、 提 升 實 施 率 、 舉 辦 體 驗 營 、 檢 測 游 泳 能 力 、 績 效 評 估

與 提 升 ， 預 計 在 2 0 0 8年 前 ， 逐 年 提 升 全 國 中 小 學 生 學 會 游 泳

的 比 例 至 5 0 %。 在 已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學 校 ， 朝 向 持 續 提 升 與

教 學 成 效 兩 個 目 標 來 邁 進 ； 對 於 尚 未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學 校 ，

則 透 過 引 進 業 者、體 驗 營、輔 導 與 觀 摩 等 策 略，提 升 實 施 率 。

以 2 0 0 6年 目 標 而 言，在 學 生 學 會 率（ 國 小 -1 5公 尺；國 中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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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公 尺；四 式 不 限，須 會 換 氣 ）方 面，有 泳 池 學 校 希 望 達 到

4 0 %，無 泳 池 學 校 希 望 達 到 1 5 %。在 實 施 率 方 面，無 泳 池 學 校

希 望 達 到 4 0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6） 。 相 關 資 料

整 理 如 圖 2 - 3 - 1、 圖 2 - 3 - 2。  

 

 

 

 

 

 

 

 

 

 

 

 

 

 

 

 

 

 

 

 

圖 2 - 3 - 1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6） ，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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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 2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現 行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5） ， 頁 9。  

 

學 校 內 部 協 調 ：  

1. 課 程 調 整  
2. 教 師 角 色 － 游 泳 教 練 、
助 教 、 安 全 管 理  

家 長 認 同 與 支 持

尋 求 政 府 或 其 他 單

位 、 人 員 之 協 助  

與 游 泳 池 業 者 協 商 ：

1 .  費 用 估 算 (車 資 、教
練 費 、 場 地 /門 票 、

保 險 等 )  
2 .  優 惠 方 式 ： 平 日 免
費 、 假 日 優 惠 、 免

費 場 地 費 等 。  

研 擬 學 校 需 求 與 合 作

辦 法  

公 開 招 標  

確 認 合 作 游 泳 池  

簽 約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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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2 - 3 - 1得 知，目 前 臺 中 縣 國 中 小 學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者 有 5 8所 ， 實 施 率 僅 為 2 6 . 3 6 %， 以 全 國 而 言 ，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者 有 9 8 4所，實 施 率 僅 為 2 8 . 1 2 %。 

 

表 2 - 3 - 1  各 縣 市 國 中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比 例 表  
縣 市 別  總 校 數  實 施 校 數  實 施 率 （ %）  
臺 北 市   1 7 6  1 6 8  9 5 . 4 5  
基 隆 市    6 0    1   1 . 6 7  
臺 北 縣   2 9 1   3 5  1 2 . 3 7  
宜 蘭 縣   1 0 5    6   5 . 7 1  
新 竹 市    4 7   2 3  4 8 . 9 4  
新 竹 縣   1 1 5   1 7  1 4 . 7 8  
桃 園 縣   2 5 3   6 9  2 7 . 2 7  
苗 栗 市   1 5 8   5 8  3 6 . 7 1  
臺 中 市    9 6   3 9  4 0 . 6 3  
臺 中 縣   2 2 0   5 8  2 6 . 3 6  
彰 化 縣   2 2 2   9 2  4 1 . 1 1  
南 投 縣   1 8 9   4 1  2 1 . 6 9  
嘉 義 市    3 3    6  1 8 . 1 8  
嘉 義 縣   1 6 1    9   5 . 5 9  
雲 林 縣   2 0 1   6 0  2 9 . 8 5  
臺 南 市    6 4   3 4  5 3 . 1 3  
臺 南 縣   2 2 6   4 3  1 9 . 0 3  
高 雄 市   1 3 6   4 3  3 1 . 6 2  
高 雄 縣   2 0 9   8 9  4 2 . 5 8  
澎 湖 縣    5 6    5   8 . 9 3  
金 門 縣    2 2    1   4 . 5 5  
屏 東 縣   2 0 8  1 2 5  6 0 . 1 0  
臺 東 縣   1 1 5   1 3  1 1 . 3 0  
花 蓮 縣   1 2 1    9   7 . 4 4  
連 江 縣    1 4    3  2 1 . 4 3  
整   體  3 , 4 9 9  9 8 4  2 8 . 1 2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6） ， 頁 4。  

 

第四節  學校體育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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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風 險 的 定 義 與 分 類  

風 險 （ R i s k） 一 詞 ， 通 常 翻 譯 為 「 危 險 」 一 詞 。 張 宮 熊

（ 1 9 9 6） 定 義 風 險 是 不 確 定 的 程 度 ， 不 確 定 性 越 高 ， 表 示 風

險 越 大 。 S m i s s e m（ 1 9 9 6） 認 為 風 險 是 指 人 員 受 傷 、 損 失 財

物 和 其 他 不 利 狀 況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 而 劉 君 毅 （ 2 0 0 5） 提 出 風

險 的 定 義 為 不 良 事 件 產 生 的 機 率 及 後 果 的 影 響 程 度 。 是 可 以

被 使 用 固 定 的 量 測 規 範 而 客 觀 的 衡 量 。 其 組 成 包 括 有 機 率 、

結 果 、 不 確 定 性 及 可 以 被 管 理 的 能 力 。  

對 於 各 類 組 織 或 行 業 所 定 義 之 範 圍 不 盡 相 同 ， 不 管 是 經

濟 學 者 所 稱 風 險 乃 「 可 測 定 之 不 確 定 性 」 或 是 保 險 學 者 所 稱

風 險 乃 「 某 種 不 幸 事 件 是 否 發 生 之 不 確 定 性 」 、 「 某 種 損 失

發 生 的 不 確 定 性 」 （ 李 玉 梅 ， 2 0 0 5） ， 一 般 以 事 件 發 生 的 性

質 來 分 ， 大 抵 可 分 成 兩 種 定 義 （ 楊 智 荃 、 陳 鴻 雁 ， 2 0 0 4） ：

第 一 種 為 主 觀 的 定 義 ： 「 事 故 發 生 的 不 確 定 性 」 。 主 要 強 調

「 不 確 定 性 」 及 「 損 失 」 的 觀 念 ； 不 確 定 的 範 圍 包 括 發 生 與

否 、 發 生 的 時 間 、 發 生 的 狀 況 、 發 生 的 結 果 程 度 （ 宋 明 哲 ，

1 9 9 2）；第 二 種 為 客 觀 定 義：「 事 故 發 生 遭 受 損 失 的 機 會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潛 在 風 險 因

素 ， 故 採 用 第 二 種 定 義 。 對 於 風 險 的 分 類 、 來 源 、 損 失 、 對

象 、 影 響 等 因 素 ， 宋 明 哲 （ 1 9 9 2、 2 0 0 1） 所 提 ， 茲 摘 錄 整 理

如 表 2 - 4 - 1。  

表 2 - 4 - 1  風 險 分 類 一 覽 表  
分 類 依 據  風 險 的 種 類 定 義  

既 有 科 技  

水 準 或 社  

會 體 制  

1 .靜 態 風 險  由 於 自 然 力 量 的 不 規 則 變 動 或 人

們 的 錯 行 所 致 之 風 險 。 如 海 難 、

車 禍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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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續 ）   

 2 .動 態 風 險  由 於 經 濟 或 社 會 結 構 的 變 動 所 致

之 風 險。如 生 產 技 術 的 突 破 改 良。

1 .純 粹 風 險  指 事 件 發 生 的 結 果 ， 只 有 損 失 或

沒 有 損 失 的 風 險 。 大 部 份 為 保 險

處 理 的 主 要 對 象 ， 又 稱 為 可 保 風

險 。  

可 能 的 結

果  

2 .投 機 風 險  指 事 件 發 生 的 結 果 ， 除 了 損 失 或

沒 有 損 失 外 ， 還 有 利 得 。 這 種 風

險 大 部 份 為 保 險 無 法 處 理 者 。 如

股 票 市 價 的 變 動 。  

1 .財 產 風 險  指 財 產 發 生 損 毀 、 滅 失 。 和 貶 值

的 風 險 。 如 火 災 、 天 災 等 。  

2 .人 身 風 險  指 因 生 、 老 、 病 、 死 等 原 因 而 遭

致 損 失 的 風 險 。  

潛 在 之 損  

失 型 態  

3 .責 任 風 險  指 對 他 人 所 遭 受 的 體 傷 或 財 損 ，

應 負 責 賠 償 責 任 的 風 險 。 如 法 律

責 任 及 契 約 責 任 風 險 。  

1 .自 願 性 風
險  

依 個 人 自 由 意 願 而 產 生 風 險 。 如

個 人 抽 煙 可 能 引 起 肺 癌 。  

人 們 行 為  

意 願  

2 .非 自 願 性
風 險  

非 個 人 自 由 意 願 而 產 生 風 險 。 如

他 人 吸 到 二 手 煙 可 能 引 起 肺 癌 。  

1 .個 體 風 險  事 故 發 生 後 ， 群 體 中 的 個 別 成 員

， 在 特 定 其 間 內 可 能 遭 受 的 風 險

水 平 。  

個 人 或 群

體  

2 .總 體 風 險  事 故 發 生 後 ， 整 個 群 體 在 特 定 其

間 內 可 能 遭 受 的 風 險 水 平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徐 德 俊 （ 2 0 0 3） 依 據 風 險 定 義 及 風 險 特 性 將 學 校 體 育 課

潛 在 風 險 歸 類 如 下 ：   

(一 )靜 態 風 險   

學 校 體 育 活 動 大 部 分 屬 於 人 為 疏 失 或 故 意 行 為 所 產 生

的 風 險 ， 例 如 上 課 期 間 ， 體 育 教 師 未 親 自 在 場 指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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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課 前 未 檢 視 體 育 器 材 等 人 為 的 疏 失 。   

(二 )純 粹 風 險  

當 學 校 遇 到 風 險 時 ，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或 體 育 教 師 依 事 情

的 真 相 ， 面 對 的 賠 償 問 題 。   

    除 此 之 外 ， 依 據 體育 教 學 的 參 與 人 員 及 過 程 ， 尚 可 將 其

歸 類 為 責 任 風 險 、 非 自 願 性 風 險 及 個 別 風 險 。  

二 、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之 意 義 與 風 險 管 理 步 驟  

風 險 管 理 （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屬 於 管 理 科 學 的 一 種 ，

H o r i n e（ 1 9 9 5） 認 為 風 險 管 理 是 一 套 分 析 意 外 將 會 在 哪 裡 發

生、如 何 發 生 以 及 這 些 危 險 因 素 如 何 被 有 效 控 制 的 整 體 計 畫。 

K a i s e r（ 1 9 7 4） 認 為 風 險 管 理 是 有 系 統 地 處 理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 宋 明 哲 （ 1 9 9 2） 指 出 所 謂 風 險 管 理 係 指 經 濟 個 體 如 何

整 合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源 ， 使 風 險 所 導 致 的 損 失 對 個 體 之 不 利 衝

擊 降 至 最 低 的 一 種 管 理 過 程 。 歐 陽 金 樹 （ 1 9 9 7） 認 為 風 險 管

理 係 指 經 濟 單 位 透 過 對 風 險 的 確 認 、 衡 量 以 及 因 應 方 法 的 選

擇 與 執 行 ， 其 以 最 小 的 成 本 達 成 最 大 的 安 全 效 益 。 鄭 志 富

（ 1 9 9 4） 認 為 學 校 的 風 險 管 理 包 括 安 全 維 護 、 意 外 防 範 、 完

善 的 保 險 政 策 以 及 積 極 的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面 對 學 校 存 在 的 體 育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 在 「 人 命 關 天 」 及

「 危 機 管 理 」的 兩 大 前 題 下，風 險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便 與 日 俱 增。

特 別 在 許 多 意 外 事 故 案 例 的 判 決 上 ， 首 先 歸 究 的 因 素 便 是 危

險 事 故 的 預 防 措 施 是 否 落 實 ， 而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的 意 義 就

在 於 以 管 理 為 方 法 ， 評 估 體 育 活 動 的 危 險 因 子 ， 達 成 進 一 步

預 防 的 目 的 或 減 低 風 險 發 生 的 機 率 ， 以 保 障 學 生 從 事 體 育 活

動 的 安 全 。  

而 關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步 驟 ， 歐 陽 金 樹 （ 1 9 9 7） 提 出 風 險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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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步 驟 圖 ， 如 圖 2 - 4 - 1。 萬 書 妙（ 2 0 0 3）也 綜 合 學 者 意 見 提 出

五 步 驟 ， 如 圖 2 - 4 - 2：  

 

 

 

 

 

 

圖 2 - 4 - 1  風 險 管 理 步 驟 圖   

資 料 來 源 ： 歐 陽 金 樹 （ 1 9 9 7） ， 頁 9 7。  

 

 

 

圖 2 - 4 - 2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圖   

資 料 來 源 ： 萬 書 妙 （ 2 0 0 3） ， 頁 1 8。  

  

由 上 兩 個 結 構 圖 可 知 ，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步 驟 大 抵 可 分 為

風 險 因 子 的 確 認 、 風 險 的 衡 量 、 選 擇 具 體 有 效 之 策 略 、 執 行

與 評 估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風 險 確 定   

體 育 運 動 的 風 險 來 源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因 素 ： 活 動 性 質 、 場

決策執行基本對策選擇風險的鑑定 風險的衡量

成果監督與檢討 

風險的 

確認 

因應的方法

與選擇 

1. 降低風險
2. 規避風險
3. 保留風險
4. 轉移風險

風險的

衡量 

執行與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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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設 施 、 場 地 器 材 、 相 關 員 工 、 運 動 參 與 者 、 觀 眾 、 合 約 及

其 他 災 害 等（ N i l s o n  &  E d g i n t o n ,  1 9 8 2）。風 險 管 理 的 第 一 步

首 先 必 須 確 認 風 險 的 來 源 ， 能 夠 掌 握 風 險 的 成 因 才 能 進 一 步

去 預 判 ， 真 正 發 生 事 故 時 才 能 正 確 迅 速 的 處 理 。 瞭 解 風 險 發

生 的 原 因 、 時 間 及 場 所 ， 應 視 為 風 險 管 理 最 重 要 之 過 程 （ 鄭

志 富 ， 1 9 9 4） 。   

 (二 )風 險 衡 量   

針 對 不 同 的 情 境 或 事 件 ， 透 過 風 險 因 子 的 衡 量 結 果 ， 可

以 讓 我 們 對 於 危 險 程 序 區 分 高 低 ：  

1 .特 別 重 要 的 危 險 因 子 。  

2 .重 要 的 危 險 因 子 。  

3 .不 重 要 的 危 險 因 子 ， 而 達 到 正 確 的 風 險 衡 量 （ 陳 敬 能 ，

2 0 0 4） 。  

(三 )選 擇 具 體 有 效 之 策 略   

對 於 風 險 的 解 決 ， 在 事 故 前 、 中 、 後 三 個 階 段 ， 一 般 可

採 取 四 個 策 略 ， 如 圖 2 - 4 - 3所 示 ：   
 

 

 

 

 

 

 

 

圖 2 - 4 - 3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方 格 圖  

 資 料 來 源 ： 鄭 志 富 （1 9 9 4） ， 頁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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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害 嚴 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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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 移 ( t e a n s f e r )風 險   

轉 移 風 險 的 策 略 在 風 險 管 理 中 是 最 具 體 、 有 效 的 方 法 。

一 般 而 言 ， 針 對 低 發 生 率 、 高 危 險 性 的 潛 在 意 外 或 傷 害 （ 徐

德 俊 ， 2 0 0 3） 。 風 險 的 轉 移 通 常 是 透 過 契 約 完 成 ， 透 過 保 險

制 度 是 最 佳 的 方 式 。 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戶 外 教 學 活 動 時 必 須 辦

理 意 外 保 險 。  

2.保 留( r e t e n t i o n )風 險   

保 留 風 險 是 對 於 偶 爾 發 生 ， 卻 不 嚴 重 的 小 傷 害 ， 採 取 保

留 的 策 略 ， 但 是 教 師 及 其 參 與 者 必 須 具 有 共 同 承 擔 之 體 認 。

例 如 學 生 參 與 學 校 體 育 活 動 偶 爾 會 發 生 擦 傷、扭 傷 等 意 外（ 徐

德 俊 ， 2 0 0 3） ， 這 類 意 外 傷 害 雖 不 嚴 重 且 無 可 避 免 ， 但 仍 不

可 輕 忽 它 的 存 在   

3.降 低( r e d u c t i o n )風 險   

對 於 發 生 率 高 、嚴 重 性 低 的 傷 害 ， 若 能 透 過 有 效 的 預 防

措 施，將 可 有 效 降 低 風 險 發 生 的 機 率，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4.規 避( a v o i d a n c e )風 險   

風 險 管 理 者 對 於 上 述 這 些 策 略 均 無 法 發 揮 作 用 時 ， 而 意

外 又 經 常 發 生 且 造 成 嚴 重 傷 害 ， 最 根 本 的 解 決 方 式 即 是 停 止

這 些 活 動 ， 以 規 避 這 些 風 險 （ 徐 德 俊 ， 2 0 0 3） 。   

(四 )執 行 與 評 估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選 擇 有 效 解 決 策 略 後 執 行 ， 並 依 據 結 果 來

評 估 所 選 策 略 是 否 達 成 預 期 之 目 標 。  

三 、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之 功 能 ：  

洪 嘉 文 （ 2 0 0 0） 指 出 風 險 管 理 係 學 校 藉 由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之 訂 定 ， 並 透 過 計 畫 之 執 行 對 於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及 體 育 活 動 做

有 效 的 控 制 ， 以 避 免 其 發 生 運 動 安 全 意 外 事 件 、 傷 害 或 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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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過 程 。 而 歐 宗 明 （ 1 9 9 9） 對 風 險 管 理 之 功 能 提 出 看 法 ：  

(一 )學 生 方 面：減 少 因 潛 在 風 險 而 導 致 生 理 及 心 理 上 的 傷 害

。  

(二 )教 師 方 面 ： 保 障 教 師 的 權 利 。  

(三 )家 長 方 面 ： 對 家 長 的 一 種 安 全 承 諾 。  

(四 )學 校 方 面 ： 主 動 預 警 及 避 免 意 外 事 故 。  

(五 )社 會 方 面：降 低 社 會 成 本，讓 社 會 大 眾 對 校 園 中 的 體 育

活 動 產 生 信 心 ， 正 面 推 展 體 育 活 動 。   

 

第五節 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動風險因素探討 

 

一 、 學 校 體 育 活 動 的 潛 在 風 險  

學 校 體 育 活 動 潛 藏 著 許 多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會。邱 金 松

（ 1 9 8 8） 指 出 此 以 身 體 活 動 為 主 要 型 態 的 教 育 活 動 有 著 承 受

風 險 的 必 要 。  

鄭 志 富 （ 1 9 9 8） 將 學 校 體 育 活 動 的 潛 在 風 險 ， 歸 納 為 人

員 的 疏 忽 、 場 地 設 施 或 器 材 設 計 與 維 護 的 疏 失 、 醫 療 器 材 及

醫 護 能 力 之 不 足 等 三 種 類 型 。  

洪 嘉 文 （ 2 0 0 0） 提 出 學 校 體 育 潛 在 的 風 險 包 括 有 完 善 的

風 險 計 畫 、 人 員 的 疏 忽 、 場 地 設 施 與 器 材 設 計 維 護 的 疏 失 及

醫 療 器 材 暨 醫 護 能 力 之 不 足 。  

楊 宗 文（ 2 0 0 1）指 出 學 校 體 育 事 故 發 生 的 可 能 因 素 如 下： 

(一 )運 動 設 施 及 器 具 規 劃 、 設 計 與 興 建 不 當 。  

(二 )運 動 設 施 、 器 具 管 理 的 不 當 。  

(三 )活 動 參 與 者 的 個 人 因 素 。  

(四 )體 育 活 動 指 導 人 員 的 不 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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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危 機 管 理 機 制 不 足 。  

賴 麗 雲 （ 2 0 0 1） 也 指 出 ， 影 響 學 校 體 育 運 動 安 全 的 因 素

包 括 有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與 建 築 、 學 校 體 能 運 動 設 施 的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 學 生 的 健 康 及 體 適 能 水 準 低 落 。  

綜 合 上 述 ，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與 其 他 體 育 教 學 課 程 上 存 在 著

極 大 的 差 異 性 ， 其 潛 在 風 險 主 要 可 以 歸 納 為 安 全 管 理 及 場 地

設 備 兩 大 部 份 。  

二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專 業 化  

    體 育 行 政 的 目 的 ，是 在 對 教 育 負 起 組 織 計 畫 ， 推 行 指 導

責 任 ， 運 用 最 經 濟 的 手 段 ， 施 行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 來 貫 徹 國 家

的 教 育 宗 旨 （ 吳 文 忠 ， 1 9 9 4） 。 教 育 與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必 須 專

業 化 才 能 善 盡 其 職 責 （ 謝 文 全 ， 2 0 0 1） 。 學 校 行 政 要 邁 向 專

業 化 的 途 徑，行 政 人 員 必 須 具 備 專 業 的 規 準，包 括 專 業 知 能、

專 業 精 神 及 專 業 倫 理 （ 張 清 濱 ， 1 9 9 8） 。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的 推 動 ， 必 須 與 行 政 互 相 配 合 ， 才 能 夠 相

輔 相 成 ， 發 揮 最 大 功 效 。 同 時 ， 必 須 運 用 風 險 管 理 的 觀 念 ，

詳 擬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計 畫，才 能 有 效 減 低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率。 

三 、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探 討  

不 同 的 組 織 因 其 經 營 環 境 、 組 織 特 性 及 功 能 的 不 同 ， 所

可 能 遭 遇 的 風 險 類 型 也 有 差 異 （ 萬 書 妙 ， 2 0 0 3） 。 林 宜 欣 （

2 0 0 2） 提 出 非 營 利 性 組 織 的 風 險 包 括 有 環 境 風 險 、 使 命 與 願

景 風 險 、 領 導 與 決 策 風 險 、 人 力 資 源 風 險 、 財 務 資 源 風 險 。

萬 書 妙 （ 2 0 0 3） 也 提 出 農 會 經 營 的 風 險 包 括 有 外 部 環 境 風 險

、 組 織 風 險 、 領 導 與 決 策 風 險 、 人 力 資 源 風 險 、 財 務 風 險 。  

本 研 究 擬 以 風 險 衡 量 的 角 度 ， 就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的 過 程 ， 以 提 出 「 專 業 知 能 」 、 「 泳 池 設 施 」 、 「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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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責 任 」等 三 項 風 險 認 知 因 子 的 探 討，其 架 構 如 圖 2 - 5 - 1： 

 

 

 

 

 

 

 

 

 

 

 

 

 

圖 2 - 5 -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與 管 理 步 驟 關 係 圖  

 

(一 )專 業 知 能 ：  

「 專 業 」（ p r o f e s s i o n）乃 是 經 過 長 期 專 門 訓 練，運 用 專

門 知 識 和 技 能 ， 強 調 服 務 重 於 謀 利 ， 重 視 工 作 為 永 久 性 職 業

， 享 有 相 當 獨 立 自 主 ， 建 立 專 業 團 體 ， 訂 定 並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信 條 ， 而 且 不 斷 的 接 受 在 職 進 修 （ 謝 文 全 ， 1 9 9 1） 。 學 者 黃

心 韻 （ 1 9 9 7） 認 為 專 業 能 力 乃 指 個 人 從 事 專 業 工 作 時 ， 欲 成

功 地 執 行 某 一 任 務 ， 而 在 認 知 、 技 能 和 態 度 上 所 從 事 的 價 值

行 為 。 B u t l e r ,  K e o n g ,  &  E v e r e t t（ 1 9 9 6） 認 為 專 業 能 力 係 任

何 人 在 其 個 人 或 專 業 生 涯 中 ， 成 功 地 完 成 每 一 項 工 作 。 專 業

能 力 與 個 人 職 務 有 關 。  

風 險 的 確 認  

風 險 的 衡 量  

因 應 的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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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知 能 、  

泳 池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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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降低風險：專業管理、風險計畫 

2.保留風險：安全教育、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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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避風險：需求評估、家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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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與

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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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 見 維 （ 1 9 9 6） 指 出 ，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分 為 ：   

1 .  通 用 知 能 ： 包 含 通 用 知 識 、 通 用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與 溝 通  

            表 達 能 力 、 問 題 解決 與 個 案 研 究 能 力 、 創 造

思 考 能 力 、 批 判 思 考 能 力 ）。   

2 .  學 科 知 能 ： 專 業 學 科 相 關 知 識 與 技 能 。   

3 .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 教 育 目 標 與 教 育 價 值 的 知 識 、 課 程 與 教  

學 的 知 能 、 心 理 輔 導 知 能 、 班 級 經 營 知

能 。  

 4 .  專 業 精 神 ： 包 含 對 工 作 的 認 同 、 承 諾 與 投 入 意 願 。   

陳 惠 娟 （ 2 0 0 4） 綜 合 許 多 學 者 的 定 義 與 觀 點 ， 提 出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應 包 括 專 業 知 識 體 系、專 業 技 能、個 人 態 度 與 信 念。 

教 師 除 了 具 備 專 業 教 育 能 力 外 ， 對 於 辦 理 相 關 活 動 的 專

業 知 能 也 應 重 視 。 目 前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活 動 方 面 的 推 動 ， 主 要

隸 屬 於 訓 導 處 ， 而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推 動 因 其 也 屬 於 教 學 課 程

的 一 部 份 ， 且 牽 涉 採 購 招 標 等 業 務 ， 涵 及 教 務 處 及 總 務 處 ，

可 以 說 是 一 項 全 校 綜 合 性 的 課 程 ， 因 此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在 規 劃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對 風 險 管 理 的 知 能 與 態

度 便 十 分 重 要 。 依 據 謝 文 全 （ 2 0 0 1） 綜 合 相 關 專 家 學 者 論 述

，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應 具 備 理 論 、 技 術 、 策 略 、 內 透 、 生 涯 、 地

區 、 個 人 、 隱 性 與 異 類 等 知 識 ， 在 專 業 發 展 上 必 須 不 斷 參 加

在 職 進 修 課 程 與 活 動 。 此 外 ， 實 際 擔 任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的 教 師

更 是 面 臨 風 險 處 理 的 第 一 線 人 員 ， 其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認 知 非

常 重 要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其 納 入 風 險 評 估 因 子 之 一 。  

綜 合 上 述 及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所 界 定 的 專 業 知 能 包 括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課 程 規 劃 設 計 、 校 外 教 學 的 相 關 法 令 、 緊 急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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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的 處 理 、 體 育 專 業 能 力 的 研 習 進 修 等 方 面 。  

(二 )泳 池 設 施 ：  

邱 金 松 （ 1 9 7 6） 指 出 ： 學 校 運 動 場 地 、 設 備 充 實 與 否 ，

是 決 定 體 育 課 程 中 所 訂 的 教 材 能 否 有 效 的 進 行 教 學 的 關 鍵 所

在 。 學 校 在 進 行 體 育 教 學 時 ， 必 須 使 用 學 校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及

器 材 。 因 此 ， 學 校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和 建 築 ， 可 能 是 影 響

體 育 運 動 安 全 的 首 要 因 素 （ 賴 麗 雲 ， 2 0 0 1） 。  

「 安 全 」 是 任 何 體 育 活 動 或 教 學 課 程 首 要 要 求 的 前 提 （

王 國 生 ， 2 0 0 2） 。 泳 池 的 教 學 環 境 與 一 般 體 育 課 程 的 教 學 環

境 存 在 著 不 同 風 險 管 理 上 的 問 題 。 而 關 於 泳 池 環 境 安 全 的 管

理 ， 一 般 可 分 為 人 員 、 場 地 、 設 備 等 三 方 面 （ 日 本 游 泳 聯 盟

， 1 9 9 9） ， 對 於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的 風 險 因 子 評 估

上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個 因 素 。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 就 泳 池 設 施 而 言 ， 以

可 提 供 學 校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所 需 求 之 人 員 、 場 地 及 設 備 納

入 風 險 評 估 的 範 圍 。 人 員 方 面 包 括 管 理 人 員 、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與 救 生 員 等 ； 場 地 方 面 包 括 水 質 標 準 、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 緊 急

逃 生 路 線、游 泳 池 及 更 衣 室 止 滑 與 排 水 效 果、消 防 設 施 等（ 楊

宗 文， 2 0 0 1）。設 備 方 面 包 括 過 濾 設 備、電 氣 設 備、衛 浴 設 備、

更 衣 室 、 緊 急 醫 療 體 系 、 教 學 器 材 及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等 。  

參 考 臺 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游 泳 池 使 用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 附

錄 四 ） 、 臺 中 縣 立 體 育 場 游 泳 池 經 營 管 理 要 點 （ 附 錄 五 ） 、

基 隆 市 立 綜 合 體 育 場 游 泳 池 管 理 辦 法 （ 附 錄 六 ） 、 上 海 市 游

泳 場 所 管 理 規 定 （ 附 錄 七 ）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游 泳 池 管 理

規 範 （ 附 錄 八 ） 等 國 內 外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規 定 ， 可 以 歸 類 為 幾

個 共 同 項 目 ， 茲 整 理 如 表 2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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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1  國 內 外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規 定 彙 整 表  
分 類  人 員  設 施  設 備  其 他  

內 容  從 業 人 員 、 

管 理 人 員 、 

救 生 人 員 、 

泳 客  

空 氣 、 水 質

、 燈 光 、 消

防 、 場 地 標

準 、 教 學 器

材 、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救 生 、

鍋 爐 、

電 氣 、

濾 水 、

衛 浴 、

更 衣  

安 全 管 理 規 定

、警 告 標 誌、保

險、簡 易 醫 療 、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 契 約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三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所 謂 「 契 約 」 乃 是 一 個 諾 言 或 數 個 承 諾 ， 透 過 雙 方 當 事

者 的 溝 通 與 協 調 ， 達 到 一 定 的 責 任 與 義 務 的 分 擔 ， 使 訂 定 書

面 的 風 險 契 約 得 到 一 種 保 障 與 尊 重 （ 陳 敬 能 ， 2 0 0 4） 。 林 瑞

泰 （ 2 0 0 2） 指 出 ， 契 約 乃 締 約 雙 方 當 事 人 就 特 定 事 項 確 定 雙

方 法 律 關 係 之 規 範 架 構 ， 由 一 方 之 要 約 與 他 方 之 承 諾 意 思 表

示 一 致 而 構 成 。  

就 風 險 解 決 的 策 略 而 言 ， 轉 移 風 險 是 具 體 有 效 的 方 法 ，

特 別 是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而 言 。 茲 將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保 險 局、中 華 保 險 服 務 協 會（ 2 0 0 4）共 同 編 製 的「 各

級 學 校 校 外 活 動（ 校 外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附 約 」摘 錄 於 附 錄 九 ，

提 供 參 考 。  

黃 月 蟬 （ 2 0 0 6） 提 出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時 ， 面 對

缺 乏 泳 池 設 施 的 困 境 的 解 決 之 道 為 與 民 間 泳 池 業 者 訂 定 契

約 。  

在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契 約 的 範 圍 主 要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的 契 約 、 保 險 契 約 ， 對 於 簽 約 的 內 容 應 該 詳 細 審 閱

訂 定 ， 以 保 障 各 方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 在 訂 定 契 約 時 應 考 量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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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1 .合 作 存 續 期 間； 2 .支 付 經 費； 3 .雙 方 提 供 之 條 件 及 權

利 義 務 ； 4 .爭 議 之 處 理 （ 林 瑞 泰 ， 2 0 0 2） 。  

當 學 校 運 動 場 地 發 生 不 幸 意 外 時 ， 管 理 者 或 相 關 人 員 可

能 面 臨 刑 事 、 民 事 及 行 政 等 三 種 責 任 （ 董 至 聖 ， 2 0 0 2） 。 摘

錄 如 表 2 - 5 - 2所 示 。  

陳 秀 珠 （ 1 9 9 6） 提 出 游 泳 池 的 保 險 種 類 分 為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險 及 遊 客 傷 害 保 險 。 茲 整 理 如 表 2 - 5 - 3所 示 。  

當 運 動 意 外 事 件 發 生 時 ， 不 論 是 因 為 內 在 本 身 或 是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導 致 ， 對 於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 端 視 該 意 外 的 發 生 是 否

因 體 育 教 師 的 疏 失 或 學 校 運 動 設 備 不 良 ，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有 教 育 安 全 的 注 意 義 務 而 定 （ 李 永 然 、 曹 馨 方 ， 2 0 0 2） 。  

傷 害 發 生 後 ， 體 育 教 師 是 第 一 個 難 辭 其 咎 的 人 ， 其 他 校

內 相 關 人 員 包 括 場 地 管 理 人 員 、 相 關 處 室 主 任 、 校 長 、 甚 至

地 方 政 府 督 導 單 位 都 可 能 被 牽 涉 入 訴 訟 當 中（ B e r r y  &  W o n g ,  

1 9 9 3  ;  W o n g ,  1 9 9 4） 。  

對 於 法 律 的 相 關 條 文 內 容 ， 一 般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均 涉 入

不 深 ， 但 面 對 愈 來 愈 多 因 運 動 意 外 事 故 而 發 生 的 法 律 訴 訟 案

件 ， 對 於 承 辦 人 員 均 有 直 接 權 益 相 關 的 問 題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其 納 入 風 險 評 估 因 子 之 一 。  

 
表 2 - 5 - 2  學 校 運 動 場 地 管 理 不 善 涉 及 傷 害 法 律 責 任 一 覽 表  
種 類  有 關 條 文  條 文 內 容 簡 述  

刑 法  

第 1 4條  
行 為 人 雖 非 故 意 ， 但 按 其 情 節 應 注 意 ，

並 能 注 意 ， 而 不 注 意 者 ， 為 過 失 。  

刑  

事  

處  

分  

刑 法  

第 2 7 6條
第 二 項  

因 過 失 致 人 於 死 者 ，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拘 役 、 、 、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因 業 務 過

失 犯 前 項 之 罪 者，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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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2（ 續 ）   

 刑 法  

第 2 8 4條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 因 業 務 上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 處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致 重 傷 害 者 ，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民 法  

第 1 8 4條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民 法  

第 1 8 6條  
公 務 員 因 故 意 違 背 對 於 第 三 人 應 執 行 之

職 務 ， 致 第 三 人 受 損 害 者 ， 負 賠 償 責 任

。  

民 法  

第 1 8 8條  
受 僱 人 因 執 行 職 務 ，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 由 僱 用 人 與 行 為 人 連 帶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民 法  

第 1 9 3條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或 健 康 者 ， 對 於 被

害 人 因 此 喪 失 或 減 少 勞 動 能 力 或 增 加 生

活 上 之 需 要 時 ，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民  

事  

處  

分  

民 法  

第 1 9 5條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 健 康 、 、 、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者 ，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  

國 賠 法  

第 2條  
公 務 人 員 有 故 意 或 重 大 過 失 時 ， 賠 償 義

務 機 關 對 之 有 索 償 權 。  

行  

政  

處  

分  

國 賠 法  

第 3條  
公 有 公 共 設 施 因 設 置 或 管 理 有 缺 失 ， 致

人 民 生 命 、 身 體 或 財 產 受 損 害 者 ， 國 家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資 料 來 源 ： 董 至 聖 ( 2 0 0 2 )， 頁 1 8 4。  

表 2 - 5 - 3  游 泳 池 的 保 險 種 類 表  
種 類  保 險 範 圍  保 險 類 別  備 註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險  

被 保 險 本 人 或 其 受 雇

人 員 在 營 業 務 處 所 內

因 經 營 業 務 之 行 為，或

經 營 業 務 處 所 內 之 器

物、致 意 外 而 發 生 第 三

人 體 死 亡 或 第 三 人 財

物 損 害 時，依 法 應 負 培

償 責 任 。  

依 危 險 的 性

質 分 為 甲 、

乙、丙、丁 、

戊 、 己 六 個

類 別 ， 游 泳

池 屬 於 丁 等

之 育 樂 遊 藝

場 所 。  

特 別 不 保 事 項  

1 .因 工 程 施 工
因 素 造 成 之 意

外 ， 須 另 有 其

「 工 程 保 險 」

理 賠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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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2（ 續 ）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險  

而 游 泳 池 為 一 公 共 場

所，保 險 公 司 在 承 保 的

金 額 範 圍 內，依 此 法 律

責 任 賠 償 給 泳 客 。  

 2.如 有 因 使 用
電 梯 發 生 的 意

外 ， 須 另 有 其

「 電 梯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理

賠 。  

3 .受 雇 員 工 的
意 外 事 故 ， 須

另 有 其 「 僱 主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理 賠 。  

遊  

客  

傷  

害  

保  

險  

以 泳 客 直 接 為 第 二 人

。游 泳 池 的 經 營 管 理 單

位 不 以 法 律 責 任 的 歸

屬，而 直 接 由 保 險 公 司

依 保 險 契 約 規 定 及 內

容 負 責 理 賠 。  

遊 客 傷 害 險

是 不 分 危 險

類 別 的 。  

傷 害 意 外 險 既

無 須 法 律 責 任

之 歸 屬 ， 但 道

義 責 任 常 常 成

為 經 營 管 理 單

位 與 意 外 受 害

者 的 爭 執 問

題 。  

資 料 來 源 ： 陳 秀 珠 ( 1 9 9 6 )， 頁 1 0 2 - 1 0 3。  

 

第六節 國內相關研究文獻 

 

陳 武 聰（ 2 0 0 3）以 屏 東 縣 3 3 4位 教 師 為 抽 樣 對 象，進 行「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調 查 研 究 」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在 前 一 年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佔 1 5 . 5 2 %，

未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佔 8 4 . 4 8 %。 顯 示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仍 待 加

強 推 動 。 在 有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學 校 方 面 ， 大 部 分 為 3 ~ 6年 級 排

課 實 施 ， 少 部 分 學 校 一 年 級 即 開 始 實 施 ； 在 教 學 場 所 方 面 ，

除 了 學 校 游 泳 池 外 ， 普 遍 利 用 鄉 鎮 社 區 公 私 立 游 泳 池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 在 游 泳 師 資 方 面 ， 除 本 校 教 師 外 ， 另 外 聘 教 練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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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泳 教 學 ； 在 經 費 來 源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校 由 學 生 負 擔 ， 少 部

分 由 學 校 自 籌 經 費 及 家 長 會 支 援 。 在 游 泳 教 學 困 境 方 面 ，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的 項 目 是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其 次 是 游 泳 教 學 經

費 不 足 、 游 泳 教 學 師 資 不 足 、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游

泳 教 學 長 期 受 到 忽 略 。  

在 分 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職 務 、 學 校 類 別 、 學 校 地

區 ） 之 教 師 在 游 泳 教 學 基 本 常 識 、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游 泳 教 學

師 資 、 游 泳 教 學 之 差 異 結 果 ， 只 有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對 於 游 泳 教

學 基 本 常 識 未 具 顯 著 差 異 ， 餘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林 玲 珠（ 2 0 0 2）以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1 7 5所 教 師 為 對 象 ， 研

究 教 育 部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實 施 現 況 。 結 果 顯 示 ， 目 前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負 責 體 育 行 政 工 作 承 辦 人 ， 男 性 比 女 性 多 ，

大 部 份 的 年 齡 皆 在 4 0歲 以 下 ， 年 齡 愈 大 ， 比 例 愈 少 。 大 部 分

學 校 都 無 實 施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 已 實 施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 僅 佔 2 1 . 4 %； 未 實 施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佔 7 8 . 6 %。 在 有 實 施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的 學 校 中 ， 全 校 都 實 施 佔 1 5 . 2 %； 3 ~ 6年 級

實 施 佔 3 6 . 4 %； 5 ~ 6年 級 實 施 佔 1 8 . 2 %； 其 他 佔 3 0 . 3 %。 在 辦 理

方 式 上 採 游 泳 教 學 、 游 泳 育 樂 營 、 游 泳 訓 練 班 、 社 團 及 辦 理

水 上 運 動 五 種 方 式 實 施 ， 授 課 時 間 為 上 課 、 課 餘 、 暑 假 、 假

日 四 種 方 式 。  

在 師 資 來 源 方 面，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之 教 練 佔 6 3 . 6 %最 多 ；

其 次 為 體 育 科 專 任 佔 3 6 . 4 %； 師 資 來 源 為 級 任 教 師 佔 2 7 . 3 %；

外 聘 專 任 教 師 佔 9 . 1 %； 志 工 占 1 2 . 1 %。 在 合 作 游 泳 池 對 象 方

面 ， 以 學 區 內 及 學 區 外 之 民 營 游 泳 佔 大 部 ， 與 學 區 外 公 有 游

泳 池 次 之 ， 學 區 內 公 有 游 泳 池 最 少 。 在 交 通 工 具 方 面 ， 由 教

師 統 一 帶 隊 前 往 最 多 ； 其 次 由 游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及 學 校 統 一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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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前 往 ； 家 長 接 送 最 少 。 在 經 費 來 源 部 分 ， 皆 由 學 生 自 費 。  

徐 德 俊 （ 2 0 0 3） 以 國 立 花 蓮 高 工 學 生 為 對 象 ， 抽 樣 調 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身 份 、 是 否 受 傷 ） 學 生 對 於 體 育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 自 我 認 知 、 場 地 器 材 設 備 、 體 育 教 學 ）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僅 有 不 同 身 份 （ 代 表 隊 與 非 代 表 隊 ）

學 生 對 「 場 地 器 材 設 備 」 風 險 認 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餘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楊 文 治（ 2 0 0 3）以 桃 園 縣 國 民 中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1 9 2名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桃 園 縣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之 認 知 結 果 發 現 ，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整

體 與 四 個 層 面 認 知 之 差 異，其 重 要 性 依 序 為「 理 論 層 面 」、「 實

際 層 面 」、「 法 律 層 面 」、「 整 體 」與「 應 用 層 面 」；其 次 ，影 響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認 知 差 異 之 因 素 ， 其

中 性 別 於 法 律 、 實 際 層 面 與 整 體 的 認 知 ，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因 素 於 各 層 面 中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第七節 總結 
 

綜 合 上 述 之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後 ， 結 果 發 現 ：  

一 、  泳 池 設 施 的 管 理 不 當 或 人 為 因 素 常 是 造 成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主 因 ， 在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活 動 學 的 風 險 因 子 探 討 上 ，

是 一 項 極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  

二 、  教 育 部 及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對 於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一 直 不 遺

餘 力 ， 並 提 出 許 多 提 升 游 泳 能 力 計 畫 ， 但 限 於 場 地 、 人

力 、 經 費 等 因 素 未 能 落 實 。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 教

育 部 也 委 託 臺 灣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辦 理 多 場 分 區 觀 摩 研 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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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提 出 現 行 教 學 模 式 ， 期 望 由 座 談 交 流 中 ， 提 供 無 泳

池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參 考 意 見 ， 因 此 本 研 究 即 以 此

方 向 來 探 討 。  

三 、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須 有 完 善 的 計 畫 ， 方 能 有 效 預 防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的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專 業 知

能 不 僅 在 規 劃 上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也 影 響 計 畫 執 行 的 良

窳 ， 更 直 接 關 乎 校 園 整 體 之 安 全 。  

四 、  契 約 的 訂 定 提 供 了 轉 移 風 險 的 具 體 策 略 ， 但 對 於 其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而 引 發 的 刑 事 、 民 事 及 行 政 等 問 題 ， 也 是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在 辦 理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評 估 上 所 不 可 忽 略 的

一 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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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 研 究 目 的 ， 並 配 合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 作 為 研 究 架 構 依 據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 以 探 究 研

究 架 構 所 含 的 研 究 問 題 。 茲 就 研 究 方 法 分 為 研 究 假 設 、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 、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及 資 料 分 析 等 項 ， 依 序 分 節 敘 述 。  

 

第一節 研究假設 

 

        在分 析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後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虛 無 假 設 並 加 以 驗 證 ：  

        假 設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1 - 1： 不 同 性 別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1 - 2： 不 同 性 別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1 - 3： 不 同 性 別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1 - 4： 不 同 性 別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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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年 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2 - 1： 不 同 年 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2 - 2： 不 同 年 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2 - 3： 不 同 年 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2 - 4： 不 同 年 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不 同 學 歷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3 - 1： 不 同 學 歷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3 - 2： 不 同 學 歷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3 - 3： 不 同 學 歷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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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3 - 4： 不 同 學 歷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1：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2：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3：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4：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5 - 1：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39

5 - 2：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5 - 3：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5 - 4：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6 - 1：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6 - 2：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6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6 - 4：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七 ： 不 同 職 務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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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7 - 1： 不 同 職 務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7 - 2： 不 同 職 務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7 - 3： 不 同 職 務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7 - 4： 不 同 職 務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八 ：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8 - 1：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8 - 2：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8 - 3：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8 - 4：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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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九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9 - 1：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9 - 2：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無 顯 著 差 異 。  

9 - 3：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9 - 4：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十 ： 不 同 自 變 項 （ 是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1 0 - 1：不 同 自 變 項（ 是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1 0 - 2：不 同 自 變 項（ 是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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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3：不 同 自 變 項（ 是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風 險 管 理 」 無 顯 著 差 異 。  

1 0 - 4：不 同 自 變 項（ 是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現 況 與 困 境 ， 並 探 討 其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泳 池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之 認 知，以 不 同 變 項 (性 別、年 齡、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是 否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為 自 變 項，再 以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 泳 池 設 施 」 、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 「 風 險

管 理 」 、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為 依 變 項 ， 探 討 其 在 認 知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存 在 。 茲 將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設 計 圖 如 3 - 2 - 1。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 研 究 於 研 究 主 體 確 定 後 ， 即 開 始 蒐 集 並 研 讀 國 內 外 游

泳 教 學 及 風 險 管 理 相 關 文 獻 ， 經 過 整 理 與 探 討 後 ， 確 定 本 研

究 探 討 之 主 要 變 項 ， 並 請 指 導 教 授 、 專 家 及 口 試 委 員 的 指 導

與 審 視 ， 進 行 問 卷 之 設 計 與 編 制 ， 並 聘 請 相 關 領 域 之 學 者 專

家 審 視 題 目 之 代 表 性 後 ， 進 而 做 研 究 問 卷 的 預 試 ， 考 驗 問 卷

效 度 與 信 度 ， 以 作 為 問 卷 修 訂 之 依 據 。 研 究 問 卷 確 定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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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開 始 著 手 問 卷 的 發 放 及 回 收 ， 將 回 收 的 資 料 歸 納 與 整 理 ，

並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以 彙 整 出 具 體 的 結 果 ， 再 依 彙 整 結 果 ， 提

出 研 究 之 成 果 與 建 議 。 相 關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3 - 1所 示 。  

 

 

 

                   

 

 

 

 

 

 

 

 

圖 3 - 2 - 1 研 究 架 構 設 計 圖  

 

 

 

 

 

 

 

 

 

圖 3 - 3 - 1 研 究 流 程 圖  

背 景 變 項 (自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職 務、學 校

地 區、學 校 規 模、是 否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子  

(依 變 項 ) 
1 .  泳 池 設 施  
2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3 .  風 險 管 理  
4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描 述 性 統 計 S W O T 分 析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及 風 險 管 理 建 議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因

素

分

析 

蒐 集 資 料 與 文 獻 探 討  提 出 研 究 成 果  

回 收 調 查 問 卷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編 製 研 究 問 卷  

研 究 問 卷 預 試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資 料 並 彙 整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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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進度管制 

 

本 研 究 自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實 施 至 九 十 四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結 束 ， 論 文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如 表 3 - 4 - 1。   

 

表 3 - 4 - 1 論 文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表  

9 4 年  9 5 年  日 期   

執 行 項 目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2 3  4  5  6 7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  ■  ■  ■ ■ ■ ■ ■          

確 定 指 導

教 授  
■                 

學 術 發 表  
 ■   ■      ■        

暫 訂 研 究

題 目  
     ■           

撰 寫 前 三

章  
     ■ ■ ■ ■ ■        

與 教 授

m e e t i n g 
     ■ ■ ■ ■ ■ ■ ■ ■  ■  ■  ■ ■

計 畫 審 查  
         ■        

論 文 計 畫

口 試  
         ■        

問 卷 編 製

與 調 查  
         ■ ■ ■      

資 料 處 理  
           ■  ■     

統 計 分 析  
            ■  ■    

撰 寫 報 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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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係 採 普 查 方 式 ， 以 九 十 四 學 年 度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 含 公 、 私 立 ）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主 要 承

辦 之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三 名 ， 共 五 名 為 研 究 對 象 ， 合 計

共 1 6 2所 學 校 ， 總 樣 本 數 為 8 1 0份 。  

 

第六節 研究工具編製 

 

一 、 問 卷 編 製  

本 問 卷 係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實 施 ， 研 究 工 具 為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本 問 卷 之 形 成，是 透 過 文 獻 探 討、專 家 意 見，經 預 試、統

計 分 析 等 過 程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以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及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確 定 題 目 之 效 度 及 信 度 。  

問 卷 設 計 分 三 個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為 人 口 及 地 區 變 項 。 第

二 部 份 現 況 調 查 以 勾 選 次 數 量 化 統 計 。 第 三 部 份 風 險 認 知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予 以 計 分 （ 吳 明 隆 ， 2 0 0 0）， 以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等 五 個 選 項 ，

相 對 計 分 方 式 為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它 雖 然 屬 於 名 義

變 項 ， 但 多 假 定 具 有 真 正 等 距 變 項 的 性 質 ， 才 能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統 計 與 歸 納 結 論 （ B r y m a n  &  C r a m e r， 1 9 9 7）。  

二 、 預 試 問 卷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後 ， 編 製 預 試 問 卷 ，

命 名 為 「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本 問 卷 量 表 包 括 三 部 份。第 一 部 份 為「 基 本 資



 46

料 」 包 括 個 人 背 景 及 地 區 變 項 ； 第 二 部 份 為 「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 調 查 問 卷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實 施 現 況 及 未 實 施 原 因 分 析 ； 第 三 部 份 為 「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認 知 研 究 」 問 卷 ， 探 討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依 研 究 需 求 ， 分 為 黃 卷 （ 由 承 辦 主 任 填 寫 ， 含

第 一、二、三 部 份 ）、白 卷（ 由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填 寫，含 第 一 、

三 部 份 ）。 詳 如 附 錄 十 五 。  

(一 )  預 試 程 序  

1 .預 試 對 象 ：  

本 預 試 問 卷 以 隨 機 抽 樣 臺 中 市 十 五 所 、 彰 化 縣 三 所 、 南

投 縣 一 所 、 雲 林 縣 一 所 共 二 十 所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之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為 施 測 對 象 。 預 試 問 卷 共 發 出 1 8 0份 ，

回 收 1 5 2份 ， 有 效 問 卷 為 1 5 0份 ， 回 收 率 為 8 3 . 3 3 %。  

2 .預 試 問 卷 調 查 程 序 ：  

於 2 0 0 6年 3月 1 3日 以 郵 寄 方 式 發 出，且 於 2 0 0 6年 4月 1 5日

全 數 收 回 完 畢 。  

3 .資 料 處 理 程 序 ：  

使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之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二 )  效 度 分 析  

本 問 卷 以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 及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建 立 問 卷 效 度 。  

1 .內 容 效 度 ：  

以 正 式 書 函 函 請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

本 研 究 邀 請 運 動 休 閒 學 者 專 家 2位 、 政 府 相 關 機 構 專 家 2位 、

學 校 體 育 專 家 7位，共 1 1位 專 家（ 附 錄 十 ）進 行 問 卷 初 稿 之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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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2 .  建 構 效 度 ：  

預 試 後 回 收 之 問 卷 以 項 目 分 析 刪 除 鑑 別 力 不 足 的 題 目 、

内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刪 除 信 度 未 達 . 7以 上 的 題 目 ， 再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來 建 構 效 度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5以 上 或 一 個 題 目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2個 構 面 大 於 . 5的 題 目 （ 張 紹 勳 ， 2 0 0 1）， 並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命 名 之 。 本 研 究 參 考 吳 明 隆（ 2 0 0 0）所 建 議 量

表 編 製 建 構 的 流 程 ， 進 行 量 表 題 目 之 篩 選 與 信 、 效 度 建 構 工

作 ， 如 圖 3 - 6 - 1。  

三 、 預 試 問 卷 資 料 處 理  

(一 )預 試 問 卷 編 製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彙 整 出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風 險 因 素 ， 並 參 考 徐 德 俊（ 2 0 0 3）所

編 訂 之 「 體 育 活 動 風 險 認 知 問 卷 調 查 表 」 及 陳 武 聰 （ 2 0 0 3）

所 編 訂 之 「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調 查 研 究 問 卷 」

編 製 完 成「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之 設 計 。 經 專 家 意 見 修 改 後 完 成 預 試

量 表 5 1題 。   

(二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分 為 三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為 「 基 本 資 料 」 ，

由 填 答 者 依 個 人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擔 任 職 務 、 學 校 名 稱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等 依

序 填 答 ； 第 二 部 份 為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 調 查 ， 由 填 答 者 依 學 校 實 際 狀 況 填 答 之 ；

第 三 部 份 為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認 知 」 調 查 ， 採 用 採 用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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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填 答 者 對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風 險 因 素 ， 依 個 人

看 法 從 反 應 尺 度 1 - 5（ 1 :非 常 不 同 意 ； 2： 不 同 意 ； 3： 無 意 見

； 4： 同 意 ； 5： 非 常 同 意 ） 填 答 一 個 適 當 的 選 項 。  

 

 

 

 

 

 

 

 

 

 

 

 

 

 

 

 

 

 

 

圖 3 - 6 - 1   問 卷 編 製 建 構 流 程 圖  

 

(三 )建 構 效 度  

1 .量 表 題 目 適 切 性 評 估 － 項 目 分 析  

理 論 基 礎 或 研 究 目 的  

編 擬 或 修 訂 量 表 初 稿  

選 取 受 試 者 預 試

項 目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命 名

專 家 效 度 檢 驗  

信 度 分 析  

建

構

效

度  

正 式 量 表

正 式 施 測

建 構 信 度  



 49

( 1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 內 部 一 致 效 標 法 ）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順 序 排 序 ， 然 後 得 分 較 高 之 2 7 %為 高 分 組 ， 得 分 較 低 的 2 7 %

為 低 分 組 ， 再 以 高 分 組 受 試 者 在 某 一 題 得 分 之 平 均 數 ， 減 去

低 分 組 受 試 者 在 某 一 題 得 分 之 平 均 數 ， 其 差 即 代 表 該 題 的 鑑

別 力 （ d i s c r i m i n a t o r y  p o w e r） ， 最 後 依 據 鑑 別 力 數 值 求 出 各

題 的 決 斷 值 （ C R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 並 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題 項

刪 除（ 吳 明 隆 ， 2 0 0 0）。 通 常 C R值 大 者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此 即 選 題 依 據 ， 反

之 應 予 刪 除。經 過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本 量 表 5 1題 之 決 斷 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詳 細 數 據 如 附 錄 十 一 所 示 。  

( 2 )題 項 與 總 分 相 關 法  

至 於 相 關 分 析 技 術 是 項 目 分 析 最 常 使 用 的 判 準。最 簡 單

的 相 關 分 析 法 係 計 算 每 一 個 項 目 與 總 分 的 簡 單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一 般 的 要 求 在 . 3以 上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方 可 採 用 （ 邱 皓 政

， 2 0 0 2）。 經 檢 定 未 達 相 關 的 有 1題 ， 詳 細 結 果 如 附 錄 十 一 所

示 。  

( 3 )同 質 性 檢 驗 － 信 度 檢 驗  

信 度 代 表 量 表 的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如 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整

體 量 表 信 度 係 數 比 原 來 的 信 度 係 數 高 出 許 多 ， 代 表 該 題 與 其

它 題 項 同 質 性 不 高 ， 可 考 慮 予 以 刪 除 （ 吳 明 隆 ， 2 0 0 6） 。 相

關 係 數 詳 細 數 據 如 表 附 錄 十 一 所 示 。  

( 4 )同 質 性 檢 驗 － 共 同 性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表 示 題 項 能 解 釋 共 同 特 質 或 屬 性 的 變 異 量 。 數

值 愈 高 ， 表 示 能 測 量 到 的 程 度 愈 多 。 而 因 素 負 荷 量 則 表 示 題

項 與 因 素 的 關 係 程 度 （ 吳 明 隆 ， 2 0 0 6） 。 當 因 素 設 定 為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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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成 份 時 ， 可 檢 視 各 題 目 是 否 具 有 一 定 水 準 的 負 荷 量 。 一 般

而 言 ，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3者 應 於 予 刪 除 （ 邱 皓 政 ， 2 0 0 2） 。

本 預 試 量 表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3者 有 1題 ， 詳 細 數 據 如 附 錄 十 一

所 示 。  

( 5 )綜 合 判 斷  

    項 目 分 析 在 經 過 以 上 六 項 指 標 的 數 據 加 以 研 判 後 ， 在

預 試 結 果 刪 除 第 4 8題（ 相 關 係 數 、 共 同 性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偏

低 ） 以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2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在 因 素 分 析 中 ， 以 主 成 份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求 取 各 項 目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5以

上 及 同 時 橫 跨 兩 個 因 素 的 題 目 （ 張 紹 勳 ， 2 0 0 1） ， 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 。 在 保 留 符 合 條 件 的 題 目 後 ， 反 覆 進 行 直 到 每 題 均 呈

現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 5而 不 同 時 橫 跨 兩 個 因 素 以 上 的 狀 態 。 整

理 如 表 3 - 6 - 1。  

表 3 - 6 - 1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分 析  刪 除 條 件  刪 除 題 號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5 者  1 5、 2 0、 4 4、 5 1、
3 9、 3 8、 1 1、 1 0、 8

第一次刪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兩 個 因

素 中 大 於 . 5 者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5 者  9、 1 4  
第二次刪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兩 個 因

素 中 大 於 . 5 者   

 

本 研 究 經 兩 次 刪 題 後 ， K M O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為 . 9 3，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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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陡坡圖

成份編號

39

37

35

33

31

29

27

25

23

21

19

17

15

13

11

9

7

5

3

1

特
徵
圖

30

20

10

0

據 K a i s e r（ 1 9 7 4）觀 點，若 K M O 值 小 於 . 5時，較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在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值 也 達 非 常 顯 著 ， 因 此 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整 理 如 表 3 - 6 - 2。  

 

表 3 - 6 - 2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摘 要 表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9 3  

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5 2 8 1 . 7 1  

. 7 4  

. 0 0  

 

經 刪 題 後 共 剩 3 9個 題 目 ， 因 素 分 析 的 陡 坡 圖 ， 在 第 七 個

因 素 以 後 陡 坡 趨 於 平 坦，因 此 選 取 七 個 因 素 為 宜， 如 圖3 - 6 - 2

所 示 。  

 

 

 

 

 

 

 

 

 

 

 

圖 3 - 6 - 2  因 素 陡 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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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結 果 說 明 如 下 ：  

    第 一 個 構 面 包 含1、 2、 3、 4、 5、 6、 7、 1 3、 1 6等 9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風 險 管 理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2 7 ~ . 7 4 7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6 . 4 5 4，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6 . 5 4 8 %。  

    第 二 個 構 面 包 含1 7、 1 8、 1 9、 2 1、 2 2、 2 3、 2 4等 7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泳 池 設 施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3 2 ~ . 8 2 8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5 . 3 1 9，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3 . 6 3 8 %。  

    第 三 個 構 面 包 含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等 8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6 0 ~ . 7 2 5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5 . 0 9 5，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3 . 0 6 3 %。  

        第 四 個 構 面 包 含4 1、 4 2、 4 3、 4 5、 4 6等 5個 題 項，命 名 為

「 活 動 契 約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4 ~ . 8 0 4之 間，特 徵 值 為 4 . 4 9 1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5 1 6 %。  

第 五 個 構 面 包 含 1 2、 2 5、 2 6、 2 7、 4 0等 5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游 泳 教 學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0 ~ . 6 3 1之 間，特 徵 值 為 3 . 2 7 9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 4 0 8 %。  

第 六 個 構 面 包 含 4 7、 4 9、 5 0等 3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1 ~ . 6 5 8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5 9 2，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 6 4 6 %。  

第 七 個 構 面 包 含 3 6、 3 7等 2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風 險 轉 移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2 0 ~ . 8 8 3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1 . 5 4 6，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 9 6 4 %。  

其 因 素 特 徵 值、解 釋 變 異 量、因 素 負 荷 量 整 理 如 表 3 - 6 - 3

、 附 錄 十 二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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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 3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轉 軸 後 的 成 份 矩 陣 表  
成 份  題 號  

1  2  3  4  5  6  7  
5    . 7 4 7        
6    . 7 3 3        
3    . 7 2 9        
4    . 7 2 7        
7    . 6 7 0        
2    . 6 8 8        

1 3    . 5 7 7        
1    . 5 3 6        

1 6    . 5 2 7        
2 2     . 8 2 8       
2 1     . 7 6 2       
2 3     . 7 0 9       
2 4     . 6 2 2       
1 9     . 5 9 1       
1 8     . 5 6 2       
1 7     . 5 3 2       
3 3      . 7 2 5      
3 2      . 7 2 3      
3 5      . 7 1 6      
3 1      . 6 7 2      
3 4      . 6 5 4      
2 8      . 6 4 9      
3 0      . 5 8 4      
2 9      . 5 6 0      
4 3       . 8 0 4     
4 2       . 7 9 1     
4 1       . 7 2 0     
4 5       . 5 5 6     
4 6       . 5 5 4     
2 7        . 6 3 1    
2 6        . 6 1 8    
1 2        . 5 8 0    
2 5        . 5 5 2    
4 0        . 5 5 0    
4 9         . 6 5 8   
4 7         . 5 9 1   
5 0         . 5 5 1   
3 6          . 8 8 3  
3 7            . 5 2 0  

特 徵 值   6 . 4 5 4   5 . 3 1 9   5 . 0 9 5   4 . 4 9 1   3 . 2 7 9   2 . 5 9 2   1 . 5 4 6  
解 釋 變

異 量 % 

1 6 . 5 4 8  1 3 . 6 3 8  1 3 . 0 6 3  1 1 . 5 1 6   8 . 4 0 8   6 . 6 4 6   3 . 9 6 4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1 6 . 5 4 8  3 0 . 1 8 5  4 3 . 2 4 9  5 4 . 7 6 4  6 3 . 1 7 3  6 9 . 8 1 9  7 3 . 7 8 3  

 

(四 )信 度 考 驗  

信 度 即 是 測 量 的 可 靠 性 （ t r u s t  w o r t h i n e s s） ， 係 指 測 量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c o n s i s t e n c y）或 穩 定 性（ s t a b i l i t y）（ 邱 皓 政

， 2 0 0 2） 。 一 般 常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來 衡 量 同 一 構 念 下 各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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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較 為 嚴 謹，如 果 內 在 信 度 α係 數 在 . 8以 上（

B r y m a n  &  C r a m er，1 9 9 7） ， 表 示 量 表 有 高 的 信 度 。 總 量 表

之 α值 為 . 9 7， 高 於 . 8以 上 ， 顯 示 本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非 常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6 - 4所 示 。  

 

表 3 - 6 - 4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一  風 險 管 理  
1、 2、 3、 4、 5、

6、 7、 1 3、 1 6  
.9 2 

二  泳 池 設 施  
1 7、 1 8、 1 9、 2 1、

2 2、 2 3、 2 4 
.9 2 

三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9 3 

四  活 動 契 約  
4 1、 4 2、 4 3、 4 5、

4 6 
.9 2 

五  游 泳 教 學  
1 2、 2 5、 2 6、 2 7、

4 0 
.9 1 

六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4 7、 4 9、 5 0 .7 7 

七  風 險 轉 移  3 6、 3 7 .6 7 

總 量 表   共3 9 題 項  .9 7 

 

第七節 研究調查的實施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縣 內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為 研 究 對 象 ， 由 研

究 者 從 事 問 卷 調 查 ， 請 各 校 的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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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問 卷 ， 其 內 容 為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 （ 附 錄 十 六 ） ， 調 查 實 施 日 期 自

2 0 0 6年 4月 2 0日 至 2 0 0 6年 5月 1 7日 止 。  

本 研 究 係 採 普 查 方 式 總 計 共 發 出 問 卷 8 1 0份 ， 回 收 5 9 1份

，扣 除 4 7份 無 效 問 卷 後，共 計 回 收 之 有 效 卷 為 5 4 4份，有 效 回

收 率 6 7 . 2 %。 在 全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1 6 2所 國 民 小 學 中 ， 共 回 收

1 2 1所 國 民 小 學 ， 學 校 回 收 率 為 7 4 . 7 %。  

根 據 B a b b i e（ 1 9 7 9）的 觀 點 ， 認 為 調 查 資 料 要 能 分 析 和

報 告 ， 其 回 收 率 必 須 達 5 0 %始 算 適 當 ； 6 0 %視 為 良 好 ； 7 0 %或

以 上 則 視 為 非 常 良 好。學 者 S u n d a m（ 1 9 7 6）認 為 地 區 性 的 研

究，平 均 樣 本 人 數 在 5 0 0至 1 0 0 0人 間 較 為 適 合。因 此，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回 收 率 屬 良 好 ， 樣 本 數 也 符 合 區 域 研 究 ， 故 可 以 進 行

分 析 與 統 計 。  

  

第八節 資料分析 

 

本 研 究 工 具 之 問 卷 調 查 表 由 研 究 者 郵 寄 回 收 ， 並 予 以 編

碼 整 理 ， 依 據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用 下 列 方 式 處 理 ， 以 瞭 解 未 設 泳

池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現 況 困 境 及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風

險 的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一 、 資 料 處 理 ： 問 卷 施 測 完 畢 回 收 後 ， 立 即 進 行 資 料 的 歸 納

與 整 理 ， 將 有 效 問 卷 給 予 編 碼 、 登 錄 ， 並 剔

除 填 答 不 實 之 廢 卷 。  

二 、 本 研 究 之 資 料 使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之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三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有 描 述 統 計 （ 次 數 分 配 及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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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之 分 析，另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 e） 考 驗 之 。  

(一 )描 述 統 計  

利 用 描 述 統 計 所 呈 現 的 次 數 分 配 及 統 計 量 來 了 解 未 設 泳

池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的 現 況 與 困 境 ， 包 括 辦 理 情 形

、 辦 理 對 象 、 辦 理 方 式 、 教 學 師 資 、 泳 池 對 象 、 交 通 工 具 、

經 費 來 源 、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困

境 與 原 因 等 ； 以 各 題 項 統 計 量 來 瞭 解 風 險 認 知 的 情 形 ， 同 時

， 對 於 開 放 式 選 項 的 填 答 也 以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2 0 0 3  f o r  

W i n d o w  X P文 書 處 理 軟 體 進 行 填 答 資 料 庫 建 檔 。  

(二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用 來 考 驗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畢 業 科 系 是 否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 與 風 險 因 子 （ 泳 池 設 施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風 險 管

理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三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用 來 考 驗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年 齡 、 學 歷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職 務、學 校 地 區、學 校 規 模 ）與 風 險 因 子（ 泳 池 設 施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風 險 管 理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四 、 本 研 究 以 α = . 0 5為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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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章 旨 在 依 據 問 卷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利 用 適 當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驗 證 前 述 之 研 究 假 設 ， 並 對 各 種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加 以

討 論 ， 以 了 解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 困 境 及 風 險 認 知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行 內 外 在 優 劣 勢

條 件 分 析 。  

本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 第 二 節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分 析；第 三 節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認 知 因 素 分 析；第 四 節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檢 定；第 五 節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困 境 與 風 險 管 理S W O T

矩 陣 分 析 。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本 節 係 探 討 研 究 問 卷 樣 本 之 背 景 資 料 ， 其 中 包 括 人 口 統

計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及 學 校 屬 性 (學 校 地 區、學 校 規 模 )等 資 料，以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來 表 示 樣 本 的 特 性 。  

表 4 - 1 - 1  樣 本 背 景 資 料 統 計 表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1 .性 別  ( 1 )男  3 8 0  6 9 . 9  
 ( 2 )女  1 6 4  3 0 . 1  
2 .年 齡  ( 1 ) 3 0歲 以 下   7 9  1 4 . 5  

 ( 2 ) 3 1 ~ 4 0歲  2 8 1  5 1 . 7  
 ( 3 ) 4 1 ~ 5 0歲  1 5 0  2 7 . 6  
 ( 4 ) 5 1歲 以 上   3 4  6 . 3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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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續 ）    
3 .學 歷  ( 1 )師 範、師 專（ 高 中、專 科 ） 3 5  6 . 4  

 ( 2 )師 範 院 校  2 6 0  4 7 . 8  
 ( 3 )大 學 (專 )院 校  1 4 2  2 6 . 1  
 ( 4 )研 究 所 以 上 （ 含 碩 博 士 、

四 十 學 分 班 ）  
1 0 7  1 9 . 7  

4 .畢 業 科 系  ( 1 )體 育 科 系 組  7 1  1 3 . 7  
 ( 2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4 7 3  8 6 . 9  

5 .服 務 年 資  ( 1 ) 5年 以 下  9 5  1 7 . 5  
 ( 2 ) 6年 ~ 1 0年  1 2 9  2 3 . 7  
 ( 3 ) 1 1年 ~2 0年  2 3 2  4 2 . 6  
 ( 4 ) 2 1年 以 上   8 8  1 6 . 2  

6 .婚 姻 狀 況  ( 1 )已 婚  4 1 2  7 5 . 7  
 ( 2 )未 婚  1 2 7  2 3 . 3  
 ( 3 )其 他   5   . 9  

7 .職 務  ( 1 )訓 導 （ 學 務 ） 主 任   9 5  1 7 . 5  
 ( 2 )教 務 主 任   1 0  1 . 8  
 ( 3 )輔 導 主 任   1 1  2 0 . 0  
 ( 4 )總 務 主 任    5   . 9  
 ( 5 )組 長  2 1 0  3 8 . 6  
 ( 6 )科 任 教 師   8 1  1 4 . 9  
 ( 7 )級 任 教 師  1 3 2  2 4 . 3  

8 .學 校 地 區  ( 1 )市 區  1 1 8  2 1 . 7  
 ( 2 )鄉 鎮  2 7 7  5 0 . 9  
 ( 3 )偏 遠  1 4 9  2 7 . 4  

9 .學 校 規 模 ( 1 ) 1 2班 以 下  1 8 1  3 3 . 3  
 ( 2 ) 1 3 ~ 3 6班  2 0 0  3 6 . 8  
 ( 3 ) 3 7班 以 上  1 6 3  3 0 . 0  

 

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一 )性 別  

    由 表4 - 1 - 1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總 人 數 為 5 4 4位 ， 男 性 為 3 8 0

位，佔 總 樣 本 人 數 6 9 . 9 %；女 性 為 1 6 4位，佔 總 樣 本 人 數 3 0 . 1 %

， 填 答 人 男 性 佔 大 多 數，顯 示 臺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之 體

育 人 員 以 男 性 居 多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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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 9 %           

 

                            3 0 . 1 %                        

                                     

 

 

 

圖 4 - 1 - 1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性 別 分 布 圖  

 (二 )年 齡  

    由 表 4 - 1 - 1可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年 齡 方 面 ， 以 「 3 1 ~ 4 0歲 」

為 2 8 1人 最 多，佔 5 1 . 7 %；其 次 是「 4 1 ~ 5 0歲 」為 1 5 0人，佔 2 7 . 6 %

； 「 3 0歲 以 下 」 為 7 9人 ， 佔 1 4 . 5 %； 「 5 1歲 以 上 」 為 3 4人 ，

佔 6 . 3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2所 示 。  

                        

                     5 1 . 7 %        

                                            

     2 7 . 6 % 

1 4 . 5 %      

                                6 . 3 %  

  

 

 

  圖4 - 1 - 2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年 齡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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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 歷  

由 表 4 - 1 - 1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學 歷 方 面 以「 師 範 院 校 」為

2 6 0人 最 多 ， 佔 4 7 . 8 %； 其 次 是 「 大 學 （ 專 ） 院 校 」 為 1 4 2人

， 佔 2 6 . 1 %； 「 研 究 所 以 上 （ 含 碩 博 士 、 四 十 學 分 班 ） 」 為

1 0 7人 ， 佔 1 9 . 7 %； 「 師 範 、 師 專 （ 高 中 、 專 科 ） 」 為 3 5人 ，

佔 6 . 4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3所 示 。  

  

                     4 7 . 8 %  

                           2 6 . 1 %  

                                1 9 . 7 %  

                 6 . 4 %  

 

 

  圖4 - 1 - 3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學 歷 分 布 圖  

(四 )畢 業 科 系  

由 表 4 - 1 - 1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畢 業 科 系 方 面 ， 以「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畢 業 」 者 為 4 7 3人 較 多 ， 佔 8 6 . 9 %； 「 體 育 科 系 組 畢 業

」 者 為 7 1人 ， 佔 1 3 . 1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4所 示 。  

 

                       8 6 . 9 %                    

 

             1 3 . 1 %      

                         

 

 

 圖4 - 1 - 4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畢 業 科 系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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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 務 年 資  

由 表 4 - 1 - 1可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服 務 年 資 方 面 ， 以 服 務 「 1 1

年 ~2 0年 」 為 2 3 2人 最 多 ， 佔 4 2 . 6 %； 其 次 是 「 6年 ~ 1 0年 」 為

1 2 9人 ， 佔 2 3 . 7 %； 「 5年 以 下 」 為 9 5人 ， 佔 1 7 . 5 %； 「 2 1年 以

上 」 為 8 8人 ， 佔 1 6 . 2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5所 示 。  
          

                           4 2 . 6 %                  

                      2 3 . 7 %  

                 1 7 . 5 %             1 6 . 2 %                       

 

 

 

 

    圖4 - 1 - 5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服 務 年 資 分 布 圖  

(六 )婚 姻 狀 況  

由 表 4 - 1 - 1可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 以 「 已 婚 者

」 為 4 1 2人 最 多 ， 佔 7 5 . 7 %； 其 次 是 「 未 婚 者 」 為 1 2 7人 ， 佔

2 3 . 3 %； 「 其 他 」 為 5人 ， 佔 . 9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6所 示 。  

 

                7 5 . 7 %  

 

                     2 3 . 3 %  

                            . 9 %                

 

 

    圖4 - 1 - 6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婚 姻 狀 況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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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擔 任 職 務  

由 表 4 - 1 - 1得 知，有 效 樣 本 在 職 業 方 面，以「 組 長 」為 2 1 0

人 最 多 ， 佔 3 8 . 6 %； 其 次 是 「 級 任 教 師 」 為 1 3 2人 ， 佔 2 4 . 3 %

；「 科 任 教 師 」為 8 1人，佔 1 4 . 9 %；「 主 任 」共 1 2 1人，佔 4 0 . 2 %

， 其 中 「 訓 導 （ 學 務 ） 主 任 」 為 9 5人 ， 佔 1 7 . 5 %； 「 教 務 主

任 」 為 1 0人 ， 佔 1 . 8 %； 「 輔 導 主 任 」 為 1 1人 ， 佔 2 . 0 %； 「 總

務 主 任 」 為 5人 ， 佔 . 9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7所 示 。  

 

                         3 8 . 6 %  

                                     

      1 7 . 5 %                            2 4 . 3 %  

                                1 4 . 9 %  

            1 . 8 %  2 . 0 %   . 9 %  

 

 

 

圖 4 - 1 - 7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職 務 分 布 圖  

 

二 、  學 校 屬 性  

(一 )學 校 地 區  

    由 表4 - 1 - 1得 知 ， 學 校 地 區 分 佈 情 形 中 以 「 鄉 鎮 」 為 2 7 7

所 最 多 ， 佔 5 0 . 9 %； 其 次 是 「 市 區 」 為 1 1 8所 ， 佔 2 1 . 7 %； 「

偏 遠 地 區 」 為 1 4 9所 ， 佔 2 7 . 4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8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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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 1 - 8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學 校 地 區 分 布 圖  

(二 )學 校 規 模  

    由 表4 - 1 - 1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在 學 校 規 模 方 面 ， 以 「 1 3 ~ 3 6

班 」 為 2 0 0所 最 多 ， 佔 3 6 . 8 %； 其 次 是 「 1 2班 以 下 」 為 1 8 1所

， 佔 3 3 . 3 %； 「 3 7班 以 上 」 為 1 6 3所 ， 佔 3 0 . 0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1 - 9所 示 。  

                         

                 3 3 . 3 %      3 6 . 8 %   3 0 . 0 %  

 

 

 

 

 

 

   圖4 - 1 - 9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學 校 規 模 分 布 圖  

 

三 、 綜 合 討 論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相 關 研 究 作 以 下 討 論 ， 受 試 者 中 ，  

填 表 人 以 男 性 的 比 例 偏 高 佔 6 9 . 9 %， 女 性 僅 佔 3 0 . 1 %， 顯 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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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縣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課 程 推 動 之 教 育 人 員 以 男 性 居 多 。 在 年 齡

層 方 面 以 3 1 ~ 4 0歲 者 為 最 多 ， 佔 5 1 . 7 %， 顯 示 臺 中 縣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人 力 結 構 以 中 壯 年 為 主 。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以 師 範 院

校 畢 業 者 最 多 ， 佔 4 7 . 8 %， 其 次 為 大 學 （ 專 ） 院 校 畢 業 ， 佔

2 6 . 1 %， 其 與 師 資 培 育 管 道 過 去 主 要 為 師 範 體 系 或 師 資 班 有

關 。 在 畢 業 科 系 方 面 以 非 體 育 科 系 者 佔 大 多 數 ， 為 8 6 . 9 %。

在 服 務 年 資 方 面 ， 以 1 1 ~ 2 0年 者 最 多 ， 佔 4 2 . 6 %， 其 次 為 6 ~ 1 0

年 ， 佔 2 3 . 7 %。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 以 已 婚 者 佔 最 多 ， 為 7 5 . 7 %

。  

在 學 校 地 區 方 面 ， 以 鄉 鎮 為 最 多 ， 佔 5 0 . 9 %， 其 次 為 偏

遠 地 區 佔 2 7 . 4 %， 市 區 佔 2 1 . 7 %。 在 學 校 規 模 方 面 ， 以 1 3 ~ 3 6

班 為 最 多 ， 佔 3 6 . 8 %， 其 次 為 1 2班 以 下 佔 3 3 . 3 %， 3 7班 以 上 佔

3 0 . 0 %。  

 

第二節 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動現況分析 

 

本 節 係 探 討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之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現 況 與 阻 礙 因 素 ， 其 中 包 括 辦 理 與 否 、 辦 理 對 象

、 辦 理 方 式 、 教 學 師 資 、 選 擇 泳 池 種 類 、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 經

費 來 源 、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 以 畢 業 前 能 換 氣 游

完 1 5公 尺 為 標 準 ） 、 辦 理 困 境 或 未 實 施 原 因 ， 以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來 表 示 現 況 情 形 。 同 時 ， 對 於 開 放 式 填 答 之 選 項 也 以

文 字 描 述 彙 整 ， 以 期 完 整 呈 現 辦 理 現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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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資 料 統 計 表  

項 目  類 別  回 答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  

1 .辦 理 與 否  ( 1 )已 辦 理  8 3  6 8 . 6  
 ( 2 )未 辦 理  3 8  3 1 . 4  
2 .活 動 對 象  ( 1 )一 年 級  1 3  1 5 . 7  
（ 複 選 題 ）  ( 2 )二 年 級  1 6  1 9 . 3  

 ( 2 )三 年 級  4 2  5 0 . 6  
 ( 4 )四 年 級  6 9  8 3 . 1  
 ( 5 )五 年 級  6 8  8 1 . 9  
 ( 6 )六 年 級  6 5  7 8 . 3  
3 .辦 理 方 式  ( 1 )正 式 課 程  7 5  9 0 . 4  
（ 複 選 題 ）  ( 2 )寒 暑 期 育 樂 營  2 1  2 5 . 3  

 ( 3 )課 後 游 泳 訓 練 班   6   7 . 2  
 ( 4 )游 泳 社 團   4   4 . 8  
 ( 5 )其 他   1   1 . 2  

4 .師 資  ( 1 )級 任 教 師   6   7 . 2  
（ 複 選 題 ）  ( 2 )體 育 科 專 任 教 師  1 0  1 2 . 0  

 ( 3 )外 聘 教 練  1 5  1 8 . 1  
 ( 4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之

教 練  
7 2  8 6 . 7  

 ( 5 )其 他   0   0 . 0  
5 .泳 池 種 類  ( 1 )學 區 內 公 有 泳 池   5   6 . 0  
（ 複 選 題 ）  ( 2 )學 區 內 民 營 泳 池  1 3   1 5 . 7  

 ( 3 )學 區 外 公 有 泳 池   6   7 . 2  
 ( 4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6 2  7 4 . 7  
6 .交 通 工 具  ( 1 )學 校 統 一 步 行   9  1 0 . 8  
（ 複 選 題 ）  ( 2 )家 長 接 送   2   2 . 4  

 ( 3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5 4  6 5 . 1  
 ( 4 )學 校 統 一 包 車 前 往 1 8  2 1 . 7  
 ( 5 )學 生 自 行 前 往   1   1 . 2  
 ( 6 )其 他   4   4 . 8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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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續 ）    
7 .經 費 來 源  ( 1 )學 生 自 費  8 2  9 8 . 8  
（ 複 選 題 ）  ( 2 )家 長 會 支 出   1   1 . 2  

 ( 3 )政 府 補 助    3   3 . 6  
 ( 4 )其 他   2   2 . 4  

8 .參 與 學 生  ( 1 )未 滿 2 0 %   8   9 . 6  
比 例  ( 2 ) 2 0 % ~未 滿 5 0 %   3   3 . 6  

 ( 3 ) 5 0 % ~未 滿 8 0 %   9  1 0 . 8  
 ( 4 ) 8 0 %以 上  6 3  7 5 . 9  

9 .通 過 檢 測  ( 1 )未 滿 2 0 %   7   8 . 4  
  比 例  ( 2 ) 2 0 % ~未 滿 5 0 %  1 4  1 6 . 9  

 ( 3 ) 5 0 % ~未 滿 8 0 %   1 7  2 0 . 5  
 ( 4 ) 8 0 %以 上  2 1  2 5 . 3  
 ( 5 )未 檢 測  1 3  1 5 . 7  
 ( 6 )未 填 答  1 1  1 3 . 3  

 

一 、 是 否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 含 正 式 與 假 期 社 團 課 程 ）  

由 表 4 - 2 - 1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校 數 為 1 2 1所 ， 已 辦 理 者 為 8 3

所 ， 佔 總 樣 本 校 數 6 8 . 6 %； 未 辦 理 者 為 3 8所 ， 佔 總 樣 本 校 數

3 1 . 4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1所 示 。  

                 

                    8 3                  

                          

                             3 8         

 

                             

 

 

圖 4 - 2 -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比 例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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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以 學 校 地 區 來 區 分 ， 在 市 區 方 面 ， 已 實 施 有 1 2校 ， 未

實 施 有 9校 ， 實 施 率 為 5 7 . 1 %； 在 鄉 鎮 方 面 ， 已 實 施 有 5 1校 ，

未 實 施 有 1 5校 ， 實 施 率 為 7 7 . 3 %； 在 偏 遠 地 區 方 面 ， 已 實 施

有 2 0校 ， 未 實 施 有 1 4校 ， 實 施 率 為 5 8 . 8%， 如 圖4 - 2 - 2所 示 。  

                 7 7 . 3 % 

                   

            5 7 . 1 %         5 8 . 8 %                   

                     

              

         

 圖4 - 2 -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地 區 分 布 圖  

 

二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對 象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得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活 動

對 象 以 「 四 年 級 」 6 9校 次 最 多 ， 佔 8 3 . 1 %； 其 次 是 「 五 年 級

」 為 6 8校 次 ， 佔 8 1 . 9 %； 「 六 年 級 」 為 6 5校 次 ， 佔 7 8 . 3 %； 「

三 年 級 」為 4 2校 次，佔 5 0 . 6 %。「 二 年 級 」為 1 6校 次，佔 1 9 . 3 %

； 「 一 年 級 」 為 1 3校 次 ， 佔 1 5 . 7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3所 示

。                                       

                          6 9   6 8   6 5  

                       4 2  

                1 3   1 6  

                     

 

 

 圖4 - 2 - 3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對 象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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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方 式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得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活 動

方 式 以 「 正 式 課 程 」 7 5校 次 最 多 ， 佔 9 0 . 4 %； 其 次 是 「 寒 暑

期 育 樂 營 」 為 2 1校 次 ， 佔 2 5 . 3 %； 「 課 後 游 泳 訓 練 班 」 為 6校

次 ， 佔 7 . 2 %； 「 游 泳 社 團 」 為 4校 次 ， 佔 4 . 8 %； 「 其 他 」 為 1

校 次 ， 為 假 日 游 泳 班 ， 佔 1 . 2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4所 示 。  

 

           7 5  

 

 

                  2 1                                           

                         6       4        1  

 

 

 

圖 4 - 2 - 4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方 式 分 布 圖  

 

四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師 資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得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教 學

師 資 以 「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之 教 練 」 7 2校 次 最 多 ， 佔 8 6 . 7 %；

其 次 是 「 外 聘 教 練 」 為 1 5校 次 ， 佔 1 8 . 1 %； 「 體 育 科 專 任 教

師 」 為 1 0校 次 ， 佔 1 2 . 0 %； 「 級 任 教 師 」 為 6校 次 ， 佔 7 . 2 %；

「 其 他 」 為 0校 次 ， 佔 0 . 0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5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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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6     1 0      1 5  

                                       0  

 

 

 圖4 - 2 - 5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師 資 分 布 圖  

 

五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泳 池 種 類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可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泳 池

種 類 以 「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 池 6 2校 次 最 多 ， 佔 7 4 . 7 %； 其 次

是 「 學 區 內 民 營 泳 池 」 為 1 3校 次 ， 佔 1 5 . 7 %； 「 學 區 外 公 有

泳 池 」 為 6校 次 ， 佔 7 . 2 %； 「 學 區 內 公 有 泳 池 」 為 5校 次 ， 佔

6 . 0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6所 示 。  

                                 

                                  6 2                         

 

 

        5         1 3         6  

 

 

 

   圖4 - 2 - 6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泳 池 種 類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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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交 通 工 具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可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交 通

工 具 以 「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 5 4校 次 最 多 ， 佔 6 5 . 1 %； 其 次 是 「

學 校 統 一 包 車 前 往 」 為 1 8校 次 ， 佔 2 1 . 7 %； 「 學 校 統 一 步 行

」 為 9校 次 ， 佔 1 0 . 8 %； 「 其 他 」 為 4校 次 ， 佔 4 . 8 %； 「 家 長

接 送 」為 2校 次，佔 2 . 4 %；「 學 生 自 行 前 往 」為 1校 次，佔 1 . 2 %

， 文 字 描 述 整 理 如 表 4 - 2 - 2。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7所 示 。  

                      

                     5 4     

                            

                           1 8     

           9      2                   1      4  

                    

                

 

圖 4 - 2 - 7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交 通 工 具 分 布 圖  

 

表 4 - 2 -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彙 整 表  

項 目 （ 交 通 工 具 ）  次 數 （ N）  

教 師 接 送  1  

教 練 自 備 車 載  1  

校 車 接 送   1  

坐 客 運  1  

合 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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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經 費 來 源 （ 複 選 題 ）  

由 表 4 - 2 - 1可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經 費

來 源 以 「 學 生 自 費 」 8 2校 次 最 多 ， 佔 9 8 . 8 %； 其 次 是 「 政 府

補 助 」 為 3校 次 ， 佔 3 . 6 %； 「 其 他 」 為 2校 次 ， 佔 2 . 4 %； 「 家

長 會 支 出 」 為 1校 次 ， 佔 1 . 2 %， 文 字 描 述 整 理 如 表 4 - 2 - 3，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8所 示 。  

 

             8 2  

 

 

            1         3         2   

 

                     

 

     圖4 - 2 - 8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經 費 來 源 分 布 圖  

 

表 4 - 2 - 3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彙 整 表  

項 目 （ 經 費 來 源 ）  次 數 （ N）  

鄉 公 所 泳 池 免 費 提 供  1  

貧 困 學 生 由 業 者 補 助  1  

合 計  2  

 

八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由 表 4 - 2 - 1可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參 與

學 生 比 例 以「 8 0 %以 上 」為 8校 最 多，佔 9 . 6 %；其 次 是「 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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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滿 8 0 %」 為 9校 ， 佔 1 0 . 8 %； 「 未 滿 2 0 %」 為 8校 ， 佔 9 . 6 %；

「 2 0 % ~未 滿 5 0 %」 為 3校 ， 佔 3 . 6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9所 示

。  

 

                                

                                  7 5 . 9 %                       

 

             

           9 . 6 %     3 . 6 %    1 0 . 8 %     

 

 

 

圖 4 - 2 - 9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分 布 圖  

 

九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 以 畢 業 前 能 換 氣

游 完 1 5公 尺 為 標 準 ）  

由 表 4 - 2 - 1得 知，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以「 8 0 %以 上 」為 2 1校 最 多，佔 2 5 . 3 %；其 次 是「 5 0 % ~

未 滿 8 0 %」為 1 7校 ， 佔 2 0 . 5 %；「 2 0 % ~未 滿 5 0 %」為 1 4校 ， 佔

1 6 . 9 %；「 未 檢 測 」 為 1 3校 ， 佔 1 5 . 7 %；「 未 滿 2 0 %」 為 7校 ，

佔 8 . 4 %；「 未 填 答 」為 1 1校 ， 佔 1 3 . 3 %。 分 布 情 形 如 圖 4 - 2 - 1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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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 1 0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學 生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分 布 圖  

 

十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困 境 原 因 （ 已 辦 理 之 學 校 ）  

由 表 4 - 2 - 4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困 境 原 因 比 例 分 配 統

計 情 形 得 知 ， 在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 ， 以 「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 4 4校 次 最 多 ， 佔 5 4 . 3 %； 其 次 是 「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為 4 2校 次 ， 佔 5 1 . 9 %； 「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 為 4 1

校 次 ， 佔 5 0 . 6 %； 「 游 泳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為 3 9校 次 ， 佔 4 8 . 1 %

； 「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 為 3 2人 ， 佔 3 9 . 5 %； 「 游 泳 師 資 不 足 」

為 2 8校 次 ， 佔 3 4 . 6 %； 「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為 1 1校

次 ， 佔 1 3 . 6 %； 「 其 他 」 為 9校 次 ， 佔 1 1 . 1 %；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為 6校 次 ， 佔 7 . 4 %， 文 字 描 述 整 理 如 表 4 - 2 - 5。  
 

表 4 - 2 - 4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困 境 原 因 分 配 統 計 表  

排 序  項 目 （ 困 境 原 因 ）  回 答 人 次（ N） 百 分 比（ %）

1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4 4   5 4 . 3  

2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4 2   5 1 . 9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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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2（ 續 ）    

3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4 1   5 0 . 6  

4  游 泳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3 9   4 8 . 1  

5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3 2   3 9 . 5  

6  游 泳 師 資 不 足   2 8   3 4 . 6  

7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1 1   1 3 . 6  

8  其 他    9   1 1 . 1  

9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6    7 . 4  

合 計  2 5 2  3 1 1 . 1  

 

表 4 - 2 - 5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其 他 困 境 原 因 彙 整 表  

項 目 （ 其 他 辦 理 困 境 原 因 ）  回 答 校 次 （ N）  

有 些 家 長 對 游 泳 不 了 解 或 迷 信  1  

招 標 問 題  1  

交 通 往 返 耗 時  3  

未 參 與 學 生 之 安 置  1  

水 溫 較 低 ， 只 能 聽 憑 游 泳 池  1  

室 外 泳 池 怕 下 雨  1  

數 校 同 一 時 間 上 課 降 低 品 質  1  

合 計  9  

 

十 一、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困 境 原 因（ 未 辦 理 之 學 校 ） 

由 表 4 - 2 - 6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困 境 原 因 比 例 分 配

統 計 情 形 得 知 ， 在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學 校 中 ， 以 「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2 6校 次 最 多 ， 佔 6 8 . 4 %； 其 次 是 「 課 程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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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易 」 為 1 8校 次 ， 佔 4 7 . 4 %； 「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 為 1 6校 次 ，

佔 4 2 . 1 %； 「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 為 1 6校 次 ， 佔 4 2 . 1 %；

「 游 泳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為 1 0校 次 ， 佔 2 6 . 3 %； 「 游 泳 師 資 不

足 」 為 9校 次 ， 佔 2 3 . 7 %； 「 其 他 」 為 8人 ， 佔 2 1 . 1 %； 「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為 6校 次 ， 佔 1 5 . 8 %；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為 2校 次 ， 佔 5 . 3 %， 文 字 描 述 整 理 如 表 4 - 2 - 7。  
 

表 4 - 2 - 6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困 境 原 因 分 配 統 計 表  

排 序  項 目 （ 困 境 原 因 ）  回 答 人 次（ N） 百 分 比（ %）

1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2 6   6 8 . 4  

2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1 8   4 7 . 4  

3  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1 6   4 2 . 1  

3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1 6   4 2 . 1  

5  游 泳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1 0   2 6 . 3  

6  游 泳 師 資 不 足    9   2 3 . 7  

7  其 他    8   2 1 . 1  

8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6   1 5 . 8  

9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2    5 . 3  

合 計  1 1 1  2 9 2 . 2  

 

表 4 - 2 - 7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其 他 困 境 原 因 彙 整 表  

項 目 （ 其 他 未 辦 理 困 境 原 因 ） 回 答 校 次 （ N）  

無 合 格 泳 池   4  

新 設 校 無 規 劃   1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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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7（ 續 ）   

學 生 年 齡 太 小 （ 幼 ~三 ）   1  

不 參 加 者 體 育 課 安 排 不 易   1  

體 育 成 績 不 易 計 算   1  

無 廠 商 投 標   1  
學 校 需 求 與 廠 商 觀 念 及 實 際 情

形 有 落 差  
 1  

S A R S 停 辦   1  

合 計  1 1  

 

十 二 、 綜 合 討 論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相 關 研 究 作 以 下 討 論 ： 在 受 試 樣 本

中 ，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國 民 小 學 共 8 3所 ， 佔 6 8 . 6 %

，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者 共 3 8所 ， 佔 3 1 . 4 %， 顯 示 游 泳

教 學 觀 念 及 落 實 ， 在 臺 中 縣 推 動 成 果 不 錯 ， 若 以 地 區 來 區 分

，則 以 鄉 鎮 的 實 施 率 最 高，為 7 7 . 3 %；偏 遠 地 區 實 施 率 佔 5 8 . 8 %

。 市 區 實 施 率 佔 5 7 . 1 %。  

在 已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學 校 方 面 ，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對 象 以 三 、 四 、 五 、 六 級 實 施 的 比 例 最 高 ， 分 別 佔 5 0 . 6 %、

8 3 . 1 %、 8 1 . 9 %、 7 8 . 3 %， 顯 示 游 泳 教 學 推 動 上 以 中 高 年 級 為

多 ， 其 應 與 中 高 年 級 在 身 體 型 態 組 成 與 游 泳 運 動 學 習 技 巧 較

佳 有 關 。 教 學 方 式 以 正 式 課 程 佔 9 0 . 4 %為 最 多 ， 其 次 為 寒 暑

期 育 樂 營 ， 佔 2 5 . 3 %， 顯 示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推 動 上 ， 大 部 份 仍

納 入 校 內 的 課 程 時 間 來 實 施 。 教 學 師 資 以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教

練 最 多 ， 佔 8 6 . 7 %， 其 次 為 外 聘 教 練 為 1 8 . 1 %， 顯 示 目 前 游 泳

教 學 師 資 仍 多 依 賴 校 外 資 源 。 選 擇 泳 池 種 類 以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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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為 最 多 ， 佔 7 4 . 7 %， 其 次 為 學 區 內 民 營 泳 池 ， 佔 1 5 . 7 %， 顯

示 實 施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學 校 大 都 與 民 營 泳 池 合 作 ， 其 應 與 公 有

泳 池 數 量 、 設 備 及 提 供 之 服 務 有 關 係 ， 依 據 教 育 部 （ 2 0 0 5）

「 我 國 游 泳 池 現 況 分 析 調 查 專 案 報 告 」 指 出 ， 全 臺 中 縣 各 鄉

鎮 游 泳 池 數 量 為 4 0座 ， 其 中 教 育 機 構 有 1 2座 ， 其 他 機 構 私 立

者 有 1 8座 ， 公 立 者 僅 有 1 0座 。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以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為 最 多 ， 佔 6 5 . 1 %， 其 次 為 學 校 統 一 包 車 前 往 ， 佔 2 1 . 7 %， 顯

示 學 校 與 民 間 泳 池 合 作 上 對 於 交 通 工 具 的 提 供 有 重 要 的 依 存

關 係 ， 在 其 他 類 的 交 通 工 具 選 擇 上 包 括 有 教 師 接 送 、 教 練 自

備 車 載 、 校 車 接 送 及 坐 客 運 等 。 經 費 來 源 大 多 數 為 學 生 自 費

佔 9 8 . 8 %， 其 次 為 政 府 補 助 ， 佔 3 . 6 %， 顯 示 大 部 份 的 費 用 支

出 以 「 使 用 者 付 費 」 之 觀 念 ， 由 學 生 自 行 負 擔 ，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上 仍 偏 低。學 生 參 與 比 例 上， 8 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佔 7 5 . 9 %

， 其 次 為 5 0 %-未 滿8 0 %， 佔 1 0 . 8 %， 顯 示 游 泳 教 學 參 與 率 尚

佳 ， 但 對 於 未 參 與 學 生 的 安 置 問 題 也 是 學 校 推 動 的 困 境 之 一

。 在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上 ， 以 8 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佔 2 5 . 3 %， 其 次

為 5 0 %-未 滿8 0 %， 佔 2 0 . 5 %， 未 實 施 檢 測 者 佔 1 5 . 7 %， 顯 示 在

實 施 及 提 升 通 過 率 上 仍 有 努 力 空 間 。  

實 施 困 境 方 面 ， 已 實 施 學 校 以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為 首 要 ， 佔

5 4 . 3 %， 其 次 為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及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 分 佔 5 1 . 9 %及 5 0 . 6 %，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佔 4 8 . 1 %，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佔 3 9 . 5 %， 教 學 師 資 不 足 佔 3 4 . 6 %， 教 師 與 家 長 意 願 不 高 佔

1 3 . 6 %， 其 他 佔 1 1 . 1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佔 7 . 4 %， 其 他 原 因

包 括 有 些 家 長 對 游 泳 不 了 解 或 迷 信 、 招 標 問 題 、 交 通 往 返 耗

時 、 未 參 與 學 生 之 安 置 及 室 外 泳 池 怕 下 雨 等 ； 在 未 實 施 學 校

方 面 ， 以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為 首 要 ， 佔 6 8 . 4 %， 其 次 為 課 程



 78

安 排 不 易 佔 4 7 . 4 %，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及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分 佔 4 2 . 1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佔 2 6 . 3 %，教 學 師 資 不 足 佔 2 3 . 7 %

， 其 他 原 因 佔 2 1 . 1 %， 教 師 與 家 長 意 願 不 高 佔 1 5 . 8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佔 5 . 3 %， 其 他 原 因 包 括 有 無 合 格 泳 池 、 新 設 校 無

規 劃 、 學 生 年 齡 太 小 、 不 參 加 者 體 育 課 安 排 不 易 、 體 育 成 績

不 易 計 算 、 無 廠 商 投 標 、 學 校 需 求 與 廠 商 觀 念 及 實 際 情 形 有

落 差 及 S A R S停 辦 等。結 果 呈 現，不 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與 否，課

程 安 排 、 教 學 設 備 、 繳 費 因 素 等 重 要 性 均 排 名 前 三 名 ， 不 因

為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與 否 而 有 排 序 之 差 異 ， 顯 示 這 三 項 困 境 原 因

對 游 泳 教 學 的 推 動 具 有 重 要 程 度 的 影 響 。  

在 課 程 安 排 方 面 ， 陳 雨 霖 （ 2 0 0 3） 「 教 學 時 間 分 配 對 國

小 學 童 游 泳 能 力 之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在 教 學 時 間 安 排 上 ，

有 賴 學 校 行 政 系 統 與 教 師 配 合 ； 若 必 須 利 用 校 外 相 關 游 泳 教

學 設 施 ， 更 需 行 政 體 系 支 援 。 研 究 中 也 建 議 ， 課 程 安 排 宜 由

單 節 改 為 兩 節 連 排 ， 集 中 密 集 的 教 學 與 練 習 對 游 泳 能 力 的 提

升 有 良 好 的 幫 助 。 正 式 課 程 時 間 內 實 施 的 游 泳 教 學 ， 一 般 安

排 每 週 2 ~ 3節 ， 在 年 級 課 程 安 排 上 ， 必 須 配 合 泳 池 容 量 、 距

離 及 其 他 課 程 的 調 配 ， 對 於 學 校 課 務 編 排 上 是 一 大 考 驗 ， 同

時 ， 對 於 未 能 參 與 學 生 之 安 置 、 體 育 成 績 如 何 計 算 等 ， 都 是

課 程 安 排 上 須 考 慮 解 決 的 問 題 。  

在 教 學 設 備 方 面 ， 泳 池 的 合 格 與 否 及 設 施 的 標 準 化 常 連

帶 影 響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 加 上 泳 池 數 量 不 均 也

影 響 交 通 工 具 的 安 排 ， 因 此 對 於 教 學 設 備 的 考 量 成 為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的 阻 礙 原 因 。  

在 繳 費 因 素 方 面 ， 對 於 參 與 學 生 大 部 份 都 是 由 自 行 付 費

， 但 對 於 無 力 繳 費 之 學 生 ， 可 能 連 午 餐 繳 費 都 有 困 難 ， 更 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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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參 加 游 泳 教 學 。 根 據 教 育 部 統 計 ， 九 十 四 學 年 上 學 期 有 十

二 萬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名 學 生 ， 無 法 繳 交 一 學 年 五 千 四 百 元 的 午

餐 費。另 有 近 兩 萬 名 學 生 無 法 繳 交 代 收 代 辦 費（ 黃 以 敬，2 0 0 6

）。少 數 學 校 透 過 家 長 會、政 府 或 業 者 的 協 助，這 些 都 是 在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時 必 須 考 量 的 問 題 。  

其 他 包 括 招 標 及 家 長 觀 念 支 持 度 等 原 因 ， 雖 然 在 比 例 上

並 不 高，但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也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要 素。 

 

第三節 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動風險因素分析 

 

本 節 主 要 是 在 探 討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認 知 方 面 的 分 析 ， 包 括 泳 池

設 備 層 面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層 面 、 風 險 管 理 層 面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層 面 ， 並 由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來 分 析 其 中 的 差 異 性 。  

一 、  風 險 因 素 建 構  

本 研 究 經 刪 題 後 ， K M O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為 . 9 5，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值 為 . 0 0 達 非 常 顯 著 。 整 理 如 表 4 - 3 - 1。  

將 回 收 之 有 效 正 式 問 卷 進 行 第 二 次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 以 建

構 風 險 認 知 因 素 構 面 。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整 理 如 表 4 - 3 - 2。  

 

表 4 - 3 - 1   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9 5  

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8 9 9 0 . 1 1  

. 3 3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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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陡坡圖

成份編號

252321191715131197531

特
徵
圖

14

12

10

8

6

4

2

0

表 4 - 3 - 2   第 二 次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分 析  刪 除 條 件  刪 除 題 號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5 者  
3、 6、 7、 9、 1 0、
1 1、 2 0、 2 3、 2 7、
2 8  第 一 次 刪 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兩 個 因

素 中 大 於 . 5 者   

第 二 次 刪 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5 者  8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兩 個 因

素 中 大 於 . 5 者   

第 三 次 刪 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5 者  3 7、 2 2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兩 個 因

素 中 大 於 . 5 者   

 

經 刪 題 後 共 剩 2 6個 題 目 ， 因 素 分 析 的 陡 坡 圖 ， 在 第 四 個

因 素 以 後 陡 坡 趨 於 平 坦，因 此 選 取 四 個 因 素 為 宜，如 圖 4 - 3 - 1

所 示 。  

 

 

 

 

 

 

 

 

 

 

 

圖 4 - 3 - 1  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陡 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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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結 果 說 明 如 下 ：  

    第 一 個 構 面 包 含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等 8

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泳 池 設 施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1 ~ . 7 7 5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5 . 4 2 2，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0 . 8 5 2 %。  

第 二 個 構 面 包 含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8、

3 9等 1 0個 題 項 ， 命 名 為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4 0 ~ . 7 6 2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5 . 3 0 0，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0 . 3 8 5 %。  

        第 三 個 構 面 包 含1、 2、 4、 5等 4個 題 項，命 名 為「 風 險 管

理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6 ~ . 7 9 5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9 2 8，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2 6 0 %。  

        第 四 個 構 面 包 含2 1、 2 4、 2 5、 2 6等 4個 題 項，命 名 為「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1 6 ~ . 7 0 9之 間，特 徵 值 為 2 . 5 7 1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9 . 8 8 8 %。  

總 量 表 之 α 值 為 . 9 5，高 於 . 8以 上，顯 示 本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非 常 好 之 信 度 。 其 因 素 特 徵 值 、 解 釋 變

異 量 、 信 度 、 因 素 負 荷 量 分 析 整 理 如 表 4 - 3 - 3、 表 4 - 3 -4、 附

錄 十 三 所 示 。    

表 4 - 3 - 3   第 二 次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一  泳 池 設 施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 9 1  

二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8、 3 9  

. 9 2  

三  風 險 管 理  1、 2、 4、 5  . 8 2  
四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2 1、 2 4、 2 5、 2 6  . 7 7  

總 量 表   共2 6 題 項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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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4  第 二 次 因 素 成 份 分 析 轉 軸 後 的 成 份 矩 陣 表  

題 號  1  2  3  4  
1 6   . 7 7 5     
1 7   . 7 7 2     
1 5   . 7 4 2     
1 3   . 7 1 6     
1 8   . 7 1 1     
1 4   . 6 5 9     
1 9   . 6 0 3     
1 2   . 5 5 1     
3 2    . 7 6 2    
3 3    . 7 5 5    
3 4    . 7 4 7    
3 6    . 6 6 4    
3 9    . 6 3 7    
3 0    . 6 3 6    
3 5    . 6 2 2    
3 8    . 5 9 6    
3 1    . 5 4 3    
2 9    . 5 4 0    
1     . 7 9 5   
2     . 7 8 6   
4     . 7 2 6   
5     . 5 5 6   

2 1      . 7 0 9  
2 5      . 6 4 0  
2 6      . 5 9 2  
2 4      . 5 1 6  

特 徵 值  5 . 4 2 2  5 . 3 0 0  2 . 9 2 8  2 . 5 7 1  
解 釋 變 異 量

%  
2 0 . 8 5 2  2 0 . 3 8 5  1 1 . 2 6 0  9 . 8 8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2 0 . 8 5 2  4 1 . 2 3 7  5 2 . 4 9 8  6 2 . 3 8 6  

 

二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現 況 統 計 分 析  

在 本 研 究 的 問 卷 設 計 中 ， 對 於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認 知 共 有 二 十 六 題，分 為 四 個 因 素。由 表 4 - 3 - 5中 的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整 體 平 均 分 數 為 4  . 4 8分 ， 介 於 同 意 （ 4分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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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5分 ）之 間。而 比 較 各 因 素 得 分 由 高 而 低 分 別 為 ：

「 泳 池 設 施 」 因 素 得 4 . 6 0分 ；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因 素 得 4 . 4 9

分 ； 「 風 險 管 理 」 因 素 得 4 . 4 6分 ；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因 素 得

4 . 3 5分 。  

從 研 究 結 果 中 得 知，整 體 得 分 都 超 過 4分，顯 示 受 試 樣 本

對 於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在 四

個 因 素 中 ， 以 「 泳 池 設 施 」 因 素 得 分 較 高 ， 而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因 素 則 得 分 較 低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風 險 首 重 考 量 為 教 學 的 設 施 ， 其 與 游 泳 教 學 運 動 場 地

的 特 殊 需 求 應 有 密 切 關 係 。  

 

表 4 - 3 - 5  辦 理 校 外 教 學 游 泳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構 面 分 析 表  

排 序  構 面 名 稱  總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單題平均數 題 數

1  泳 池 設 施  3 6 . 8 3  3 . 4 1  4 . 6 0   8  

2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4 4 . 9 3  4 . 5 3  4 . 4 9  1 0  

3  風 險 管 理  1 7 . 8 3  1 . 8 9  4 . 4 6   4  

4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1 7 . 4 0  1 . 9 4  4 . 3 5   4  

平 均 數  4 . 4 8   

 

三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各 題 項 分 析 統 計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各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 附 錄 十 四

） 前 三 名 依 序 ： 「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最 高 ， 得 4 . 6 8分 ； 其 次 為 「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 得 4 . 6 5分 ； 再 其 次 為 「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 「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得 4 . 6 4分 ， 都 是 有 關 泳 池 設 施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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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的 題 項 ， 內 容 包 括 有 人 員 、 設 備 、 設 施 等 方 面 ， 顯 示 這 些

潛 在 的 基 本 場 地 風 險 因 素 ， 在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考 量 中

， 比 其 他 契 約 及 管 理 上 來 的 優 先 。  

後 三 名 依 序 為 「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得 4 . 0 6分 最 低 ； 其 次 為 「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 得 4 . 2 2分 ； 再 其 次 為 「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 「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 「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 得 4 . 4 1分 。 而 從 後 三 名 的 題 項 觀 察

可 知 ， 大 部 份 與 契 約 法 律 有 關 ， 而 「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屬 於 風 險 管 理 方 面 、 「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與 安 全 」 屬 於 安 全 管 理 方 面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在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因 子 認 知 上 ， 對 於 安 全 風 險 管 理 與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也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4分 以 上 ）， 但 相 對 於 泳 池 設 施

而 言 ， 仍 以 場 地 設 施 安 全 為 優 先 考 量 。  

四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3 - 6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泳 池 設 施 的 風 險 認 知 高 低 依 序 為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M = 4 . 6 8、 S D = . 5 2）、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M = 4 . 6 5、

S D = . 5 1）、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M = 4 . 6 4

、  S D = . 5 3） 、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M = 4 . 6 4、 S D = . 5 2）、 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M = 4 . 6 0、 S D = . 5 5）、 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M = 4 . 6 0、 S D = . 5 5）、 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M = 4 . 5 4、 S D = . 6 1）、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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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M = 4 . 4 8、 S D = . 5 6） 。  

 

表 4 - 3 - 6  泳 池 設 施 風 險 因 素 次 數 百 分 比 摘 要 表  

排 序  題 號  平 均 數( M ) 
標 準 差

( S D ) 5 ( % ) 4 ( % ) 3 ( % ) 2 ( % ) 1 ( % )

1  1 8  4 . 6 8  . 5 2  6 9 . 9 2 8 . 1 1 . 8   . 2  0 . 0  

2  1 7  4 . 6 5  . 5 1  6 6 . 4 3 2 . 4 1 . 1   . 2  0 . 0  

3  1 3  4 . 6 4  . 5 3  6 6 . 0 3 2 . 4 1 . 3   . 4  0 . 0  

3  1 9  4 . 6 4  . 5 2  6 5 . 4 3 3 . 5  . 9  0 . 0   . 2  

5  1 6  4 . 6 0  . 5 5  6 3 . 4 3 3 . 8 2 . 6   . 2  0 . 0  

5  1 5  4 . 6 0  . 5 5  6 2 . 5 3 5 . 5 1 . 8  0 . 0   . 2  

7  1 4  4 . 5 4  . 6 1  5 9 . 0 3 6 . 6 3 . 7   . 7  0 . 0  

8  1 2  4 . 4 8  . 5 6  5 0 . 4 4 7 . 6 1 . 5   . 6  0 . 0  

 

由 表 4 - 3 - 7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的 風 險 認 知 高 低 依 序 為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M = 4 . 5 9、 S D = . 5 5）、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M = 4 . 5 6、 S D = . 5 4）、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M = 4 . 5 6、 S D = . 5 5）、 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M = 4 . 5 3、 S D = . 5 6） 、

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M = 4 . 5 2、 S D = . 5 9）、 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M = 4 . 4 8、 S D = . 5 9）、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M = 4 . 4 7、 S D = . 5 7），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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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環（ M = 4 . 4 1、 S D = . 6 3）、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M = 4 . 2 2、 S D = . 8 2） 。  

 

表 4 - 3 - 7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風 險 因 素 次 數 百 分 比 摘 要 表  

排 序  題 號  平 均 數( M ) 
標 準 差

( S D ) 5 ( % ) 4 ( % ) 3 ( % ) 2 ( % ) 1 ( % )

1  3 4  4 . 5 9  . 5 5  6 1 . 2 3 6 . 6 2 . 0  0 . 0   . 2

2  3 2  4 . 5 6  . 5 4  5 7 . 4 4 1 . 4 1 . 1  0 . 0   . 2

2  3 3  4 . 5 6  . 5 5  5 8 . 1 3 9 . 9 1 . 8  0 . 0   . 2

4  3 9  4 . 5 3  . 5 6  5 5 . 7 4 2 . 3 1 . 7   . 2   . 2

5  3 6  4 . 5 2  . 5 9  5 6 . 1 4 . 0 4 2 . 9   . 4   . 2

6  3 5  4 . 4 8  . 5 9  5 2 . 4 4 3 . 8 3 . 5   . 2   . 2

7  3 8  4 . 4 7  . 5 7  5 0 . 2 4 7 . 6 1 . 7   . 4   . 2

8  3 0  4 . 4 1  . 6 3  4 8 . 0 4 5 . 6 6 . 1   . 2   . 2

9  2 9  4 . 2 2  . 8 2  4 0 . 4 4 6 . 9 8 . 3  3 . 3  1 . 1

 

由 表 4 - 3 - 8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風 險 管 理 的 風 險 認 知 高 低 依 序 為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M = 4 . 5 0、 S D = . 5 7）、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M = 4 . 4 7、 S D = . 5 9） 、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M = 4 . 4 6、

S D = . 5 9） 、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M = 4 . 4 1、 S D = .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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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8  風 險 管 理 風 險 因 素 次 數 百 分 比 摘 要 表  

排 序  題 號  平 均 數( M ) 
標 準 差

( S D ) 5 ( % ) 4 ( % ) 3 ( % ) 2 ( % ) 1 ( % )

1  2  4 . 5 0  . 5 7  5 2 . 8 4 5 . 0 1 . 7  . 4    . 2

2  1  4 . 4 7  . 5 9  5 0 . 4 4 6 . 9 1 . 8  . 7    . 2

3  4  4 . 4 6  . 5 9  5 0 . 4 4 6 . 3 2 . 4  . 9  0 . 0

4  5  4 . 4 1  . 5 9  4 5 . 6 5 0 . 4 3 . 7  . 2    . 2

 

由 表 4 - 3 - 9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的 風 險 認 知 高 低 依 序 為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M = 4 . 4 7、 S D = . 5 8）、 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M = 4 . 4 6、 S D = . 5 8） 、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M = 4 . 4 1、

S D = . 6 0） 、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M = 4 . 0 6、 S D = . 7 4） 。  

 

表 4 - 3 - 9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風 險 因 素 次 數 百 分 比 摘 要 表  

排 序  題 號  平 均 數( M ) 
標 準 差

( S D ) 5 ( % ) 4 ( % ) 3 ( % ) 2 ( % ) 1 ( % )

1  2 4  4 . 4 7  . 5 8  5 0 . 7 4 6 . 3  2 . 6   . 2    . 2

2  2 6  4 . 4 6  . 5 8  5 0 . 4 4 5 . 8  3 . 7   . 2  0 . 0

3  2 5  4 . 4 1  . 6 0  4 5 . 6 5 0 . 2  3 . 7   . 4    . 2

4  2 1  4 . 0 6  . 7 4  2 7 . 6 5 3 . 1 1 7 . 3  1 . 5    . 6

 

 

五 、 綜 合 討 論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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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 教 學 活 動 四 個 風 險 因 子 「 泳 池 設 施 」 、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 「 風 險 管 理 」 、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上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也 因 為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對 於 場 地 需 求 的 特 殊 性 ， 因 此 對

於 泳 池 設 施 的 風 險 考 量 最 為 優 先 ， 根 據 多 位 學 者 研 究 也 顯 示

， 體 育 設 施 或 器 材 對 於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同 時 這

也 反 應 了 在 實 施 困 境 原 因 上 ，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分 佔 未 實 施

與 已 實 施 學 校 困 境 的 一 、 二 名 。  

在 「 泳 池 設 施 」 方 面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在 泳 池 設 施 風

險 認 知 的 因 素 上 以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 救 生 員 及 設 備 管 理 員 等 較

為 優 先 ， 其 與 調 查 結 果 游 泳 師 資 多 依 賴 泳 池 教 練 與 事 故 預 防

發 生 或 急 救 多 依 賴 救 生 員 有 關 。 其 次 在 泳 池 設 備 上 也 應 定 期

保 養 及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確 保 使 用 上 的 安 全 無 虞 。  

在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方 面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在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風 險 認 知 的 因 素 上 對 於 簽 定 契 約 之 內 容 較 為 優 先 考 量

， 其 與 當 訴 諸 法 律 問 題 時 ， 契 約 為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之 文 件 有 密

切 關 係 ， 包 括 相 關 衍 生 之 責 任 問 題 也 與 契 約 內 容 密 不 可 分 。

其 次 對 於 契 約 與 風 險 管 理 上 ， 也 都 具 有 高 度 認 同 感 ， 肯 定 法

律 契 約 之 保 護 功 能 ， 但 對 於 能 否 轉 移 學 校 風 險 ， 卻 存 在 較 低

的 認 同 。  

在 「 風 險 管 理 」 方 面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管 理 重

要 性 與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間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也 就 是 肯 定 透

過 風 險 管 理 對 於 減 低 游 泳 教 學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的 功 效 。  

在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方 面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在 對 於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與 風 險 間 具 有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其 範 圍 包 括 規 則 、

設 施 、 標 示 與 業 者 等 。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與 風 險 的 認 同 程 度 較

低 ， 表 示 在 安 全 管 理 上 仍 以 泳 池 現 況 為 主 ， 但 對 於 營 運 年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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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應 列 入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中 ， 其 與 業 者 的 安 全 管 理 經 驗 應 有 密

切 關 係 。  

綜 合 上 述 ，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步 驟 而 言 ， 必 須 先 確 定 衡 量

風 險 後 ， 才 能 提 出 有 效 解 決 策 略 。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風 險 因

子 的 高 度 認 同 ， 對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是 一 項 加 分 ， 但 仍

需 進 一 步 落 實 在 教 學 活 動 現 場 ， 才 能 有 效 預 防 意 外 事 故 。  

 

第四節 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動風險認知差異檢

定 

 

本 節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二 與 研 究 假 設 一 至 十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及 自 變 項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 泳 池 設 施 、 法 律 契 約 責 任 、

風 險 管 理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認 知 程 度 差 異 情 形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分 別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自 變 項 為 二 分 間 斷

變 數 ， 依 變 項 為 連 續 變 項 ）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 自 變 項 為 三 分

間 斷 變 數 以 上 ， 依 變 項 為 連 續 變 項 ） 分 析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及 自 變 項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四 個 風 險

因 素 的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t檢 定 的 目 的 在 考 量 樣 本 個 別 差 異 及 測

量 誤 差 後 兩 個 群 體 在 依 變 項 測 量 分 數 之 平 均 數 是 否 相 等 ， 如

果 不 相 等 ， 則 表 是 二 個 群 體 的 平 均 數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吳 明 隆 ， 2 0 0 6）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則 可 進 行

三 組 以 上 母 群 體 平 均 數 的 顯 著 考 驗 ， 如 果 整 體 考 驗 之 F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組 別 間 至 少 一 對 平 均 數 有 顯 著 差 異 ， 至 於 是

那 二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則 需 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方 能 得 知 （ 吳

明 隆 ， 2 0 0 0）。 本 研 究 事 後 比 較 採 用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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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點 在 於 較 富 強 韌 性 ， 也 可 控 制 整 體 α值 等 於 . 0 5， 提 供 水 準

的 保 護 （ 吳 明 隆 ， 2 0 0 0） 。 茲 分 別 從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之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及 是 否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等 變 項 ， 探 討 不 同

分 組 在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四 個 風 險 因 素 的 差 異 比 較 。 研

究 結 果 說 明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畢 業 科 系 、 是 否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一 )性 別 方 面  

如 表 4 - 4 - 1所 示，不 同 性 別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僅

在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且 女 性 對 該

層 面 的 考 量 平 均 數 高 於 男 性 ， 表 示 女 性 對 於 其 風 險 認 知 程 度

較 高。假 設 驗 證：接 受 假 設【 1 - 1、1 - 2、1 - 3】。拒 絕 假 設【 1 - 4】。 

 

表 4 - 4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子 t檢 定 摘 要 表  

風 險 因 素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泳 池 設 施  男  3 8 0  4 . 5 8  . 4 4  

 女  1 6 4  4 . 6 5  . 3 8  
- 1 . 8 5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男  3 8 0  4 . 4 8  . 4 7  

 女  1 6 4  4 . 5 3  . 4 2  
- 1 . 1 8  

風 險 管 理  男  3 8 0  4 . 4 6  . 4 9  

 女  1 6 4  4 . 6 2  . 4 4  
- 1 . 1 1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男  3 8 0  4 . 3 2  . 5 1  

 女  1 6 4  4 . 4 2  . 4 2  
 - 2 . 4 3 ＊  

＊ p＜ . 0 5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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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畢 業 科 系 方 面  

如 表 4 - 4 - 2所 示，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考 驗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畢 業 科 系 的 不

同 ，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4 - 1、 4 - 2、 4 - 3、

4 - 4】 。  

 

表 4 - 4 - 2  不 同 畢 業 科 系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子 t檢 定 摘

要 表  

風 險 因 素  畢 業 科 系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體 育 科 系 組   7 1  4 . 6 0  . 4 0  泳 池 設 施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4 7 3  4 . 6 0  . 4 3  
- . 1 8  

體 育 科 系 組   7 1  4 . 5 4  . 4 4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4 7 3  4 . 4 9  . 4 6  

 . 9 5

體 育 科 系 組   7 1  4 . 5 6  . 4 2  風 險 管 理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4 7 3  4 . 4 4  . 4 8  
1 . 9 4

體 育 科 系 組   7 1  4 . 3 6  . 4 9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4 7 3  4 . 3 5  . 4 9  

 . 1 8

 

(三 )有 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方 面  

如 表 4 - 4 - 3所 示，有 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考 驗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有 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1 0 - 1、 1 0 - 2

、 1 0 - 3、 1 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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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3  有 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子 t檢

定 摘 要 表  

風 險 因 素  有 無 實 施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有 實 施  3 6 5  4 . 6 2  . 4 4  泳 池 設 施  

無 實 施  1 7 9  4 . 5 7  . 4 1  
1 . 1 3  

有 實 施  3 6 5  4 . 5 0  . 4 7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無 實 施  1 7 9  4 . 7 8  . 4 2  

 . 5 4  

有 實 施  3 6 5  4 . 4 7  . 4 6  風 險 管 理  

無 實 施  1 7 9  4 . 4 3  . 5 0  
 . 8 9  

有 實 施  3 6 5  4 . 3 6  . 4 0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無 實 施  1 7 9  4 . 3 3  . 4 6  

 . 6 3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年 齡 、 學 歷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一 )年 齡 方 面  

如 表 4 - 4 - 4所 示，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年 齡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2 - 1、 2 - 2、 2 - 3、 2 - 4】 。  

表 4 - 4 - 4  不 同 年 齡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3 0歲 以 下  7 9  4 . 5 3  . 4 6  
3 1 ~ 4 0歲  2 8 1  4 . 6 0  . 4 2  
4 1 ~ 5 0歲  1 5 0  4 . 6 3  . 3 3  

泳 池 設 施  

5 1歲 以 上   3 4  4 . 6 4  . 3 9  

1 . 1 6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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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4（ 續 ）      
3 0歲 以 下  7 9  4 . 4 0  . 4 5  
3 1 ~ 4 0歲  2 8 1  4 . 5 0  . 4 3  
4 1 ~ 5 0歲  1 5 0  4 . 5 2  . 4 8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5 1歲 以 上  3 4  4 . 5 4  . 5 1  

1 . 4 8  

 

3 0歲 以 下  7 9  4 . 3 4  . 4 5  
3 1 ~ 4 0歲  2 8 1  4 . 4 8  . 4 4  
4 1 ~ 5 0歲  1 5 0  4 . 4 8  . 5 4  

風 險 管 理  

5 1歲 以 上  3 4  4 . 4 8  . 4 4  

2 . 0 1  

 

3 0歲 以 下  7 9  4 . 2 6  . 5 0  
3 1 ~ 4 0歲  2 8 1  4 . 3 6  . 4 7  
4 1 ~ 5 0歲  1 5 0  4 . 3 5  . 5 0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5 1歲 以 上  3 4  4 . 4 4  . 5 3  

1 . 3 1  

 

 

(二 )學 歷 方 面  

如 表 4 - 4 - 5所 示，不 同 學 歷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學 歷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3 - 1、 3 - 2、 3 - 3、 3 - 4】 。  

表 4 - 4 - 5  不 同 學 歷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學 歷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師 範 師 專   3 5  4 . 5 6  . 3 8  
師 範 院 校  2 6 0  4 . 6 1  . 4 4  
大 學 院 校  1 4 2  4 . 6 2  . 4 1  

泳 池 設 施  

研 究 所 以 上 1 0 7  4 . 5 7  . 4 4  

 . 5 1  

 

師 範 師 專   3 5  4 . 4 4  . 4 7  
師 範 院 校  2 6 0  4 . 4 7  . 4 9  
大 學 院 校  1 4 2  4 . 5 4  . 4 1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研 究 所 以 上 1 0 7  4 . 5 0  . 4 1  

 . 9 8  

 

師 範 師 專   3 5  4 . 4 1  . 4 9  
師 範 院 校  2 6 0  4 . 4 9  . 4 6  
大 學 院 校  1 4 2  4 . 4 8  . 4 9  

風 險 管 理  

研 究 所 以 上 1 0 7  4 . 3 7  . 4 6  

1 . 9 5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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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5（ 續 ）       
師 範 師 專   3 5  4 . 3 9  . 4 3  
師 範 院 校  2 6 0  4 . 3 5  . 5 1  
大 學 院 校  1 4 2  4 . 3 9  . 4 5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研 究 所 以 上 1 0 7  4 . 2 9  . 4 9  

 . 9 5  

 

 

(三 )服 務 年 資 方 面  

如 表 4 - 4 - 6所 示，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服 務 年 資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5 - 1、 5 - 2、 5 - 3、 5 - 4】 。  

 

表 4 - 4 - 6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服 務 年 資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5年 以 下   9 5  4 . 5 9  . 4 3  
6 ~ 1 0年  1 2 9   4 . 5 7  . 4 6  

1 1 ~ 2 0年  2 3 2  4 . 6 1  . 3 9  

泳 池 設 施  

2 1年 以 上   8 8  4 . 6 3  . 4 7  

 . 4 3  

 

5年 以 下   9 5  4 . 4 3  . 4 3  
6 ~ 1 0年  1 2 9  4 . 9 3  . 4 5  

1 1 ~ 2 0年  2 3 2  4 . 9 5  . 4 4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2 1年 以 上   8 8  4 . 5 5  . 5 2  

1 . 0 1  

 

5年 以 下   9 5  4 . 4 0  . 5 0  
6 ~ 1 0年  1 2 9  4 . 4 4  . 4 6  

1 1 ~ 2 0年  2 3 2  4 . 4 7  . 4 5  

風 險 管 理  

2 1年 以 上   8 8  4 . 5 1  . 5 1  

 . 9 4  

 

5年 以 下   9 5  4 . 3 1  . 4 8  
6 ~ 1 0年  1 2 9  4 . 3 6  . 4 9  

1 1 ~ 2 0年  2 3 2  4 . 3 4  . 4 6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2 1年 以 上   8 8  4 . 4 1  . 5 6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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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如 表 4 - 4 - 7所 示，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婚 姻 狀 況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6 - 1、 6 - 2、 6 - 3、 6 - 4】 。  

 

表 4 - 4 - 7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婚 姻 狀 況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已 婚  4 1 2  4 . 6 1  . 4 3  
未 婚  1 2 7   4 . 5 8  . 4 3  

泳 池 設 施  

其 他    5  4 . 7 0  . 3 1  
  . 2 7  

 

已 婚  4 1 2  4 . 5 1  . 4 6  
未 婚  1 2 7  4 . 4 6  . 4 3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其 他    5  4 . 3 8  . 3 1  

  . 7 0  
 

已 婚  4 1 2  4 . 4 8  . 4 6  
未 婚  1 2 7  4 . 3 7  . 5 1  

風 險 管 理  

其 他    5  4 . 5 5  . 4 5  
 2 . 8 6  

 

已 婚  4 1 2  4 . 3 5  . 4 9  
未 婚  1 2 7  4 . 3 4  . 4 7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其 他    5  4 . 3 5  . 4 9  

  . 0 3  
 

 

(五 )職 務 方 面  

如 表 4 - 4 - 8所 示，不 同 職 務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在「 風 險 管 理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 但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後 卻 未 達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職 務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7 - 1、 7 - 2、 7 - 3、 7 - 4】 。  

 



 96

表 4 - 4 - 8  不 同 職 務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職 務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主 任  1 2 1  4 . 6 6  . 4 6  
組 長  2 0 9  4 . 5 6  . 4 2  
級 任   8 2  4 . 6 5  . 3 7  

泳 池 設 施  

科 任   1 3 2  4 . 6 0  . 4 3  

1 . 6 4  

 

主 任  1 2 1  4 . 5 8  . 5 3  
組 長  2 0 9  4 . 8 1  . 4 2  
級 任   8 2  4 . 5 9  . 4 4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科 任   1 3 2  4 . 5 6  . 4 4  

1 . 9 1  

 

主 任  1 2 1  4 . 5 2  . 5 1  
組 長  2 0 9  4 . 5 2  . 4 3  
級 任   8 2  4 . 5 3  . 4 4  

風 險 管 理  

科 任   1 3 2  4 . 3 7  . 5 0  

 3 . 0 3 ＊  

 

主 任  1 2 1  4 . 4 3  . 5 4  
組 長  2 0 9  4 . 3 1  . 4 5  
級 任   8 2  4 . 4 3  . 4 6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科 任   1 3 2  4 . 3 0  . 4 9  

 2 . 9 8 ＊  

 

＊ p＜ . 0 5   ＊ ＊ ＊ p＜ . 0 0 1  

 

(六 )學 校 地 區 方 面  

如 表 4 - 4 - 9所 示，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在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但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後 卻 未 達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學 校 地 區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8 - 1、 8 - 2

、 8 - 3、 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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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9  不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學 校  
地 區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市 區  1 1 8  4 . 6 0  . 4 3  
鄉 鎮  2 7 7   4 . 5 9  . 4 5  

泳 池 設 施  

偏 遠  1 4 9  4 . 6 2  . 3 8  
. 2 0  

 

市 區  1 1 8  4 . 4 4  . 4 3  
鄉 鎮  2 7 7  4 . 5 2  . 4 7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偏 遠  1 4 9  4 . 9 2  . 4 4  

1 . 1 2  
 

市 區  1 1 8  4 . 4 0  . 4 8  
鄉 鎮  2 7 7  4 . 4 9  . 4 8  

風 險 管 理  

偏 遠  1 4 9  4 . 4 4  . 4 6  
1 . 5 7  

 

市 區  1 1 8  4 . 2 8  . 4 8  
鄉 鎮  2 7 7  4 . 3 4  . 5 1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偏 遠  1 4 9  4 . 4 3  . 4 4  

 3 . 0 6 ＊  
 

＊ p＜ . 0 5   ＊ ＊ ＊ p＜ . 0 0 1  

 

(七 )學 校 規 模 方 面  

如 表 4 - 4 - 1 0所 示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之 檢 定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風 險 因 素 ， 不 會 因 為 學 校 規 模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假 設 【 9 - 1、 9 - 2、 9 - 3、 9 - 4】 。  

 

表 4 - 4 - 1 0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檢

定 表  

因 素 名 稱    學 校 規 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差 異  
比 較  

1 2班 以 下 1 8 1 4 . 6 0  . 4 1  
1 3 ~ 3 6班  2 0 0  4 . 6 0  . 4 7  

泳 池 設 施  

3 7班 以 上 1 6 3 4 . 6 1  . 4 0  
. 0 0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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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0（ 續 ）       
1 2班 以 下 1 8 1 4 . 5 1  . 4 3  
1 3 ~ 3 6班  2 0 0 4 . 9 2  . 5 0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3 7班 以 上 1 6 3 4 . 8 0  . 4 1  

. 1 4  
 

1 2班 以 下 1 8 1 4 . 4 2  . 4 9  
1 3 ~ 3 6班  2 0 0 4 . 4 8  . 4 9  

風 險 管 理  

3 7班 以 上 1 6 3 4 . 4 7  . 4 3  
. 7 5  

 

1 2班 以 下 1 8 1 4 . 3 9  . 4 4  
1 3 ~ 3 6班  2 0 0 4 . 3 7  . 5 2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3 7班 以 上 1 6 3 4 . 2 7  . 4 8  

2 . 8 7  
 

 

三 、 綜 合 討 論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及 自 變 項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四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詳 如 上 列 各 部 分 之 分 析 ， 茲 將 其 結 果 加 以 探 討 如 下 ：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僅 在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風 險 因 素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女 性 的 認 知

高 於 男 性，但 因 其 平 均 分 數 皆 在 4分 以 上，顯 示 對 於 風 險 因 素

之 認 知 仍 皆 高 。 其 餘 則 不 因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 是 否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變 項 而 對 風 險 認 知 有 所 差 異 。  

 

第五節 校外游泳教學現況困境及風險管理

S W O T矩陣分析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對 已 實 施 學 校 進 行 現 況 、 困 境 及 風

險 管 理 的 內 在 的 優 勢（ s t r e n g t h）、 劣 勢（ w e a k n e s s）， 及 外

在 現 況 的 機 會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與 威 脅 （ t r e a t s） 的 S W O T矩

陣 分 析 ， 以 提 供 具 體 策 略 與 建 議 ， 提 供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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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人 員 辦 理 或 修 正 計 畫 之 參 考 。  

如 表 4 - 5 - 1所 示 ， 在 現 況 困 境 分 析 方 面 ， 實 施 方 式 多 元 、

學 生 參 與 率 及 參 與 意 願 高 、 教 師 及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高 是 內 部 佔

有 優 勢 的 層 面 ； 內 部 的 劣 勢 在 於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 師 資 不 足 、

繳 費 因 素 、 招 標 問 題 、 未 參 與 學 生 安 置 、 體 育 成 績 評 量 等 幾

方 面 ； 機 會 面 在 於 國 家 政 策 的 持 續 推 動 、 游 泳 教 學 的 輔 導 與

推 廣 、 公 、 民 營 業 者 的 配 合 、 他 校 實 施 經 驗 與 因 應 辦 法 ； 威

脅 面 在 於 泳 池 設 施 不 足 、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如 表 4 - 5 - 2所 示，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風 險 管 理 況 分 析，其 優

勢 在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風 險 的 高 度 認 同 、 體 育 安 全 管 理 的 重

視 、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的 重 視 ； 其 劣 勢 在 於 泳 池 設 施 合 法 率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等 幾 方 面 ； 其 機 會 在 於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的 提 升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的 落 實 、 定 型 化 契 約 、 泳 池 設 施

管 理 規 範 ； 其 威 脅 在 於 活 動 過 程 的 潛 在 風 險 、 意 外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  

 

表 4 - 5 -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與 困 境 S W O T矩 陣 分 析 表  

優 勢 （ S）  劣 勢 （W）  
1 .實 施 方 式 多 元  
2 .學 生 參 與 率 高  
3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高  
4 .教 師 及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高  
 

1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2 .師 資 不 足  
3 .繳 費 因 素  
4 .招 標 問 題  
5 .未 參 與 學 生 安 置  
6 .體 育 成 績 評 量  

機 會 （ O）  威 脅 （T）  
1 .國 家 政 策 的 持 續 推 動  
2 .游 泳 教 學 的 輔 導 與 推 廣  
3 .公 、 民 營 業 者 的 配 合  
4 .他 校 實 施 經 驗 與 因 應 辦 法  

1 .泳 池 設 施 不 足  
2 .交 通 工 具 不 便  
3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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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S W O T矩 陣 分 析 表  

優 勢 （ S）  劣 勢 （W）  
1 .對 風 險 的 高 度 認 同  
2 .體 育 安 全 管 理 的 重 視  
3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的 重 視  

1 .泳 池 設 施 合 法 率  
2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3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機 會 （ O）  威 脅 （T）  
1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的 提 升  
2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的 落 實  
3 .定 型 化 契 約  
4 .泳 池 設 施 管 理 規 範  

1 .活 動 過 程 的 潛 在 風 險  
2 .意 外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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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後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提 出 結 論 與 具 體 建 議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主 要 在 探 討 ：  

一 、 瞭 解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的

現 況 與 實 施 困 境 。  

二 、 瞭 解 不 同 變 項 之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認 知 與 差 異 情 形 。  

三 、 分 析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及

風 險 之 優 勢 、 劣 勢 、 機 會 、 威 脅 點 。  

本 章 分 為 第 一 節  結 論 ； 及 第 二 節  建 議 ； 第 三 節  未 來

研 究 加 以 敘 述 。  

 

第一節 結論 

 

一 、 實 施 現 況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已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國

民 小 學 較 多 ， 佔 6 8 . 6 %，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者 佔 3 1 . 4 %

； 若 以 地 區 來 區 分 ， 則 以 鄉 鎮 的 實 施 率 最 高 ， 為 7 7 . 3 %。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對 象 以 三 、 四 、 五 、 六 級 實 施 的 比 例 最 高

； 教 學 方 式 以 正 式 課 程 為 主 ； 教 學 師 資 以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教

練 最 多 ； 選 擇 泳 池 種 類 以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為 最 多 ；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以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為 最 多 ； 經 費 來 源 大 多 數 為 學 生 自 費 ；

學 生 參 與 比 例 上 ， 8 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在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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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8 0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二 、 實 施 困 境  

已 實 施 學 校 以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為 首 要 ， 依 序 為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交 通 不 便 、

教 學 師 資 不 足 、 教 師 與 家 長 意 願 不 高 、 其 他 原 因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其 他 原 因 包 括 有 些 家 長 對 游 泳 不 了 解 或 迷 信 、 招

標 問 題 、 交 通 往 返 耗 時 、 未 參 與 學 生 之 安 置 及 室 外 泳 池 怕 下

雨 等 。  

在 未 實 施 學 校 方 面 ， 以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為 首 要 ， 依 序

為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 交 通 不 便 、 繳 費 因 素 （ 無 力 負 擔 ） 、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教 學 師 資 不 足 、 其 他 原 因 、 教 師 與 家 長 意 願 不 高

、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其 他 原 因 包 括 有 無 合 格 泳 池 、 新 設 校

無 規 劃 、 學 生 年 齡 太 小 、 不 參 加 者 體 育 課 安 排 不 易 、 體 育 成

績 不 易 計 算 、 無 廠 商 投 標 、 學 校 需 求 與 廠 商 觀 念 及 實 際 情 形

有 落 差 及 S A R S停 辦 等 。  

三 、 風 險 因 素 現 況 分 析  

(一 )風 險 因 素 構 面 總 體 平 均 分 數 為4 . 4 8分，顯 示 受 試 樣 本 對

於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存 在 著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二 )各 風 險 因 素 構 面 順 序，以「 泳 池 設 施 」因 素 最 高；其 次

為「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依 次 為「 風 險 管 理 」， 而「 安 全

管 理 」 因 素 則 得 分 較 低 。  

(三 )各 風 險 因 素 題 項 順 序，前 三 名 依 序：「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其 次 為「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最 後 為「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後 三 名 依 序 為「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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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其 次 為

「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最

後 為 「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  

(四 )「 泳 池 設 施 」風 險因 素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以「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最 高 ，「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最 低 。  

(五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風 險 因素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以「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 最 高 ，「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最

低 。  

(六 )「 風 險 管 理 」風 險因 素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以「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最 高 ，「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最 低 。  

(七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風 險 因素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以「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最 高 ，「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最 低 。  

三 、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檢 定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人 員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畢 業 科 系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 學

校 地 區 、 學 校 規 模 、 是 否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菶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因 素 之 「 泳 池 設 施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 風 險 管 理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等 四 個 構 面 考 驗 後 ， 除 了 在 性 別 對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 達 顯 著 差 異 外 ， 餘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對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普 遍 認 為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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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困 境 與 風 險 管 理 S W O T矩 陣 分 析  

(一 )在 實 施 現 況 與 困 境 方 面 ， 內 部 優 勢 有 家 長 教 師 及 學 生 的

高 度 意 願；內 部 劣 勢 在 於 課 程、師 資、繳 費、招 標、評 量 等 方

面；外 在 機 會 包 括 有 國 家 政 策、有 關 單 位 輔 導、公 民 營 業 者 配

合、他 校 成 功 實 施 經 驗；外 在 威 脅 有 泳 池 數 量 不 足、交 通 工 具

不 便 及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二 )在 風 險 管 理 方 面 ， 內 部 優 勢 為 對 體 育 風 險 安 全 管 理 的 高

度 重 視 ； 內 部 劣 勢 在 於 對 泳 池 設 施 的 風 險 管 理 須 依 賴 泳 池 業

者；外 在 機 會 包 括 有 提 升 風 險 管 理 能 力、落 實 安 全 管 理、制 定

定 型 化 契 約 及 泳 池 管 理 規 範；外 在 威 脅 有 活 動 潛 在 風 險 及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  

 

第二節 建議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發 現 ，  研 究 者 提 出 以 下 之 建 議 : 

一 、 實 施 現 況 與 困 境 方 面  

(一 )泳 池 數 量 的 不 足 影 響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的 意 願，除 了 一

般 公 、 民 營 泳 池 外 ， 建 議 開 放 臨 近 學 區 具 有 泳 池 之 國 中

以 上 學 校 ， 供 學 校 使 用 ， 以 彌 補 教 學 資 源 不 足 。 對 於 鄰

近 學 區 無 泳 池 不 便 之 學 校 ， 建 議 以 寒 暑 假 育 樂 營 或 游 泳

訓 練 班 的 方 式 來 實 施 。  

(二 )課 程 安 排 不 易 是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共 同 難 題，其 與 課

務 調 整 、 泳 池 容 量 、 泳 池 距 離 等 有 密 切 關 係 。 在 全 學 年

體 育 課 程 安 排 上 ， 建 議 教 學 計 畫 中 預 先 規 劃 游 泳 教 學 單

元 。 其 次 ， 因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時 間 包 括 交 通 、 更 衣 、 點 名

、 熱 身 、 教 學 等 ， 故 建 議 以 2 ~ 3節 的 課 程 安 排 較 為 適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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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課 程 內 容 上 ， 建 議 依 照 學 校 排 課 結 構 特 性 來 實 施 ，

可 考 慮 納 入 彈 性 課 程 ， 如 游 泳 教 學 佔 用 多 數 健 康 與 體 育

課 程 時 間 ， 建 議 在 其 他 時 間 (課 間 、 課 餘 或 彈 性 課 程 )增

加 運 動 時 間 。 對 於 未 參 加 之 學 生 安 置 上 ， 建 議 以 隨 班 教

學 觀 摩 的 方 式 參 與 ； 體 育 成 績 之 評 量 可 以 參 照 教 育 部 公

佈 的 分 級 檢 測 標 準 、 出 席 的 次 數 、 游 泳 安 全 常 識 等 訂 定

一 套 學 校 游 泳 教 學 評 量 辦 法 ， 以 供 評 鑑 。  

(三 )經 費 來 源 方 面，存 在 著 無 力 繳 費 與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的 困 境

。 「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之 炊 」 ， 建 議 在 中 央 及 地 方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對 於 學 校 游 泳 教 學 經 費 的 編 列 與 補 助 應 增 加 ， 且 應

列 為 專 款 專 用 ， 避 免 挪 為 其 他 經 費 使 用 ， 無 法 落 實 在 游

泳 教 學 的 推 動 。 但 在 使 用 者 付 費 的 前 題 下 ， 建 議 學 生 應

仍 有 一 定 比 例 的 自 付 額 ， 對 無 力 繳 費 之 學 生 ， 建 議 透 過

尋 求 其 他 補 助 管 道 或 與 泳 池 業 者 協 調 提 供 補 助 名 額 。  

(四 )在 交 通 工 具 使 用 方 面，建 議 以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為 優 先 考 量

， 以 利 學 生 管 理 及 安 全 問 題 ， 如 距 離 泳 池 不 遠 ， 才 建 議

以 步 行 前 往 。  

(五 )在 游 泳 師 資 方 面，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仍 多 依 賴 泳 池 教 練 為 主

。 建 議 應 透 過 研 習 訓 練 課 程 提 升 教 師 游 泳 技 能 並 取 得 專

業 證 照 ， 除 了 有 助 於 專 業 自 救 能 力 外 ， 如 遇 師 資 不 足 之

情 況 ， 也 可 投 入 教 學 之 協 助 。 其 次 ， 也 可 結 合 社 區 民 間

游 泳 資 源 ， 在 辦 理 假 期 育 樂 營 時 提 供 協 助 。  

(六 )制 定 學 校 游 泳 能 力 發 展 計 畫 ， 配 合 各 校 課 程 發 展 計 畫 ，

有 效 落 實 游 泳 運 動 推 廣 ， 同 時 定 期 召 開 評 鑑 檢 討 會 議 ，

針 對 辦 理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各 項 缺 失 進 行 改 進 。  

(七 )借 鏡 他 校 成 功 經 驗 ，配 合 各 校 現 況 條 件 ，進 行 可 行 性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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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 並 透 過 資 源 整 合 或 策 略 聯 盟 ， 提 升 參 與 率 或 實 施 績

效 。  

二 、 在 風 險 管 理 方 面  

(一 )國 家 游 泳 政 策 的 持 續 推 動 ，結 合 民 間 組 織 資 源 ，強 化 宣

導 及 鼓 勵 措 施 ， 並 提 供 輔 導 與 諮 詢 機 制 。  

(二 )制 定 國 家 泳 池 管 理 規 範 ， 輔 導 泳 池 業 者 取 得 合 格 認 證 ，

確 保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安 全 。  

(三 )制 定 定 型 化 契 約 規 範，提 供 學 校 辦 理 招 標 與 簽 約 時 之 保

障 。  

(四 )制 定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安 全 標 準 要 點，提 供 學 校 單 位 參

考 。  

(五 )舉 辦 定 期 研 習， 提 升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安 全 管 理 、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及 法 律 責 任 等 專 業 知 能 。  

(六 )舉 辦 泳 池 定 期 訓 練 檢 查，提 升 泳 池 業 者 安 全 管 理 及 設 備

保 養 等 專 業 知 能 。  

(七 )制 定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修 正 ，

防 範 可 能 發 生 之 意 外 事 故 。  

(八 )招 標 及 簽 約 等 行 政 作 業 程 序， 力 求 公 開 透 明 ； 活 動 實 施

計 畫 及 收 費 標 準 ， 應 善 盡 告 知 家 長 之 責 ， 並 建 立 學 校 與

家 長 間 良 好 溝 通 平 臺 ， 以 助 於 觀 念 釐 清 及 問 題 反 應 。  

 

第三節 後續研究 

 

本 研 究 因 限 於 人 力 及 物 力 ， 研 究 範 圍 無 法 涵 蓋 現 況 困 境

及 風 險 因 素 所 有 層 面 ， 以 下 提 出 幾 點 建 議 ， 以 提 供 後 續 研 究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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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本 研 究 主 要 對 象 僅 限 於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 對 於 國 民 中 學 以 上 學 校 教 師 則 未 實 施 。 未 來 的 研

究 ， 建 議 可 將 國 民 小 學 非 擔 任 體 育 課 程 之 教 師 與 國 民 中 學 以

上 的 學 校 教 師 納 入 ， 並 且 將 範 圍 拓 展 到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教 師 。

以 探 討 現 行 游 泳 教 學 現 況 困 境 與 風 險 ， 使 研 究 更 具 普 遍 性 與

代 表 性 。  

二 、 研 究 工 具 方 面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為「 臺 中 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現 況 及 風 險 研 究 問 卷 」 ， 係 由 研 究 者 參 酌

文 獻 ， 自 行 編 製 量 表 ， 並 且 經 過 信 度 、 效 度 的 考 驗 ， 在 信 度

、 效 度 上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未 來 研 究 可 依 需 要 修 訂 本 問 卷 ， 或

另 行 設 計 研 究 工 具 ， 使 研 究 工 具 更 趨 於 完 善 。  

三 、 研 究 變 項 方 面  

本 研 究 以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人 口 、 地 區 及 是

否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 為 自 變 項 ， 並 以 風 險 因 素 為 依 變 項 。 建 議

未 來 在 依 變 項 可 探 討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意 願 、 前 後 成 效 及 滿

意 度 比 較 。  

四 、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本 研 究 方 法 係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 對 於 許 多 開 放 式 的 意

見 僅 能 以 量 化 的 結 果 來 呈 現 ，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能 輔 以 訪 談 調 查

， 以 補 質 化 研 究 的 不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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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0 3 )。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畫 。 臺 北 ：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游 泳 池 管 理 規 範。2 0 0 6 年 6 月 5 日，取 自：

校 園 游 泳 網：h t t p : / / w w w. h a p p y s w i m m e r . o r g . t w / i n d e x . a s p  

各 級 學 校 校 外 活 動 (校 外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附 約 。 2 0 0 6年 6月 5日

， 取 自 ： 中 華 保 險 服 務 協 會 ：

h t t p : / / w w w. i s a . o r g . t w / s c h o o l y a r d / f i r s t . h t m  

吳 文 忠  ( 1 9 9 4 )。 體 育 行 政 。 臺 北 市 ： 正 中 。  

吳 明 隆  ( 2 0 0 0 )。 S P S S 統 計 應 用 實 務 。 臺 北 市 ： 松 岡 。  

吳 明 隆  ( 2 0 0 6 )。 S P S S 統 計 應 用 學 習 實 務 -問 卷 分 析 與 應 用 統

計 。 臺 北 市 ： 知 城 。  

李 玉 梅  ( 2 0 0 5 )。 高 科 技 產 業 專 利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之 探 討 -以 專

利 保 險 為 例 。 私 立 中 原 大 學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0 6年 2月 2 3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3 C Y C U 5 3 0 8 0 1 1 )  

李 永 然 、 曹 馨 方  ( 2 0 0 2 )。 運 動 意 外 事 件 的 法 律 觀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 2 ( 6 )， 2 4 - 3 0。  

李 坤 崇 、 歐 慧 敏  ( 2 0 0 0 )。 統 整 課 程 理 念 與 實 務 。 臺 北 市 ： 心

理 。  

宋 明 哲  ( 1 9 9 2 )。風 險 ！ 風 險 ！ 知 多 少 ？。載 於 中 華 民 國 管 理

科 學 學 會 編 輯 部 (主 編 )，企 業 的 危 機 應 變 與 風 險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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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 1 7 - 1 2 9 )。 臺 北 市 ： 翰 蘆 。  

宋 明 哲  ( 2 0 0 1 )。 現 代 風 險 管 理 。 臺 北 市 ： 五 南 。  

李 昱 叡  ( 2 0 0 5 )。 多 元 智 慧 應 用 於 水 域 運 動 課 程 規 劃 之 理 論     

與 實 務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1 9 ( 1 )， 9 2 - 1 0 0。   

邱 金 松  ( 1 9 7 6 )。訂 定 學 校 運 動 設 備 器 材 標 準 之 研 究。一 九 七  

    五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地 區 體 育健 康 與 休 閒 活 動 會 議 報 告    

    書 ，2 6 4 - 2 7 0。 臺 北 ： 教 育 部 。  

邱 金 松  ( 1 9 8 8 )。 現 代 體 育 運 動 思 潮 。 桃 園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邱 皓 政  ( 2 0 0 2 )。量 化 研 究 與 統 計 分 析： S P S S中 文 視 窗 版 資 料  

    分 析 範 例 解 析 。 臺 北 市 ： 五 南 。  

林 宜 欣  ( 2 0 0 2 )。非 營 利 組 織 風 險 管 理。e世 紀 之 經 營 新 典 範 -

臺 灣 N P O的 產 業 經 營 。 第 三 屆 N P O管 理 研 討 會 ， 嘉 義 大

同 商 業 專 科 學 校 。  

林 玲 珠  ( 2 0 0 2 )。教 育 部 提 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實 施 現 況  

    之 調 查 研究 -以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為 例。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2 0 0 6年 3月 1 0日，取 自「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0 N C P E 5 5 6 7 0 2 7 )  

林 振 煌  ( 2 0 0 2 )。 學 校 體 育 設 施 缺 失 之 法 律 責 任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1 2 ( 6 )， 3 1 - 3 8。  

林 瑞 泰  ( 2 0 0 2 )。跟 著 律 師 訂 契 約 -運 動 與 休 閒 契 約。臺 北 市 ：

永 然 文 化 。  

首 例 ！ 7 歲 男 童 滑 水 遭 水 衝 擊 中 風 。 T V B S 新 聞 。 2 0 0 5 年 1 1

月 6 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t w. n e w s . y a h o o . c o m / 0 5 1 1 0 6 / 3 9 / 2 h  

y a y . h t m l  

洪 嘉 文  ( 2 0 0 0 )。 重 視 學 校 運 動 安 全 教 育 -風 險 管 理 在 學 校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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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的 策 略 應 用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 0 ( 6 )， 1 9 - 2 5。  

徐 德 俊  ( 2 0 0 3 )。 體 育 活 動 風 險 研 究 -以 國 立 花 蓮 高 工 為 例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教 育研 究 所 學 校 行 政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2 0 0 6年 2月 1 6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0 9 1 N D H U 5 3 3 1 0 1 8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2 0 0 2 )。全 國 中 小 學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調 查 計 畫 。 

    臺 北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陳 世 明  ( 2 0 0 5年 8月 1 0日 )。距 8歲 生 日 7 0分 鐘，竹 縣 一 女 童 捲

入 泳 池 排 水 涵 洞 溺 斃 。 東 森 新 聞 電 子 報 。 2 0 0 5年 8月 1 0

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e t t o d a y . c o m / 2 0 0 5 / 0 8 / 1 0 / 1 3 8 - 1 8 

2 8 9 0 8 . h t m  

陳 秀 珠  ( 1 9 9 6 )。 如 何 妥 善 選 購 游 泳 池 保 險 。 大 專 體 育 季 刊  

    2 6， 1 0 2 - 1 0 3。  

陳 秀 華  ( 2 0 0 1 )。 游 泳 教 學 -創 意 思 考 教 學 法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1 ( 6 )， 1 0 2 - 1 0 7。  

陳 和 睦  ( 2 0 0 2 )。 推 展 學 校 游 泳 活 動 策 略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 2 ( 2 )， 2 5 - 2 8。  

陳 雨 霖  ( 2 0 0 3 )。教 學 時 間 分 配 對 國 小 學 童 游 泳 能 力 之 影 響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科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0 6年 2

月 1 6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1 T P E C 0 4 2 1 0 6 7 )  

陳 武 聰  ( 2 0 0 3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游 泳 學 之 調 查 研 究。屏  

    東 師 範 學 院國 民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2 0 0 6年 2月 2 6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1 N P T T 1 5 7 6 0 3 3 )  

陳 原 鴻  ( 1 9 9 9 )。水 上 救 生 在 小 學 游 泳 教 學 中 之 必 要 性。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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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雙 月 刊 ， 9 ( 1 )， 3 6 - 4 1。  

陳 惠 娟  ( 2 0 0 4 )。 國 小 教 師 永 續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之 調 查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環 境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0 6年 2月 1 5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2 N T N U 0 5 8 7 0 1 1 )  

陳 鈞 凱  ( 2 0 0 5年 8月 1 1日 )。消 保 會 全 臺 泳 池 大 檢 測 ， 逾 六 成

潛 藏 安 全 危 機 。 大 紀 元 e 報 。 2 0 0 5年 8月 1 1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e p o c h t i m e s . c o m . t w / b t / 5 / 8 / 1 1 / n 1 0 1 4 9 5 1 . h t m  

陳 福 財  ( 2 0 0 1 )。 如 何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1 ( 4 )， 1 3 - 1 5。  

陳 敬 能  ( 2 0 0 4 )。體 育 教 師 對 風 險 管 理 之 應 有 的 認 識。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 4 ( 4 )， 7 4 - 8 1。  

教 育 部  ( 1 9 9 9 )。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臺 北：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 2 0 0 1 )。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臺 北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 2 0 0 3 )。 中 小 學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分 級 標 準 。 臺 北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 2 0 0 5 )。 2 0 0 5 - 2 0 0 8教 育 施 政 主 軸 行 動 方 案 。 臺 北 ：

教 育 部 。  

教 育 部  ( 2 0 0 5 )。 我 國 游 泳 池 現 況 分 析 調 查 專 案 報 告 。 臺 北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 2 0 0 5 )。 確 立 海 洋 台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 臺 北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 2 0 0 5 )。 確 立 海 洋 台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草 案 )。 臺 北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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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宮 熊  ( 1 9 9 6 )。 財 務 管 理 。 臺 北 市 ： 文 京 。  

張 紹 勳  ( 2 0 0 1 )。 研 究 方 法 （ 修 訂 版 ）。 臺 中 市 ： 滄 海 。  

張 清 濱  ( 1 9 9 8 )。 學 校 行 政 與 教 育 革 新 。 臺 北 市 ： 臺 灣 書 店 。 

張 維 嶽  ( 1 9 9 8 )。樂 趣 化 的 體 育 教 學 － 游 泳 教 材 設 計。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7 ( 4 )， 4 - 6。  

許 逢 泰  ( 2 0 0 4 )。運 動 傷 害 事 故 案 例 實 務 探 討。臺 北 縣 立 新 莊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三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三 次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教 學 研 究 會 專 題 報 告 ， 未 出 版 。  

基 隆 市 立 綜 合 體 育 場 游 泳 池 管 理 辦 法 。 2 0 0 6年 6月 5日 ， 取 自

： 運 動 神 網 ： h t t p : / / w w w. s p o r t s n t . c o m . t w / s a m p l e / s p o _ S  

a m p l e _ 0 3 . a s p ? s t r u c t _ i d = 3 0 9 4  

崔 顯 亞  ( 2 0 0 5年 1 0月 2 3日 )。 S P A 烤 箱 電 人 ！ 業 者：泳 客 身 上

水 滴 到 電 線 導 致 漏 電 。 東 森 新 聞 電 子 報 。 2 0 0 5年 1 0月 2 3

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e t t v a s i a . e t t o d a y . c o m / 2 0 0 5 / 1 0 / 2 3 / 1 3 8 -  

1 8 6 0 1 8 2 . h t m  

黃 月 嬋  ( 2 0 0 6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可 行 模 式 分 享。九

十 五 年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觀 摩 會 會 議 手 冊 ， 未 出

版 。  

黃 心 韻  ( 1 9 9 7 )。國 中 公 民 與 道 德 科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之 研 究。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公 民 訓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2 0 0 6年 4月 1 7

日 ， 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8 5 N T N U 3 0 5 1 0 0 9 )  

黃 以 敬  (2 0 0 6年 2月 1 7日 )。 教 部 保 證 孩 子 有 飯 吃 有 書 唸 。 自

由 電 子 報 。 2 0 0 6年 2月 1 7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l i b e r t y t i m e s .  

. c o m . t w / 2 0 0 6 / n e w / f e b / 1 7 / t o d a y - l i f e 6 . h t m  

黃 政 傑 (主 編 ) ( 2 0 0 1 )。教 學 的 意 義 與 模 式。教 學 原 理， 1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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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楊 文 治  ( 2 0 0 3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校 體 育 風 險 管 理 認 知

之 研 究 -以 桃 園 縣 為 例。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在 職

進 修 碩 士 班 論 文。 2 0 0 6年 2月 2 0日，取 自「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1 N T N U 1 5 6 7 0 0 1 ) 

楊 宗 文  ( 2 0 0 1 )。 學 校 體 育 的 安 全 管 理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3 0  

    ( 1 )， 1 1 9 - 1 2 6。  

楊 武 英  ( 1 9 9 6 )。台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之 研 究。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2 0 0 6年 3月 2 5日，取 自「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8 4 N C P E 3 5 6 7 0 1 7 ) 

楊 政 郡  ( 2 0 0 5年 1 0月 2 5日 )。雇 主 小 孩 溜 去 游 泳 溺 斃，清 潔 婦

判 刑 再 賠 4 4 0萬 。 自 由 電 子 報 。 2 0 0 5年 1 0月 2 5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l i b e r t y t i m e s . c o m . t w / 2 0 0 5 / n e w / o c t / 2 5 / t o d a

y - s o 1 0 . h t m  

楊 智 荃 、 陳 鴻 雁  ( 2 0 0 4 )。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營 運 之 風 險 管 理 。 大  

    專 體 育 季 刊， 7 2， 1 3 6 - 1 4 3。  

董 至 聖  ( 2 0 0 2 )。運 用 I S O - 9 0 0 0品 質 標 準 提 升 學 校 運 動 場 地 之

風 險 管 理 。 大 專 體 育 季 刊 ， 6 2， 1 8 1 - 1 9 0。  

詹 俊 成  ( 2 0 0 2 )。學 校 游 泳 池 民 營 化 之 可 行 性 探 討。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 1 2 ( 2 )， 1 1 - 1 7。  

萬 書 妙  ( 2 0 0 3 )。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風 險 管 理 -以 臺 灣 農 會 為 例 。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合 作 經 濟 系 碩 士 論 文。 2 0 0 6年 3月 2 8日，取

自 「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e t d s . n c l . e d u . t w / t h e a b s / (編 號 ： 0 9 2 N T P U 0 1 3 1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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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憲 清  ( 1 9 8 9 )。學 校 體 育 之 教 材。國 民 體 育 季 刊，1 8 ( 3 )，3 1 - 4 3

。  

葉 憲 清  ( 1 9 9 8 )。 體 育 教 材 教 法 。 臺 北 市 ： 正 中 。  

臺 中 縣 立 體 育 場 游 泳 池 經 營 管 理 要 點。 2 0 0 6 年 6 月 5 日，取

自 ： 運 動 神 網 ： h t t p : / / w w w. s p o r t s n t . c o m . t w / s a m p l e / s p o      

_ s a m p l e / S a m p l e _ 0 3 . a s p ? s t r u c t _ i d = 3 0 8 1  

臺 中 縣 各 學 校 概 況  (9 4學 年 度 )【 資 料 檔 】。 臺 中 縣 ： 臺 中 縣

政 府 教 育 局 網 路 中 心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t c c . e d u . t w / s c  

h o o l _ q u e r y / s c h _ q u e r y . p h p ? s t a t e _ i d = & e d u _ l o c a l _ i d = & m _

u n i t _ a t t r _ i d = 2 & u _ k i n d =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2 0 0 0 )。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落 實 學 校 游 泳

教 學 及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報 告 書。臺 北：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2 0 0 5 )。臺 北 市 馬 市 長 校 園 溫 水 游 泳 池 八

年 任 內 將 完 成 72座。 我 的 E 政 府 新 聞 中 心 。 2 0 0 5年 3月 2

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5 . w w w. g o v . t w / P U B L I C / v i e w. p h p 3 ? i d = 9 4 9 1 4 &

s u b = 4 9 & m a i n = G O V N E W S  

臺 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游 泳 池 使 用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2 0 0 6 年 6 月

5 日 ， 取 自 ： 運 動 神 網 ： h t t p : / / w w w. s p o r t s n t . c o m . t w / s a  

m p l e / s p o _ s a m p l e / S a m p l e _ 0 3 . a s p ? s t r u c t _ i d = 3 1 1 5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5 )。九 十 四 年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觀 摩 會 研 討 手 冊 ， 未 出 版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6 )。九 十 五 年 無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觀 摩 會 會 議 手 冊 ， 未 出 版 。  

趙 百 恂 、 趙 立  ( 2 0 0 3年 1 0月 2日 )。 高 市 政 府 員 工 游 泳 課 ， 一

人 溺 斃 。 T V B S 新 聞 。 2 0 0 3年 1 0月 2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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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t v b s . c o m . t w / n e w s / n e w s _ l i s t . a s p ? n o = t z e n g 2 0 0 3 1 0 0 2 1

9 4 7 2 7  

鄭 志 富  ( 1 9 9 4 )。學 校 體 育 的 風 險 管 理。臺 灣 省 學 校 體 育，4 ( 6 )

， 3 5 - 3 9。  

鄭 志 富  ( 1 9 9 8 )。 運 動 管 理 學 論 著 彙 編 (一 )。 未 出 版 。  

劉 君 毅  ( 2 0 0 5 )。 論 生 物 科 技 安 全 之 風 險 評 估 。 工 業 安 全 科  

    技 ， 5 4， 5 5 - 5 8頁 。  

歐 宗 明  ( 1 9 9 9 )。 體 育 課 風 險 管 理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5 1， 6 - 1 2

。  

歐 陽 金 樹  ( 1 9 9 7 )。大 專 體 育 課 運 動 意 外 傷 害 之 風 險 管 理。大

專 體 育 季 刊 ， 3 4， 9 7 - 1 0 1。  

蔡 貞 雄  ( 2 0 0 1)。國 小 體 育 教 學 研 究 。 臺 北 市 ： 五 南 。  

謝 文 全  ( 1 9 9 1 )。 教 育 行 政 -理 論 與 實 務。 臺 北 市 ： 文 景 。  

謝 文 全  ( 2 0 0 1 )。 教 育 行 政 學 。 臺 北 市 ： 高 等 教 育 。  

賴 麗 雲  ( 2 0 0 1 )。學 校 體 育 運 動 安 全。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11 ( 6 )

， 2 0 - 2 7。  

簡 耀 輝  ( 2 0 0 1 )。 迎 接 教 改 新 紀 元 ， 健 康 體 育 一 家 親 。 學 校  

    體 育 雙 月 刊， 11 ( 6 )， 2 - 3。  

饒 見 維  ( 1 9 9 6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理 論 與 實 務 。 臺 北 市 ： 五 南 。  

 

二、英文部份 

B a b b i e ,  E .  R .  ( 1 9 7 9 ) .  S u r v e y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  B e l m o n t ,  

C a l i f： W a d s w o r t h .  

B e r r y ,  R .  C . ,  &  W o n g ,  G .  M .  ( 1 9 9 3 ) .  L a w  a n d  b u s i n e s s  o f  t h e    

    s p o r t s  i n d u s t r i e s  ( 2 n d  e d . )  .  W e s t p o r t ,  C T : P r a e g e r .   

B u t l e r ,  T .  W. ,  K e o n g ,  G.  L . ,  &  E v e r e t t ,  L .  N .  ( 1 9 9 6 )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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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e r a t i o n s  m a n a g e m e n t  r o l e  i n  h o s p i t a l  s t r a t e g i c  

p l a n n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O p e r a t i o n s  M a n a g e m e n t ,  1 4 ( 2 ) ,  

1 3 7 - 1 5 6 .  

B r y m a n  A . ,  &  C r a m e r ,  D .  ( 1 9 9 7 )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w i t h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  L o n d o n : R o u t l e d g e .  

D o y l e ,  T . B .  ( 1 9 8 9 ) .  S u r v i v a l  o f  t h e  f i t t e s t .  A m e r i c a n  

D e m o g r a p h i c s ,  1 1 ( 5 ) ,  3 8 ,  4 0 - 4 1 .  

H o r i n e , L .  ( 1 9 9 5 )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P h y s c i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S p o r t  P r o g r a m .  D u b u g u e , I o w a :  W m  . c .  B r o w n  P u b l i s h e r s .  

K a t z ,  J . ( 1 9 9 6 ) .  T h e  a q u a t i c  h a n d b o o k  f o r  l i f e t i m e  f i t n e s s .  

N e e d h a m  H i g h t s ,  M A :  A l l y n  a n d  B a c o n .  

K a i s e r ,  H .  F .  ( 1 9 7 4 ) . A n  i n d e x  o f  f a c t o r i a l  s i m p l i c i t y .  

P s y c h o m e t r i k a ,  3 9 ,  3 1 - 3 6 .  

M c A r d l e ,  W .  D . ,  K a t c h ,  F .  I . ,  &  K a t c h ,  V .  L . ( 1 9 9 4 ) .  

E s s e n t i a l s  o f  e x e r c i s e  p h y s i o l o g y .  M a l v e r n ,  P A :  L e a  &  

F e b i g e r .  

N i l s o n ,  R . A .  &  E d g i n t o n ,  C . R . ( 1 9 8 2 ) .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  A   

T o o l f o r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d m i n i s t r a t o r s .  P a r k s  &   

R e c r e a t i o n , 1 7 ( 8 ) ,  3 4 - 3 7 .  

R i t c h i e ,  S . E . ,  H o p k i n s ,  W  . G , ( 1 9 9 1 ) .  T h e  i m t e n s i t y  o f  

e x e r c i s e  i n  d e e p - w a t e r  r u n n i n g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1 2 ( 1 ) ,  2 7 - 2 9 .   

S m i s s e n ,  B .  ( 1 9 9 6 ) .  To r t  l i a b i l i t y  a n d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  I n  

P a r k h o u s e ,  B .  L .  ( E d ) ,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p o r t :  I t s  

f o u n d a t i o n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 1 6 4 - 1 8 4 ) .  S t .  L o u i s ,  

M i s s o u r i :  M o s b y - Ye a r  B o o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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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d m a n ,  S .  ( 1 9 7 6 ) .  A p p l i e d  s a m p l i n g .  N e w  Yo r k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W o n g ,  G .  M .  ( 1 9 9 4 ) .  E s s e n t i a l s  o f  a m a t e u r  s p o r t s  l a w  ( 2 n d  

e d . )  .  W e s t p o r t ,  C T : P r a e g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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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內發展學校游泳運動量體需求與供給的狀況 

一 、 供 給 面 分 析 ：  

(一 )游 泳 池 總 數 量 ：  

  國 內 目 前 所 有 學 校 游 泳 池 總 數 量4 1 2 座 中 ， 室 內 游 泳 池

佔 2 2 9 座，戶 外 游 泳 池 佔 1 8 3 座，校 外 游 泳 池 數 量 3 6 0 座 中，

室 內 游 泳 池 佔 1 4 4 座 ， 戶 外 游 泳 池 佔 2 1 6 座 。  

(二 )目 前 所 有 學 校 游 泳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若 假 設 所 有 學 校 室內 游 泳 池 皆 為 溫 水 游 泳 池 (全 年 開 放

天 數 為 3 0 0 天 )、 所 有 學 校 戶 外 游 泳 池 皆 為 冷 水 游 泳 池 (全 年

開 放 天 數 為 2 0 0 天 )、所 有 學 校 游 泳 池 皆 能 正 常 開 放，則 所 有

學 校 游 泳 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之 總 人 次 為 2 , 6 3 2 , 0 0 0 人 。  

(三 )目 前 所 有 校 外 游 泳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若 假 設 所 有 校 外 室內 游 泳 池 皆 為 溫 水 游 泳 池 (全 年 開 放

天 數 為 3 0 0 天 )， 所 有 校 外 戶 外 游 泳 池 皆 為 冷 水 游 泳 池 (全 年

開 放 天 數 為 2 0 0 天 )，假 設 校 外 游 泳 池 每 天 可 支 援 開 放 學 生 使

用 時 間 為 4 小 時 、 每 座 支 援 開 放 學 生 使 用 校 外 游 泳 池 瞬 間 最

大 承 載 量 為 5 0 人，則 所 有 校 外 游 泳 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為 8 6 4 , 0 00 人 。  

(四 )目 前 所 有 游 泳 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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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所 有 游 泳 池 全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 2 , 6 3 2 , 0 0 0 人

(學 校 游 泳 池 )＋ 8 6 4 , 0 0 0 人 (校 外 游 泳 池 )＝ 3 , 4 9 6 , 0 0 0 人  

二 、 供 給 與 需 求 分 析 ：  

  目 前 全 國 學 生 總 人 數 約 為5 , 5 0 0 , 0 0 0 人 ， 但 所 有 游 泳 池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為 3 , 4 9 6 , 0 0 0 人，故 尚 有 2 , 0 0 4 , 0 0 0 位

學 生 無 游 泳 池 可 使 用 。 此 外 ， 因 校 園 土 地 受 限 ， 以 及 游 泳 池

興 建 成 本、未 來 營 運 等 因 素 考 量，將 以 新 建 戶 外 2 5 公 尺 游 泳

池 為 主，故 以 學 校 新 設 戶 外 2 5 公 尺 游 泳 池 每 座 全 年 可 服 務 學

生 總 人 次 4 , 0 0 0 人 做 計 算 ， 須 再 興 建 5 0 1 座 游 泳 池 方 能 達 成

供 需 平 衡 。  

  須 再 興 建 游 泳 池 數 量 ＝( 5 , 5 0 0 , 0 0 0人 - 3 , 4 9 6 , 0 0 0人

)÷ 4 , 0 0 0 (人 /座) =  5 0 1  (座 )  

資 料 來 源：教 育 部 ( 2 0 0 5 )，確 立 海 洋 台 灣 的 推 動 體 系 -推 動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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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九十四學年度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一覽表 

編 號  鄉   鎮  校     名  編 號  鄉 鎮  校     名  

1  豐 原 市  豐 原 國 小  2 1  神 岡 鄉  圳 堵 國 小  

2  豐 原 市  瑞 穗 國 小  2 2  大 雅 鄉  大 雅 國 小  

3  豐 原 市  南 陽 國 小  2 3  大 雅 鄉  三 和 國 小  

4  豐 原 市  富 春 國 小  2 4  大 雅 鄉  大 明 國 小  

5  豐 原 市  豐 村 國 小  2 5  大 雅 鄉  上 楓 國 小  

6  豐 原 市  翁 子 國 小  2 6  大 雅 鄉  汝 鎏 國 小  

7  豐 原 市  豐 田 國 小  2 7  大 雅 鄉  陽 明 國 小  

8  豐 原 市  合 作 國 小  2 8  大 雅 鄉  文 雅 國 小  

9  豐 原 市  葫 蘆 墩 國 小 2 9  大 雅 鄉  六 寶 國 小  

1 0  豐 原 市  福 陽 國 小  3 0  潭 子 鄉  潭 子 國 小  

1 1  后 里 鄉  后 里 國 小  3 1  潭 子 鄉  僑 忠 國 小  

1 2  后 里 鄉  內 埔 國 小  3 2  潭 子 鄉  東 寶 國 小  

1 3  后 里 鄉  月 眉 國 小  3 3  潭 子 鄉  新 興 國 小  

1 4  后 里 鄉  七 星 國 小  3 4  潭 子 鄉  潭 陽 國 小  

1 5  后 里 鄉  育 英 國 小  3 5  外 埔 鄉  外 埔 國 小  

1 6  后 里 鄉  泰 安 國 小  3 6  外 埔 鄉  安 定 國 小  

1 7  神 岡 鄉  神 岡 國 小  3 7  外 埔 鄉  鐵 山 國 小  

1 8  神 岡 鄉  豐 洲 國 小  3 8  外 埔 鄉  馬 鳴 國 小  

1 9  神 岡 鄉  社 口 國 小  3 9  外 埔 鄉  水 美 國 小  

2 0  神 岡 鄉  岸 裡 國 小  4 0  清 水 鎮  清 水 國 小  

4 1  清 水 鎮  西 寧 國 小  6 4  大 甲 鎮  文 武 國 小  

4 2  清 水 鎮  建 國 國 小  6 5  大 甲 鎮  華 龍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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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清 水 鎮  大 秀 國 小  6 6  大 甲 鎮  西 岐 國 小  

4 4  清 水 鎮  三 田 國 小  6 7  沙 鹿 鎮  沙 鹿 國 小  

4 5  清 水 鎮  甲 南 國 小  6 8  沙 鹿 鎮  竹 林 國 小  

4 6  清 水 鎮  高 美 國 小  6 9  沙 鹿 鎮  北 勢 國 小  

4 7  清 水 鎮  慷 榔 國 小  7 0  沙 鹿 鎮  文 光 國 小  

4 8  清 水 鎮  大 楊 國 小  7 1  沙 鹿 鎮  鹿 峰 國 小  

4 9  清 水 鎮  東 山 國 小  7 2  沙 鹿 鎮  公 明 國 小  

5 0  清 水 鎮  吳 厝 國 小  7 3  沙 鹿 鎮  公 館 國 小  

5 1  梧 棲 鎮  梧 棲 國 小  7 4  大 安 鄉  大 安 國 小  

5 2  梧 棲 鎮  中 正 國 小  7 5  大 安 鄉  海 墘 國 小  

5 3  梧 棲 鎮  永 寧 國 小  7 6  大 安 鄉  三 光 國 小  

5 4  梧 棲 鎮  梧 南 國 小  7 7  大 安 鄉  永 安 國 小  

5 5  梧 棲 鎮  中 港 國 小  7 8  龍 井 鄉  龍 井 國 小  

5 6  梧 棲 鎮  大 德 國 小  7 9  龍 井 鄉  龍 泉 國 小  

5 7  大 甲 鎮  大 甲 國 小  8 0  龍 井 鄉  龍 津 國 小  

5 8  大 甲 鎮  順 天 國 小  8 1  龍 井 鄉  龍 峰 國 小  

5 9  大 甲 鎮  文 昌 國 小  8 2  龍 井 鄉  龍 山 國 小  

6 0  大 甲 鎮  日 南 國 小  8 3  龍 井 鄉  龍 港 國 小  

6 1  大 甲 鎮  東 明 國 小  8 4  龍 井 鄉  龍 海 國 小  

6 2  大 甲 鎮  德 化 國 小  8 5  大 肚 鄉  追 分 國 小  

6 3  大 甲 鎮  東 陽 國 小  8 6  大 肚 鄉  大 忠 國 小  

8 7  大 肚 鄉  永 順 國 小  1 1 0  大 里 市  立 新 國 小  

8 8  大 肚 鄉  瑞 峰 國 小  1 1 1  霧 峰 鄉  僑 榮 國 小  

8 9  大 肚 鄉  大 肚 國 小  1 1 2  霧 峰 鄉  四 德 國 小  

9 0  大 肚 鄉  山 陽 國 小  1 1 3  霧 峰 鄉  萬 豐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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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大 肚 鄉  瑞 井 國 小  1 1 4  霧 峰 鄉  霧 峰 國 小  

9 2  烏 日 鄉  烏 日 國 小  1 1 5  霧 峰 鄉  五 福 國 小  

9 3  烏 日 鄉  僑 仁 國 小  1 1 6  霧 峰 鄉  光 正 國 小  

9 4  烏 日 鄉  九 德 國 小  1 1 7  霧 峰 鄉  峰 谷 國 小  

9 5  烏 日 鄉  喀 哩 國 小  1 1 8  霧 峰 鄉  桐 林 國 小  

9 6  烏 日 鄉  旭 光 國 小  1 1 9  霧 峰 鄉  復 興 國 小  

9 7  烏 日 鄉  東 園 國 小  1 2 0  霧 峰 鄉  吉 峰 國 小  

9 8  烏 日 鄉  五 光 國 小  1 2 1  太 平 市  太 平 國 小  

9 9  烏 日 鄉  溪 尾 國 小  1 2 2  太 平 市  宜 欣 國 小  

1 0 0  大 里 市  內 新 國 小  1 2 3  太 平 市  坪 林 國 小  

1 0 1  大 里 市  塗 城 國 小  1 2 4  太 平 市  光 隆 國 小  

1 0 2  大 里 市  瑞 城 國 小  1 2 5  太 平 市  頭 汴 國 小  

1 0 3  大 里 市  健 民 國 小  1 2 6  太 平 市  新 光 國 小  

1 0 4  大 里 市  益 民 國 小  1 2 7  太 平 市  東 汴 國 小  

1 0 5  大 里 市  草 湖 國 小  1 2 8  太 平 市  黃 竹 國 小  

1 0 6  大 里 市  崇 光 國 小  1 2 9  太 平 市  建 平 國 小  

1 0 7  大 里 市  大 元 國 小  1 3 0  太 平 市  中 華 國 小  

1 0 8  大 里 市  美 群 國 小  1 3 1  太 平 市  東 平 國 小  

1 0 9  大 里 市  永 隆 國 小  1 3 2  太 平 市  新 平 國 小  

1 3 3  太 平 市  車 籠 埔 國 小 1 5 6  和 平 鄉  達 觀 國 小  

1 3 4  太 平 市  長 億 國 小  1 5 7  和 平 鄉  白 冷 國 小  

1 3 5  東 勢 鎮  東 勢 國 小  1 5 8  和 平 鄉  博 愛 國 小  

1 3 6  東 勢 鎮  成 功 國 小  1 5 9  和 平 鄉  中 坑 國 小  

1 3 7  東 勢 鎮  新 成 國 小  1 6 0  和 平 鄉  梨 山 國 小  

1 3 8  東 勢 鎮  中 山 國 小  1 6 1  和 平 鄉  平 等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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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9  東 勢 鎮  石 城 國 小  1 6 2  私 立  華盛頓小學

1 4 0  東 勢 鎮  明 正 國 小     

1 4 1  東 勢 鎮  石 角 國 小     

1 4 2  東 勢 鎮  中 科 國 小     

1 4 3  東 勢 鎮  新 社 國 小  

1 4 4  東 勢 鎮  東 新 國 小  

1 4 5  石 岡 鄉  石 岡 國 小  

1 4 6  石 岡 鄉  土 牛 國 小  

1 4 7  新 社 鄉  大 南 國 小  

1 4 8  新 社 鄉  東 興 國 小  

1 4 9  新 社 鄉  協 成 國 小  

1 5 0  新 社 鄉  大 林 國 小  

1 5 1  新 社 鄉  中 和 國 小  

1 5 2  新 社 鄉  崑 山 國 小  

1 5 3  新 社 鄉  福 民 國 小  

1 5 4  和 平 鄉  和 平 國 小  

1 5 5  和 平 鄉  自 由 國 小  

資 料 來 源 ： 臺 中 縣 政 府 教 育

網 路 中 心 。 2 0 0 5 / 1 1 / 3 0 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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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灣地區近年來泳池意外事故一覽表 
時 間  事 故 簡 述  事 故 主 因  資 料 來 源  

2 0 0 1年
1 2月 2 6
日  

某 校 學 生 於 上 游 泳 課

期 末 測 驗 中 ， 因 跳 水

導 致 頸 椎 第 四 、 五 節

受 傷 ， 由 胸 部 以 下 全

身 癱 瘓 (無 知 覺 )。經 送
國 軍 總 醫 院 加 護 病 房

急 救 ， 不 幸 於 民 國 9 1
年 1月 1 0日 宣 告 死
亡 。 本 案 經 多 次 溝 通

後 ， 在 地 方 調 解 委 員

會 、 家 屬 、 學 校 法 律

顧 問 及 相 關 人 員 開 會

協 調 下 ， 簽 訂 和 解

書 。  

警 示 標 語 與

安 全 規 定 設

置 位 置 不 夠

明 顯 ； 另 授

課 老 師 於 教

學 前 未 特 別

強 調 使 用 規

範 。  
 

 

 

許 逢 泰

( 2 0 0 4 )，臺 北
縣 立 新 莊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三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三 次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教 學 研

究 會 專 題 報

告 。  

2 0 0 3年
1 0月 2日  

高 雄 市 政 府 於 四 維 國

小 辦 理 員 工 游 泳 訓

練 ， 不 幸 卻 發 生 勞 檢

所 的 5 0歲 員 工 黃 明

和 溺 水 死 亡 ， 根 據

調 查 ， 這 名 員 工 疑

似 有 慢 性 疾 病 ， 不

過 在 當 時 ， 泳 池 並

無 救 生 員 在 場 。  

無 救 生 員

在 場 或 個

人 因 素  

趙 百 恂 、 趙

立 ， T V B S新
聞 ， 2 0 0 3 

2 0 0 3年
1 0月 2 5
日  

台 中 市 受 僱 清 潔 工 作

的 靳 姓 清 潔 婦 ， 清 潔

中 應 女 主 人 之 託 照 顧

一 對 6歲 的 王 姓 雙 胞
胎 姐 弟，不 料 2個 小 孩
溜 到 社 區 游 泳 池 ， 弟

弟 溺 斃 ， 靳 婦 先 被 判

處 6月 徒 刑 定 讞，台 中
地 院 民 事 法 庭 昨 日 又

判 處 靳 婦 須 賠 償 死 者

父 母 4 4 0萬 餘 元  

泳 池 場 地 管

理 及 人 員 照

護 不 當  

楊 政 郡 ， 自

由 電 子 報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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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5年 8
月 1 0日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一 名 7
歲 小 女 童 ， 晚 間 跟 著

阿 嬤 去 游 泳 ， 當 時 游

泳 池 正 在 排 水 準 備 打

烊 ， 但 女 童 的 阿 嬤 還

是 讓 小 女 孩 下 去 游

泳 。 結 果 小 女 童 要 上

岸 時 ， 竟 被 吸 入 排 水

孔 卡 在 中 間 長 達 1個
小 時 ， 最 後 靠 消 防 隊

把 水 抽 掉 ， 才 把 小 女

孩 救 出 ， 但 已 經 回 天

乏 術 。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不 當  

陳 世 明 ， 東

森 新 聞 電 子

報 ， 2 0 0 5 

2 0 0 5年
1 0月 2 3
日  

高 雄 市 一 家 游 泳 池 裡

的 S PA池，傳 出 有 一 名
泳 客 在 烤 箱 遭 到 漏 電

電 擊 的 意 外 ， 結 果 連

要 去 救 人 的 救 生 員 ，

也 一 起 遭 電 擊 ， 而 業

者 表 示 ， 可 能 是 因 為

是 泳 客 身 上 太 濕 了 滴

到 地 上 的 管 線 ， 才 會

導 致 漏 電 。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不 當 或 人

為 因 素  

崔 顯 亞 ， 東

森 新 聞 電 子

報 ， 2 0 0 5 

2 0 0 5年
1 1月 6日  

臺 北 縣 八 仙 樂 園 發 生

一 起 七 歲 男 童 因 使 用

滑 水 道 ， 頭 下 腳 上 往

下 俯 衝 ， 結 果 造 成 中

風 現 象 。 究 竟 是 陳 小

弟 滑 水 姿 勢 不 良 ， 還

是 滑 水 道 設 計 出 錯 ，

業 者 和 家 屬 爭 論 ， 沒

有 交 集 。  

泳 池 設 備 管

理 不 當 或 人

為 因 素  

T V B S新
聞 ， 2 0 0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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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南市立國民中小學游泳池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 一 條  

臺 南 市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游 泳 池  (以下 簡 稱 本 池 ) 之 管 理 使

用 ， 悉 依 本 自 治 條 例 辦 理 。  

第 二 條  

游 泳 池 未 經 許 可 或 無 教 師 率 領 及 無 人 看 管 時 嚴 禁 進 入 。  

第 三 條  

泳 客 入 池 應 遵 守 游 泳 池 規 定 ， 服 從 管 理 指 導 並 注 意 公 共 衛 生

及 公 共 道 德 。  

第 四 條  

游 泳 池 除 供 學 生 上 課 使 用 外 ， 於 放 學 後 及 例 假 日 需 對 外 開

放 。 對 外 開 放 時 間 由 學 校 視 實 際 需 要 自 行 決 定 。 對 外 開 放 業

務 得 委 託 民 間 經 營 。  

第 五 條  

游 泳 池 對 外 開 放 時 間 ， 泳 客 應 憑 游 泳 券 入 場 。 游 泳 券 售 價 如

下 ：   

1 .  一 般 游 泳 池：成 人 每 人 每 次 新 臺 幣 五 十 元，學 生 及 兒 童

新 臺 幣 三 十 元 。   

2 .  室 內 溫 水 游 泳 池：成 人 每 人 每 次 新 臺 幣 一 百 元，學 生 及

兒 童 新 臺 幣 六 十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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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前 二 款 若 為 提 供 本 市 學 童 上 課 之 需 ， 得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第 一 項 游 泳 券 售 價得 視 游 泳 池 營 收 狀 況 調 整 之 。  

   前 項 游 泳 券 售 價 內含 代 收 意 外 保 險 費 新 臺 幣 十 元 。  

第 六 條  

游 泳 池 收 入 悉 數 解 繳 市 庫 ， 其 收 支 納 入 總 預 算 辦 理 。  

第 七 條  

游 泳 池 應 設 救 生 員 、 管 理 員 及 臨 時 清 潔 工 各 一 人 ， 分 別 擔 任

救 生 工 作 、 管 理 工 作 及 環 境 整 潔 之 維 護 。 但 夜 間 及 假 日 開 放

者 ， 救 生 員 應 酌 增 。  

第 八 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游 泳 池 拒 絕 其 入 場 ：   

1 .  有 傳 染 病 者 ， 如 花 柳 病 、 皮 膚 病 、 眼 疾 等 。   

2 .  精 神 病 、 心 臟 病 患 者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游 泳池 得 拒 絕 入 場 ， 已 入 場 者 得 命

其 出 場 ：  

1 .  有 危 害 場 內 秩 序 及 風 紀 者 。   

2 .  無 家 長 保 護 之 兒 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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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泳 客 應 注 意 安 全 ， 服 從 救 生 員 指 導 ， 並 遵 守 游 泳 池 管 理 使 用

之 各 項 規 定 。  

第 十 條  

泳 客 衣 物 金 錢 等 貴 重 物 品 應 自 行 保 管 ， 如 有 遺 失 游 泳 池 不 負

責 任 。  

第 十 一 條  

未 經 許 可 或 未 購 游 泳 券 擅 入 游 泳 池 游 泳 者 ， 依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售 價 處 以 十 倍 之 罰 鍰 並 命 其 出 場 。  

第 十 二 條  

本 自 治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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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中縣立體育場游泳池經營管理要點 

一 、 臺 中 縣 立 體 育 場  (以 下 簡 稱本 場 ) ， 為 便 於 維 護 管 理 游

泳 池  (以 下 簡 稱 本 池 ) 及推 展 游 泳 運 動 ， 增 進 民 眾 身 心 健

康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本 池 應 經 由 臺 中 縣 政 府 同 意 授 權 本 場 委 託 其 他 單 位 或 團

體 經 營 管 理 ， 並 由 本 場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其 委 託 事 宜 ， 另 以

契 約 訂 定 ， 如 經 管 不 善 ， 得 終 止 契 約 。  

三 、 本 池 不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以 自 給 自 足 之 方 式 經 營 ， 其 經 費

收 支 由 代 管 單 位 設 置 專 戶 並 依 會 計 程 序 處 理 ， 其 盈 餘 以 充 實

本 池 設 備 、 游 泳 教 學 、 辦 理 體 育 活 動 及 培 訓 本 縣 游 泳 選 手 為

限 。 代 管 單 位 應 於 每 年 六 月 卅 日 辦 理 結 算 ， 並 在 一 週 內 限 報

本 場 核 轉 縣 府 核 備 。  

四 、 本 池 之 開 放 與 管 理 ：  

1 .  開 放 時 間 ： 以 全 年 開 放 為 原 則 。   

2 .  開 放 時 間 ：  (如 逢 縣 府 舉 辦 游 泳 比 賽 、 研 習 、 訓 練 等 活

動 時 應 暫 時 停 對 外 營 業 ， 且 無 條 件 無 償 全 部 供 用 。 )    

o  上 午 ： 八 時 至 十 二 時 。   

o  下 午 ： 一 時 至 五 時 。   

o  晚 間 ： 六 時 至 九 時 。   

o  早 泳 ： 上 午 五 時 至 七 時 卅 分 。 (冬 泳 亦 同 )  

o  每 天 開 放 以 十 二 小 時 為 原 則，並 視 季 節 調 整 開 放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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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每 次 開 放 前 均 須 清 潔 並 提 早 卅 分 鐘 清 池 。  

3 .  開 放 方 式 ： 由 代 管 單 位 直 接 經 營 ， 其 收 費 標 準 如 左 ：   

o  全 票 ： 日 間 廿 元 、 夜 間 廿 五 元 。   

o  半 票：日 間 十 五 元、夜 間 廿 元。 (一 四 五 公 分 以 下

之 兒 童 及 持 有 證 明 文 件 之 軍 警 一 律 半 票 收 費 ) 。   

o  早 泳 及 冬 泳 會 員，須 按 月 繳 交 會 費，計 每 人 每 月 新

臺 幣 參 佰 元 整，並 憑 代 管 單 位 製 發 之 會 員 證 入 場 ，

但 會 員 人 數 應 達 五 ○ 人 以 上 始 予 開 放 。   

o  團 體 票：機 關、學 校、廠 場、公 司 員 工 凡 滿 四 ○ 人

以 上 可 打 八 折 優 待 。   

o  本 縣 游 泳 代 表 隊 於 集 訓 期 間 免 費 使 用 。   

五 、 本 池 為 不 鏽 鋼 池 體 並 採 自 動 消 毒 過 濾 系 統 ， 但 為 保 持 清

潔 ， 必 要 時 得 暫 停 開 放 以 便 清 理 ， 其 時 間 應 事 先 公 佈 週 知 。  

1 .  換 水 ： 為 控 制 用 水 、 加 強 濾 水 器 啟 用 ， 並 採 取 加 藥 與 吸

塵 措 施 ， 本 池 採 不 定 期 換 水 為 原 則 。   

2 .  洗 池 ：   

o  大 池 每 月 大 洗 一 次，小 洗 四 次；小 池 以 每 天 沖 洗 為

原 則 。   

o  洗 池 範 圍 為 全 面 池，池 邊 及 扶 邊、水 溝 等 均 應 沖 洗

清 潔 。   

o  本 游 泳 池，應 隨 時 接 受 衛 生 機 關 之 衛 生 檢 查 及 水 質

檢 驗 。   

六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謝 絕 入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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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有 傳 染 病 或 其 他 嫌 疾 者 。   

2 .  酗 酒 者 或 患 有 精 神 病 、 心 臟 病 或 其 他 類 似 狀 態 者 。   

3 .  無 家 長 或 教 練 保 護 之 兒 童  (一 二 ○ 公 分 以 下 及 未 滿 十

歲 之 兒 童 )  。   

4 .  有 危 害 場 內 秩 序 及 風 紀 者 。   

七 、 入 池 游 泳 者 應 注 意 事 項 ：  

1 .  貴 重 物 品 請 勿 攜 帶 入 場 。   

2 .  更 衣 應 在 更 衣 室 更 換，衣 物 應 交 保 管 室 保 管 否 則 遺 失 自

行 負 責 。   

3 .  游 泳 前 須 沐 浴 後 ， 再 入 游 泳 池 。   

4 .  游 泳 者 須 穿 游 泳 衣 或 游 泳 褲 ， 穿 著 普 通 衣 褲 禁 止 入 池 。  

5 .  入 池 游 泳 時 ， 如 遇 身 體 不 適 ， 應 即 離 場 。   

6 .  遵 守 公 共 衛 生 ， 不 得 隨 意 吐 痰 。   

7 .  不 得 帶 毛 巾 入 池 及 池 內 嬉 戲 或 有 妨 害 他 人 安 全 之 行 為 。  

8 .  散 場 前 十 分 鐘 打 鈴 乙 次 ， 泳 客 應 準 備 離 池 或 離 場 。   

9 .  散 場 時 再 打 鈴 乙 次 ， 泳 客 應 即 離 場 ， 不 得 藉 故 逗 留 。   

1 0 .  遇 有 空 襲 警 報 ， 應 聽 從 代 管 單 位 之 指 導 迅 速 疏 散 或 離

場 。   

1 1 .  泳 客 應 服 從 管 理 及 救 生 員 之 指 導 及 糾 正 ， 如 有 不 聽 勸

阻 者 應 飭 令 其 離 場 ， 必 要 時 報 請 警 察 機 關 處 理 。   

1 2 .  本 池 公 有 設 備 或 物 品 ， 不 得 藉 故 損 壞 或 攜 臺 ， 如 有 故

違 者 ， 除 追 究 責 任 外 ， 其 當 事 人 並 應 負 賠 償 之 責 。   

1 3 .  其 他 未 盡 事 宜 由 代 管 單 位 酌 情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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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代 管 單 位 應 對 每 位 泳 客 投 保 意 外 險 ， 如 有 意 外 應 由 保 險

公 司 理 賠 ， 本 場 及 代 管 單 位 不 再 負 賠 償 責 任 。  

九 、 本 池 開 放 管 理 業 務 上 所 需 之 醫 生 、 護 士 、 救 生 員 、 管 理

員 、 技 工 、 售 票 員 、 清 潔 工 等 人 員 由 代 管 單 位 依 規 定 及 實 際

需 要 自 行 僱 用 。 但 應 僱 用 專 任 救 生 員 二 人 以 上 。  

十、本 池 於 每 年 開 放 前，代 管 單 位 應 依 規 定 報 請 檢 查 合 格 後，

始 得 正 式 開 放 。  

十 一 、 代 管 單 位 應 備 有 救 生 、 消 防 設 備 及 簡 易 急 救 藥 品 ， 並

有 專 人 辦 理 緊 急 救 護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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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基隆市立綜合體育場游泳池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開 放 時 間 ：  

1 .  晨 場 ： 上 午 六 時 至 八 時 三 十 分 。   

2 .  早 場 ：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   

3 .  午 場 ：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至 四 時 三 十 分 。   

4 .  優 秀 選 手 訓 練 ：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至 六 時 。   

5 .  晚 場 ： 下 午 六 時 三 十 分 至 九 時 。   

第 二 條  

門 票 價 額 ：  

1 .  全 票 ： 伍 拾 元 正  (成 人 ) 。   

2 .  優 待 票 ： 貳 拾 元 正  (學 生 、 軍 警 、 兒 童 入 場 請 出 示 證

件 ) 。   

3 .  團 體 月 票 ： 每 月 每 張 伍 佰 元 正  (機 關 、 學 校 及 其 他 團

體 ) 。   

4 .  團 體 優 待 月 票：每 月 每 張 參 佰 元 正  (學 校 或 其 他 有 關 單

位 實 施 教 學 或 訓 練 者 ) 。   

第 三 條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謝 絕 入 場 ：  

1 .  患 有 傳 染 病  (如 花 柳 病 、 皮 膚 病 ) 及 心 臟 病 者 。   

2 .  酒 醉 精 神 病 或 其 他 類 似 病 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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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攜 帶 類 及 危 險 物 品 者 。   

4 .  攜 帶 水 鏡 、 蛙 鞋 、 球 類 或 其 他 物 品 者 。   

5 .  身 高 一 公 尺 四 十 公 分 以 下 兒 童 無 家 長 保 護 者 。   

第 四 條  

入 池 游 泳 者 應 遵 守 下 列 規 定 ：  

1 .  攜 帶 貴 重 物 品 時，得 點 交 保 管 室 負 責 保 管，否 則 遺 失 時

自 行 負 責 。   

2 .  更 換 衣 物 應 在 更 衣 室，所 換 衣 物 應 寄 存 保 管 室，不 得 攜

至 池 邊 或 任 意 放 置 。   

3 .  入 池 前 應 先 淋 浴 ， 以 重 衛 生 。   

4 .  不 得 穿 著 透 明 衣 或 泳 褲 及 其 他 不 雅 衣 褲 。   

5 .  不 得 隨 地 吐 痰 便 溺 及 拋 擲 果 皮 紙 屑 等 廢 物 。   

6 .  游 泳 時 身 體 如 感 不 適 ， 應 即 離 池 ， 速 與 護 理 人 員 連 繫 。  

7 .  散 場 時 不 得 藉 故 逗 留  (散 場 前 廿 分 鐘 搖 鈴 預 告 ) 。   

第 五 條  

違 反 以 上 各 項 規 定 者 ， 除 勸 導 離 場 外 ， 必 要 時 得 報 請 治 安 機

關 協 助 處 理 之 。  

第 六 條  

游 泳 池 如 遇 空 襲 、 舉 辦 比 賽 或 供 水 困 難 等 特 殊 事 故 時 ， 暫 停

對 外 開 放 。  

第 七 條  

本 辦 法 經 核 定 後 實 施 ，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得 隨 時 修 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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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上海市游泳場所管理規定 

第 一 條  

  為 了 加 強 本 市 游 泳 場 所 的管 理 ， 保 障 游 泳 活 動 者 人 身 健

康 安 全 ， 根 據 《 上 海 市 體 育 場 所 管 理 辦 法 》 ， 制 定 本 規 定 。  

第 二 條   

  本 規 定 適 用 於 本 市行 政 區 域 內 的 游 泳 場 所 。  

  本 規 定 所 稱 游 泳 場 所 ， 是指 向 社 會 開 放 的 人 工 室 內 外 游

泳 場 、 館 、 池 和 天 然 游 泳 場 所 ， 包 括 綜 合 性 水 上 樂 園 和 江 、

河 、 湖 、 海 的 天 然 游 泳 場 等 場 所 。  

  賓 館 、 酒 店 游 泳 池  (館 ) 和 居 住 區 游 泳 池  (館 ) 等 游 泳

場 所 的 管 理 參 照 本 規 定 執 行 。   

第 三 條   

•  上 海 市 體 育 局  (以 下 簡 稱 市 體 育 局 ) 是 本 市 游 泳 場 所

的 主 管 部 門，各 區、縣 體 育 行 政 部 門 負 責 本 轄 區 游 泳 場

所 的 管 理 。   

•  上 海 市 社 會 體 育 管 理 中 心  (以 下 簡 稱 市 社 體 管 理 中 心 ) 

具 體 負 責 本 市 游 泳 場 所 的 日 常 管 理 。   

•  游 泳 協 會 和 游 泳 救 生 協 會 按 照 協 會 章 程 規 定 做 好 游 泳

場 所 的 開 放 及 有 關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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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  游 泳 場 所 的 規 劃、建 設 和 管 理 應 當 符 合 國 家 有 關 城 市 規

劃 、 建 設 、 衛 生 和 體 育 專 業 設 計 標 準 的 規 定 。   

•  設 計 游 泳 場 所 工 程 項 目 方 案 ， 應 當 徵 求 市 體 育 局 的 意

見 。  

第 五 條   

  開 放 人 工 室 內 外 游泳 場 所 ， 應 當 具 備 下 列 條 件 ：  

1 .  游 泳 池 岸 、 更 衣 室 和 通 道 設 有 防 滑 設 施 ， 保 持 整 潔 、 安

全 ； 游 泳 池 的 池 壁 和 池 底 平 整 ， 顏 色 為 白 色 或 淺 藍 色 ；

游 泳 池 內 壁 設 有 攀 梯、臺 階 或 其 他 供 游 泳 人 員 攀 登 上 岸

的 設 施 ， 攀 梯 與 池 壁 的 距 離 不 大 於 0.12 米 ； 綜 合 性 水

上 樂 園 有 符 合 國 家 規 定 標 準 的 遊 樂 設 施 ；   

2 .  有 設 在 淺 水 區 的 游 泳 池 入 池 處，單 一 游 泳 池 淺 水 區 最 淺

處 水 深 不 超 過 1.2 米；淺 水 區 和 不 宜 跳 水 的 水 域 設 有 禁

止 跳 水 的 統 一 警 示 標 誌，入 池 處 和 深 淺 水 交 界 處 設 有 醒

目 的 辨 別 標 誌 和 水 深 標 誌 ；   

3 .  空 氣、水 質 符 合 國 家 規 定 標 準，設 有 相 應 循 環 淨 水 和 消

毒 設 備 。 採 用 氯 製 劑 消 毒 的 ， 應 設 有 防 護 措 施 ；   

4 .  有 充 足 的 燈 光 照 明，每 平 方 米 水 面 光 照 度 不 低 於  80 勒

克 司 ， 並 有 備 用 電 源 或 者 其 他 應 急 光 源 。   

第 六 條  

   開 放 天 然 游 泳 場 所 ， 應 當 具 備 下 列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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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設 計、水 質 符 合 國 家 規 定 的 標 準 和 要 求；開 放 時 水 溫 不

低 於  20 攝 氏 度 ， 水 流 速 度 不 大 於 0.5 米  / 秒 ：   

2 .  水 域 邊 緣 和 各 游 泳 區 域 設 有 醒 目 的 警 戒 線 和 危 險 區 域

標 誌 ， 其 中 海 水 游 泳 場 設 有 安 全 網 ， 水 底 無 障 礙 物 、 暗

流 和 陡 坡 ；   

3 .  設 有 通 觀 全 場 的 監 視  (指揮 ) 台 、 通 訊 聯 絡 和 廣 播 設

施 。   

第 七 條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實 行 安 全 責任 制 ， 建 立 規 範 的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制 度 ， 配 備 專 職 人 員 或 者 設 置 專 門 崗 位 ， 並 確 定 專 人 巡 視

檢 查 。 游 泳 場 所 負 責 人 和 從 事 救 生 、 水 質 、 治 安 、 醫 務 、 體

檢 等 崗 位 工 作 的 人 員 ， 應 當 按 照 有 關 規 定 參 加 業 務 培 訓 並 取

得 相 應 資 質 證 書 ；  

第 八 條   

  發 生 溺 水 等 重 大 傷 害 事 故時 ，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在 受 害 人 員

進 入 醫 院 搶 救 後 1 小 時 內 報 告 所 屬 區 、 縣 體 育 行 政 部 門 ， 按

規 定 分 別 通 報 公 安 、 衛 生 部 門 ， 並 及 時 向 市 社 體 管 理 中 心 報

告 。   

第 九 條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設 置 固 定 的救 生 台 和 救 生 指 揮 台 ， 配 備 必

要 的 救 生 器 材 和 急 救 藥 物 ， 制 定 傷 害 事 故 搶 救 預 案 和 溺 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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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搶 救 交 接 制 度 ， 並 按 照 水 域 面 積 配 備 救 生 人 員 。 具 體 由 市

社 體 管 理 中 心 會 同 游 泳 協 會 、 游 泳 救 生 協 會 規 定 。  

  天 然 游 泳 場 所 除 按 規 定 配備 救 生 員 外 ， 還 應 配 備 與 水 域

面 積 相 適 應 的 巡 邏 、 救 生 艇  (船 ) 和 通 訊 設 施 。   

第 十 條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設 一 名 救 生組 長 和 值 班 組 長 ， 負 責 救 生 員

管 理 、 救 生 指 揮 和 場 所 晚 間 開 放 照 明 控 制 。 救 生 組 長 或 值 班

組 長 在 開 放 時 間 內 應 當 在 指 揮 崗 位 值 班 ， 檢 查 督 促 救 生 員 值

崗 工 作 ； 值 崗 救 生 員 應 當 按 照 規 定 著 裝 ， 在 游 泳 人 員 入 池 前

上 崗，連 續 值 崗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2 小 時，夏 季 每 天 上 崗 觀 察 不

得 超 過  5 小 時 。 救 生 員 交 接 班時 應 當 確 認 安 全 。   

第 十 一 條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配 備 治 安 人員 負 責 治 安 管 理 。 用 於 游 泳 池

水 質 消 毒 原 料 應 當 定 點 存 放 ， 專 人 保 管 。 發 生 違 反 治 安 管 理

規 定 行 為 的，治 安 人 員 應 當 及 時 制 止，必 要 時 報 告 公 安 部 門。 

第 十 二 條   

  發 生 颱 風 、 雷 暴 雨 、 水 域受 污 染 等 原 因 不 適 宜 游 泳 活 動

的 情 形 ， 人 工 室 外 游 泳 場 所 或 天 然 游 泳 場 所 應 當 停 止 對 外 售

票 ， 及 時 勸 阻 人 員 中 止 游 泳 活 動 ， 引 導 人 員 進 入 安 全 區 域 。  

第 十 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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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員 進 入 游 泳 場 所 進 行 活動 ， 應 當 遵 守 下 列 規 定 ：  

1 .  持 有 游 泳 體 檢 合 格 證 ；   

2 .  服 從 救 生 管 理 人 員 指 揮 ， 在 規 定 時 間 和 區 域 內 活 動 ；   

3 .  遵 守 公 共 場 所 文 明 守 則 和 游 泳 場 所 活 動 管 理 規 則；酗 酒

者 和 患 有 心 腦 血 管 疾 病 、 精 神 病 、 癲 癇 病 或 者 肝 炎 、 皮

膚 癬 病  (腳 癬 ) 、 重 症 沙 眼 、 急 性 結 膜 炎 、 中 耳 炎 、 腸

道 傳 染 病 等 疾 病 的 ， 不 得 進 入 游 泳 場 所 活 動 。   

第 十 四 條   

  游 泳 場 所 違 反 本 規 定 ， 危害 游 泳 活 動 安 全 的 ， 責 令 限 期

改 正 ； 逾 期 不 改 ， 情 節 嚴 重 的 ， 按 照 《 上 海 市 體 育 場 所 管 理

辦 法 》 有 關 規 定 處 理 。  

第 十 五 條   

  游 泳 場 所 違 反 治 安 消 防 、衛 生 防 疫 、 市 容 環 衛 法 規 規 定

的 ， 由 公 安 、 衛 生 、 市 容 環 衛 管 理 部 門 依 法 處 理 。  

第 十 六 條   

  游 泳 人 員 違 反 本 規 定 第 十三 條 規 定 ， 影 響 其 他 游 泳 人 員

健 康 安 全 的 ， 按 照 有 關 規 定 處 理 ； 造 成 本 人 意 外 傷 害 的 ， 由

本 人 承 擔 責 任 。  

第 十 七 條   

  本 規 定 自 發 佈 之 日 起 施 行。 原 上 海 市 體 育 運 動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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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年 4  月 1 3 日 發 佈 的 《 上 海 市 游 泳 池  (場 )  管 理 條 例 》

同 時 廢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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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游泳池管理規範 
一 、 為 輔 導 公 私 立 游 泳 池 善 盡 管 理 責 任 ， 提 供 消 費 安 全 ， 確

實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 特 訂 定 本 規 範 。   

二 、 本 規 範 之 各 級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為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在 縣  (市 ) 為 縣 (市 ) 政 府。  

三 、 本 規 範 所 稱 游 泳 池 ， 指 經 營 者 用 以 提 供 運 動 休 閒 嬉 戲 為

目 的 ， 具 備 二 十 五 公 尺 水 道 或 水 池 總 面 積 達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運 動 場 地 ， 無 論 名 稱 是 否 使 用 游 泳 池 或 附 設 於 其 他 行 業

者 均 屬 之 。 非 營 業 性 之 公 共 游 泳 池 或 學 校 游 泳 池 ， 準 用 本 規

範 之 規 定 。   

四 、 經 營 游 泳 池 ， 須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 並 載 明

相 關 營 業 項 目 。 但 非 營 業 性 之 公 共 游 泳 池 或 學 校 游 泳 池 ， 不

在 此 限 。   

五 、 游 泳 池 場 所 之 建 築 設 施 、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 消 防 設 施 及 商

業 登 記 等 事 項 ， 應 符 合 建 築 法 、 消 防 法 、 商 業 登 記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六 、 游 泳 池 及 涉 水 池 之 衛 生 ， 應 符 合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標

準 。  

七 、 經 營 者 對 下 列 事 項 ， 應 主 動 公 佈 並 於 現 場 有 完 整 之 中 英

文 告 示 ：   

 （ 一 ） 游 泳 池 之 水 質 、 水 溫 、 水 深 現 況 。   

 （ 二 ） 游 泳 池 所 使 用 水 質 處 理 方 法 及 用 品 名 稱 。   

 （ 三 ） 泳 客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    

八、經 營 者 應 依 其 水 池 總 面 積 大 小，配 置 足 額 之 合 格 救 生 員，

且 救 生 員 必 須 親 自 在 場 執 行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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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面 積 三 七 五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最 少 配 置 一 名 。   

 （ 二 ） 面 積 三 七 五 至 七 五 ○ 平 方 公 尺 者 ： 至 少 配 置 二 名 。   

 （ 三 ） 面 積 七 五 ○ 至 一 、 二 五 ○ 平 方 公 尺 者 ： 至 少 配 置 三       

       名 。   

（ 四 ） 五 ○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者 ： 至 少 配 置 四 名 。   

附 設 有 水 療 池 等 服 務 設 施 之 游 泳 池 ， 經 營 者 除 依 前 項 標 準

外 ， 開 放 時 間 最 少 應 增 設 一 名 救 生 員 。   

九 、 游 泳 池 應 備 下 列 救 生 器 材 ， 並 應 隨 時 補 充 且 不 得 逾 有 效

使 用 期 限 ：   

（ 一 ） 救 生 浮 具 。   

（ 二 ） 救 生 繩 。   

（ 三 ） 救 生 竿 。   

（ 四 ） 浮 水 擔 架 。   

（ 五 ） 人 工 呼 吸 器 。   

十 、 游 泳 池 鍋 爐 設 備 及 水 質 處 理 作 業 之 操 作 人 員 ， 應 依 相 關

機 關 規 定 參 加 訓 練 或 講 習 。   

十 一 、 經 營 者 應 為 每 位 消 費 者 投 保 公 共 意 外 險 ， 保 險 額 不 得

低 於 新 臺 幣 三 ○ ○ 萬 元 。   

十 二 、 經 營 者 應 就 下 列 檢 查 項 目 訂 定 自 主 管 理 計 畫 ， 報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 每 日 營 業 前 應 自 行 檢 查 管 理 作 成 檢 查 紀 錄 ，

並 保 存 三 個 月 以 上 ， 備 供 有 關 機 關 到 場 抽 查 ：   

（ 一 ） 環 境 衛 生 ：   

1 .環 境 清 理 。  2 .排 水 溝 。   

（ 二 ） 週 邊 設 施 ：   

1 .更 衣 室 。  2 .沖 洗 室 。  3 .廁 所 。  4 .急 救 設 備 。   

（ 三 ） 水 質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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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換 水 （ 或 水 循 環 ） 、 投 藥 作 業 。   

2 .水 質 澄 清 度 與 臭 氣 。   

3 .酸 鹼 質 。   

4 .餘 氯 。   

（ 四 ）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   

（ 五 ） 噪 音 管 理 。   

（ 六 ） 病 媒 防 除 。   

（ 七 ） 從 業 人 員 健 康 管 理 。   

十 三 、 違 反 本 規 範 規 定 者 ， 除 由 有 關 法 律 之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處

罰 外 ， 本 規 範 之 各 級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相

關 規 定 為 必 要 處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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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各級學校校外活動(校外教學)風險管理附約 

立 契 約 書 人  

（ 學 校 名 稱 ）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 旅 行 社 名 稱 ）             以 下 簡 稱 乙 方  

 

第 一 條  名 詞 定 義 

本 契 約 所 稱 校 外 活 動 ， 係 指 教 職 員 工 或 學 生 在 本 校 校 園 以 外

地 區 從 事 參 訪 、 遊 覽 、 教 學 或 會 議 等 活 動 ， 無 論 該 活 動 係 屬

觀 光 或 教 學 性 質 ， 均 屬 之 。  

 

第 二 條  保 險 

乙 方 應 投 保 旅 行 業 責 任 保 險 ， 且 投 保 金 額 不 低 於 下 列 金  

一 、 每 人 身 故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二 百 萬 ） 元 。  

二 、 依 契 約 附 表 所 列 六 級 三 十 四 項 殘 廢 等 級 標 準 給 付 ， 最 高   

二 百 萬 元 。  

三 、 每 人 傷 害 醫 療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三 萬 ） 元 。  

 

  校 外 活 動 所 使 用 交 通 工 具 若為 遊 覽 車 （ 含 包 車 ） 等 陸 運 業

者 ， 乙 方 應 要 求 業 者 投 保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 任 意 汽 車 第 三

人 責 任 保 險 ， 及 汽 車 旅 客 責 任 保 險 ／ 旅 客 運 送 業 責 任 保 險 ；

若 所 使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為 遊 輪 等 海 運 業 者 ， 乙 方 應 要 求 業 者 投

保 娛 樂 漁 業 漁 船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旅 客 運 送 業 責 任 保 險 ； 且 投

保 金 額 不 低 於 下 述 金 額 ：  

 

一 、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 每 一 個 人 死 亡 給 付 新 台 幣 （ 一 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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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萬 ）元，每 一 個 人 殘 廢 給 付 最 高 新 台 幣（ 一 百 四 十 萬 ）元 ，

每 一 個 人 傷 害 醫 療 給 付 最 高 新 台 幣 （ 二 十 萬 ） 元 。  

二 、 任 意 汽 車 第 三 人 責 任 保 險 ： 每 人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二 百 萬 ）元，每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一 千 萬 ）

元 ， 每 事 故 財 損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一 百 萬 ） 元 。  

三 、 汽 車 旅 客 責 任 保 險 ／ 娛 樂 漁 業 漁 船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視 業

者 為 陸 運 或 海 運 業 者 而 定 ：  

（ 一 ）汽 車 旅 客 責 任 保 險：每 人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二

百 萬 ）元，每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按 車 輛 座 位 數 加 總 計 之。 

（ 二 ） 娛 樂 漁 業 漁 船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每 人 身 體 傷 亡 之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一 百 二 十 萬 ） 元 ， 每 人 傷 害 醫 療 之 保 險 金 額 為 身

體 傷 亡 保 險 金 額 之 1 0％ 。  

四 、 旅 客 運 送 業 責 任 保 險 ： 本 保 險 得 取 代 汽 車 旅 客 責 任 保 險

或 娛 樂 漁 業 漁 船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或 與 前 開 險 種 搭 配 投 保 ： 每

人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二 百 萬 ） 元 ， 每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一 千 萬 ） 元 ， 每 事 故 財 損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 十 萬 ） 元 。  

   

乙 方 應 於 開 標 前 ， 檢 具 其 有 效 之 旅 行 業 責 任 保 險 單 供 甲

方 審 閱 。 乙 方 於 確 定 得 標 後 ， 應 於 校 外 活 動 成 行 前 ， 檢 具 下

列 文 件 予 甲 方 審 閱 ：  

 

一 、 保 險 公 司 簽 發 之 確 認 同 意 承 保 甲 方 該 次 校 外 活 動 參 加 人

員 之 保 險 憑 證 或 保 險 單 。  

二 、 校 外 活 動 所 使 用 交 通 工 具 業 者 若 為 陸 運 業 者 ， 則 須 檢 具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單 、 任 意 汽 車 第 三 人 責 任 保 險 單 ， 及 汽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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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客 責 任 保 險 單 或 旅 客 運 送 業 責 任 保 險 單 。 汽 車 旅 客 責 任 保

險 額 新 台 幣 (二 百 萬 )元，每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一

千 萬 ） 元 ， 每 事 故 財 損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十 萬 )元 ； 該 業

者 若 為 海 運 業 者 ， 則 須 檢 具 娛 樂 漁 業 漁 船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單 或

旅 客 運 送 業 責 任 保 險 單 。  

三 、 校 外 活 動 所 安 排 餐 宿 、 遊 樂 場 所 或 其 他 公 共 場 所 業 者 之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單 ， 且 投 保 金 額 不 得 低 於 下 述 金 額 。 若 為

餐 飲 業 者 ， 尚 應 檢 具 已 附 加 投 保 食 物 中 毒 責 任 保 險 之 證 明 。  

 

(一 )每 人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二 百 萬 )元 。  

(二 )每 次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一 千 萬 )元 。  

(三 )每 次 事 故 財 損 責 任 保 險 金 額 新 台 幣 (二 百 萬 )元 。  

(四 )保 險 期 間 累 計 最 高 賠 償 金 額 (二 千 四 百 萬)元 。  

 

第 三 條  預 先 審 核 義 務 

乙 方 應 就 校 外 活 動 全 程 所 需 之 協 力 配 合 廠 商（ 含 交 通、餐 飲、

住 宿 等 ） 之 選 任 ， 應 負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乙 方 對 所 選 任 之 協 力 配 合 廠 商 ， 應 要 求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但 不

以 下 述 列 舉 者 為 限 ：  

一 、 為 登 記 有 案 ， 領 有 營 業 執 照 合 法 經 營 ， 且 通 過 所 屬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安 全 檢 查 項 目 各 項 規 定 之 公 司 行 號 。  

二 、 須 為 信 譽 良 好 且 無 重 大 肇 事 紀 錄 之 公 司 行 號 。  

三、具 有 充 足 能 力 順 利 履 行 校 外 活 動 中 預 定 安 排 之 相 關 行 程。 

四 、 附 件 所 載 之 各 項 規 格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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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協 力 配 合 事 項 

乙 方 應 於 校 外 活 動 成 行 前 ， 履 行 下 述 事 項 以 確 保 校 外 活 動 參

加 人 員 之 安 全 ：  

一 、 集 合 校 外 活 動 參 加 人 員 實 施 行 前 教 育 及 安 全 宣 導 。  

二 、 出 發 前 ， 帶 領 校 外 活 動 參 加 人 員 實 施 逃 生 演 練 ，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安 全 門 之 開 啟 、 車 窗 開 啟 或 擊 破 方 式 、 逃 生 動 線 分 配

以 及 車 內 滅 火 器 配 置 、 取 得 與 相 關 操 作 。  

三 、 出 發 前 ， 檢 查 所 使 用 交 通 工 具 之 行 車 執 照 、 駕 駛 執 照 及

符 合 監 理 單 位 要 求 之 安 全 設 備 ， 待 檢 查 合 格 並 完 成 「 出 發 前

檢 查 及 逃 生 演 練 紀 錄 表 」 後 始 可 出 發 。  

 

第 五 條  賠 償 責 任 

對 於 下 列 情 事 ， 乙 方 應 就 甲 方 參 加 人 員 之 損 害 負 賠 償 之 責 ：  

一 、 協 力 廠 商 未 符 合 第 三 條 之 約 定 所 致 之 損 害 。  

二 、 未 依 第 四 條 確 實 檢 查 所 致 之 損 害 。  

三、保 險 單 或 其 他 文 件 不 實 或 不 符 合 約 定 之 內 容 所 致 之 損 害。 

 

第 六 條  優 先 適 用 性 

本 特 約 書 優 先 於 甲 乙 雙 方 針 對 本 校 外 活 動 所 簽 訂 任 何 其 他 文

件 之 約 定 內 容 。 若 有 牴 觸 部 份 ， 悉 以 本 特 約 書 之 約 定 為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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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問卷 (專家內容效度 )審查委員名單 

ㄧ 、 運 動 休 閒 學 者 專 家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林 文 郎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教 授 兼 所 長  

黃 彥 翔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依 姓 氏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二 、 政 府 相 關 機 構 專 家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王 水 文  臺 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局 長  

謝 明 儒  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學 管 課  課 長  

                                (依 姓 氏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三 、 學 校 體 育 專 家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林 登 雄  雲 林 縣 莿 桐 國 中  

教 育 部 九 年 一 貫 健 康 與 體 育 輔 導 團

深 耕 種 子 教 師  

訓 導 主 任  

紀 孟 標  臺 中 縣 龍 泉 國 小  校 長  

張 孝 銘  
建 國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教 育 部 體 育 訪 視 委 員 )  
副 教 授  

陳 美 珠  臺 中 縣 岸 裡 國 小  

臺 中 縣 九 年 一 貫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副 召 集 人  

校 長  

楊 忠 和  市 立 臺 北 體 育 學 院  校 長  

楊 明 珠  臺 中 縣 光 正 國 中  

(教 育 部 無 游 泳 池 學 校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觀 摩 會 講 師 )  

體 育 組 長  

鄭 榮 源  臺 中 縣 大 肚 鄉 大 忠 國 小  

(臺 中 縣 體 育 科 訪 視 委 員 )  
教 務 主 任  

                                (依 姓 氏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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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項目分析摘要表  

極 端 組 比 較  題 項 與 總 分 相 關 同 質 性 檢 驗  題 號  

決 斷 值  題 項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項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值
共 同 性  

因 素 負 荷 量

1   8 . 7 1 7 * * *  . 6 7 2 * * . 6 5 8  . 9 7 5  . 4 6 1  . 6 7 9  

2  1 1 . 5 0 1 * * *  . 7 4 6 * * . 7 3 4  . 9 7 5  . 5 7 2  . 7 5 6  

3   8 . 1 5 8 * * *  . 5 6 3 * * . 5 4 1  . 9 7 5  . 3 0 8  . 5 5 5  

4   7 . 3 9 8 * * *  . 6 6 5 * * . 6 4 9  . 9 7 5  . 4 5 7  . 6 7 6  

5   8 . 1 5 8 * * *  . 7 0 7 * * . 6 9 3  . 9 7 5  . 5 0 9  . 7 1 3  

6  1 0 . 4 9 9 * * *  . 7 2 7 * * . 7 1 3  . 9 7 5  . 5 3 1  . 7 2 8  

7   8 . 9 3 7 * * *  . 7 0 4 * * . 6 9 0  . 9 7 5  . 4 9 5  . 7 0 3  

8   6 . 4 0 7 * * *  . 5 7 2 * * . 5 4 7  . 9 7 5  . 3 1 5  . 5 6 1  

9   6 . 8 4 8 * * *  . 6 6 1 * * . 6 4 4  . 9 7 5  . 4 3 7  . 6 6 1  

1 0   7 . 4 4 0 * * *  . 7 2 9 * * . 7 1 6  . 9 7 5  . 5 5 6  . 7 4 5  

1 1   9 . 1 1 7 * * *  . 7 5 9 * * . 7 4 7  . 9 7 5  . 5 9 4  . 7 7 1  

1 2   5 . 5 3 8 * * *  . 7 1 0 * * . 6 9 5  . 9 7 5  . 5 1 2  . 7 1 5  

1 3  1 0 . 2 6 3 * * *  . 6 3 8 * * . 6 2 3  . 9 7 5  . 3 9 8  . 6 3 1  

1 4   9 . 5 6 9 * * *  . 7 2 2 * * . 7 0 8  . 9 7 5  . 5 3 6  . 7 3 2  

1 5  1 0 . 1 9 1 * * *  . 7 4 9 * * . 7 3 6  . 9 7 5  . 5 6 6  . 7 5 2  

1 6   9 . 3 8 9 * * *  . 7 4 1 * * . 7 2 8  . 9 7 5  . 5 5 6  . 7 4 5  

1 7   9 . 7 0 8 * * *  . 7 3 5 * * . 7 2 1  . 9 7 5  . 5 4 1  . 7 3 6  

1 8   9 . 2 9 5 * * *  . 6 6 4 * * . 6 4 8  . 9 7 5  . 4 4 0  . 6 6 3  

1 9   7 . 8 5 3 * * *  . 7 1 0 * * . 6 9 6  . 9 7 5  . 5 0 9  . 7 1 4  

2 0   9 . 2 6 5 * * *  . 6 4 4 * * . 6 2 7  . 9 7 5  . 4 1 3  . 6 4 2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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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上 表 )   

2 1   5 . 4 3 2 * * *  . 5 7 4 * * . 5 5 4  . 9 7 5  . 3 3 0  . 5 7 5  

2 2   7 . 8 9 3 * * *  . 6 8 3 * * . 6 6 8  . 9 7 5  . 4 8 4  . 6 9 6  

2 3  1 0 . 0 7 7 * * *  . 7 3 3 * * . 7 2 0  . 9 7 5  . 5 4 5  . 7 3 8  

2 4   8 . 6 2 2 * * *  . 7 7 3 * * . 7 6 2  . 9 7 5  . 6 1 1  . 7 8 2  

2 5   8 . 6 3 5 * * *  . 7 8 6 * * . 7 7 6  . 9 7 5  . 6 3 4  . 7 9 6  

2 6   7 . 6 4 8 * * *  . 7 4 1 * * . 7 2 7  . 9 7 5  . 5 6 4  . 7 5 1  

2 7   6 . 6 7 4 * * *  . 7 4 4 * * . 7 3 0  . 9 7 5  . 5 7 4  . 7 5 7  

2 8   6 . 5 5 7 * * *  . 5 6 0 * * . 5 3 8  . 9 7 5  . 2 9 5  . 5 4 3  

2 9   7 . 4 4 4 * * *  . 7 0 6 * * . 6 9 2  . 9 7 5  . 5 0 0  . 7 0 7  

3 0   9 . 7 0 8 * * *  . 7 5 8 * * 7 4 6  . 9 7 5  . 5 8 4  . 7 6 4  

3 1  1 5 . 7 0 7 * * *  . 7 1 6 * * . 7 0 4  . 9 7 5  . 5 1 4  . 7 1 7  

3 2   8 . 4 2 5 * * *  . 6 5 7 * * . 6 4 1  . 9 7 5  . 4 1 8  . 6 4 6  

3 3  1 1 . 4 1 7 * * *  . 7 5 5 * * . 7 4 3  . 9 7 5  . 5 6 6  . 7 5 2  

3 4  1 2 . 2 2 0 * * *  . 7 7 1 * * . 7 6 0  . 9 7 5  . 5 9 6  . 7 7 2  

3 5  1 1 . 4 4 5 * * *  . 7 3 7 * * . 7 2 4  . 9 7 5  . 5 4 3  . 7 3 7  

3 6   5 . 2 1 6 * * *  . 4 2 5 * * . 3 9 3  . 9 7 6  . 1 6 1  . 4 0 2  

3 7   9 . 4 2 0 * * *  . 7 0 8 * * . 6 9 5  . 9 7 5  . 4 9 5  . 7 0 3  

3 8   7 . 7 5 2 * * *  . 7 4 1 * * . 7 2 7  . 9 7 5  . 5 5 7  . 7 4 6  

3 9   8 . 7 8 9 * * *  . 7 2 6 * * . 7 1 2  . 9 7 5  . 5 3 1  . 7 2 9  

4 0   8 . 2 4 3 * * *  . 7 7 1 * * . 7 6 0  . 9 7 5  . 6 0 8  . 7 8 0  

4 1   9 . 5 6 2 * * *  . 7 1 8 * * . 7 0 4  . 9 7 5  . 5 2 0  . 7 2 1  

4 2  1 0 . 1 9 1 * * *  . 6 6 8 * * . 6 5 3  . 9 7 5  . 4 5 2  . 6 7 2  

4 3  1 1 . 6 2 1 * * *  . 7 2 6 * * . 7 1 3  . 9 7 5  . 5 3 6  . 7 3 2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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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上 表 )   

4 4  1 1 . 3 1 0 * * *  . 7 4 9 * * . 7 3 6  . 9 7 5  . 5 4 8  . 7 4 1  

4 5  1 2 . 2 0 5 * * *  . 7 9 2 * * . 7 8 1  . 9 7 5  . 6 2 6  . 7 9 1  

4 6  1 0 . 1 5 4 * * *  . 7 6 9 * * . 7 5 7  . 9 7 5  . 5 9 5  . 7 7 1  

4 7   5 . 7 2 7 * * *  . 5 2 2 * * . 4 9 4  . 9 7 6  . 2 5 4  . 5 0 4  

4 8  4 . 1 9 3 * * *  . 2 3 2 * * . 1 8 3  . 9 7 8  . 0 3 3  . 1 8 2  

4 9  1 1 . 2 9 9 * * *  . 7 2 2 * * . 7 0 7  . 9 7 5  . 4 9 8  . 7 0 6  

5 0  1 1 . 5 9 2 * * *  . 7 1 3 * * . 6 9 9  . 9 7 5  . 4 9 9  . 7 0 7  

5 1   8 . 3 5 7 * * *  . 6 4 1 * * . 6 2 3  . 9 7 5  . 4 0 0  . 6 3 3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為 . 9 7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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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因素成份分析結果表  

構  

面  
題  
號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7 4 7  

6  
游 泳 教 學 的 組 織 分 工 有 助 於 劃

分 風 險 管 理 的 責 任  . 7 3 3  

3  
游 泳 風 險 管 理 的 規 劃 有 助 於 推

動 國 家 游 泳 政 策  . 7 2 9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7 2 7  

7  
與 同 事 合 作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可 使

風 險 管 理 更 周 延  . 6 7 0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6 8 8  

1 3  
參 與 水 域 活 動 研 習 可 提 升 游 泳

安 全 管 理 專 業 知 能  . 5 7 7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5 3 6  

一

、

風  

險  

管  

理  

1 6  
泳 池 設 施 與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關 係 密 切  . 5 2 7  

6 . 4 5 4  1 6 . 5 4 8  

2 2  
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 8 2 8  

2 1  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7 6 2  

2 3  
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 7 0 9  

2 4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6 2 2  

1 9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5 9 1  

1 8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5 6 2  

二

、

泳

池

設

施  

1 7  
泳 池 設 施 的 安 全 與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有 直 接 關 係  . 5 3 2  

5 . 3 1 9  1 3 . 6 3 8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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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上 表 )    

3 3  
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7 2 5  

3 2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7 2 3  

3 5  
訂 定 緊 急 事 件 標 準 處 理 程 序 可

減 少 因 錯 誤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7 1 6  

3 1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6 7 2  

3 4  
具 備 急 救 專 用 器 材 可 加 速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6 5 4  

2 8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6 4 9  

3 0  
泳 池 業 者 的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也 是

危 安 因 素 之 一  . 5 8 4  

三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2 9  
泳 池 業 者 的 意 外 事 故 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5 6 0  

5 . 0 9 5  1 3 . 0 6 3  

4 3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 8 0 4  

4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 7 9 1  

4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 7 2 0  

4 5  
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5 5 6  

四

、

活

動

契

約  

4 6  
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5 5 4  

4 . 4 9 1  1 1 . 5 1 6  

2 7  
救 生 員 的 素 質 會 影 響 急 救 事 件

的 處 理  . 6 3 1  

2 6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6 1 8  

1 2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應 包 含 急 救 課 程 . 5 8 0  

2 5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5 5 2  

五

、

游

泳

教

學  
4 0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範 圍 應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往 返 交 通
. 5 5 0  

3 . 2 7 9  8 . 4 0 8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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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上 表 )    

4 9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6 5 8  

4 7  
是 否 檢 附 家 長 同 意 函 與 事 故 責

任 有 直 接 關 係  . 5 9 1  

六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5 0  

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5 5 1  

2 . 5 9 2  6 . 6 4 6  

3 6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8 8 3  

七

、

風

險

轉

移  

3 7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5 2 0  
1 . 5 4 6  3 . 9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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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第二次因素成份分析結果表  

構  

面  
題  
號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1 6  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 7 7 5  

1 7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7 7 2  

1 5  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 7 4 2  

1 3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7 1 6  

1 8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7 1 1  

1 4  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6 5 9  
1 9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6 0 3  

一

、

泳

池

設

施  

1 2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5 5 1  

5 . 4 2 2  2 0 . 8 5 2  

3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 7 6 2  

3 3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 7 5 5  

3 4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 7 4 7  

3 6  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6 6 4  

3 9  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6 3 7  

3 0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6 3 6  

3 5  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6 2 2  

3 8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5 9 6  

3 1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範 圍 應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往 返 交 通  
. 5 4 3  

二

、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2 9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5 4 0  
 
 

5 . 3 3 0  2 0 . 3 8 5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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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上 表 )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7 9 5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7 8 6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7 2 6  

三

、

風

險

管

理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5 5 6  

2 . 9 2 8  1 1 . 2 6 0  

2 1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7 0 9  

2 5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6 4 0  

2 6  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5 9 2  

四

、

泳

池

安

全

管

理  
2 4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5 1 6  

2 . 5 7 1  9 .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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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辦理校外教學游泳活動風險因素各題項分析表 

排 序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 準 差

1  1 8  
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4 . 6 8  . 5 2  

2  1 7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4 . 6 5  . 5 1  

3  1 3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4 . 6 4  . 5 3  

3  1 9  
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4 . 6 4  . 5 2  

5  3 1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4 . 6 0  . 5 7  

5  1 5  
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4 . 6 0  . 5 5  

5  1 6  
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4 . 6 0  . 5 5  

8  3 4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4 . 5 9  . 5 5  

9  3 3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4 . 5 6  . 5 5  

9  3 2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4 . 5 6  . 5 4  

1 1  1 4  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4 . 5 4  . 6 1  

1 2  3 9  
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4 . 5 3  . 5 6  

1 3  3 6  
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4 . 5 2  . 5 9  

1 4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4 . 5 0  . 5 7  

1 5  3 5  
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4 . 4 8  . 5 9  

    (續 下 表 )

(續 上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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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2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4 . 4 8  . 5 6  

1 7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4 . 4 7  

 . 5 9  

1 7  2 4  
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4 . 4 7  . 5 8  

1 7  3 8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4 . 4 7  . 5 7  

2 0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4 . 4 6  . 5 9  

2 0  2 6  
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4 . 4 6  . 5 8  

2 2  3 0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4 . 4 1  . 6 3  

2 2  2 5  
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4 . 4 1  . 6 0  

2 2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4 . 4 1  . 5 9  

2 5  2 9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4 . 2 2  . 8 2  

2 6  2 1  
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4 . 0 6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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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動 

現況及風險研究調查問卷 

敬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配 合 ， 提 供 寶 貴 的 資 訊 ， 促 使 本

研 究 獲 得 完 整 的 資 料 。  

本 問 卷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現 況 及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俾 作 為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策 略 管

理 之 參 考 。  

本 問 卷 共 分 成 三 個 部 分 ， 請 依 照 問 卷 各 部 分 的 【 填 答

說 明 】 及 內 容 詳 細 填 答 ， 並 懇 請 不 要 遺 漏 任 何 題 目 。 該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僅 作 綜 合 性 探 討 ， 不 涉 及 個 別 學 校 的 評 估 分

析 。 懇 請 您 撥 冗 填 寫 ， 並 於 3月 3 1日 (星 期 五 )前 惠 允 寄 回 ，
承 蒙 協 助 ， 無 任 感 荷 ， 耑 此  

敬 頌   教 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葉 聰 信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920-763964

                    E-mail：magic6312@yahoo.com.tw

                     地 址 ： 臺 中 縣 龍 井 鄉 龍 新 路1 6 2 號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問 題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答 案 前 的 □ 內  

打 ” ” ； 或 是 依 照 題 意 填 入 適 當 答 案  。   

（ 一 ） 性 別 ： □ 男     □ 女   

（ 二 ） 年 齡 ： □ 30歲 以 下  □ 31-40歲  □ 41-50歲  

 □ 51歲 以 上   

（ 三 ） 學 歷 ： □ 師 範 、 師 專 (高 中 、 專 科 )  □ 師 範 院 校   
□ 大 學 (專 )院 校   

□ 研 究 所 以 上 （ 含 碩 博 士 、 四 十 學 分 班 ）  

（ 四 ） 畢 業 科 系 ： □ 體 育 科 系 組     □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 五 ） 服 務 年 資 ： □ 5年 以 下  □ 6年 ~10年  □ 11年 ~20年  

   □ 21年 以 上   

（ 六 ） 婚 姻 狀 況 ： □ 已 婚     □ 未 婚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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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擔 任 職 務 ： □ 主 任  □ 組 長  □ 科 任 教 師   

□ 級 任 教 師                  

（ 八 ） 學 校 名 稱 ：       (鄉 、 鎮 、 市 )      國 民 小 學   

（ 九 ） 學 校 地 區 ： □ 市 區     □ 鄉 鎮     □ 偏 遠  

（ 十 ） 學 校 規 模 ： □ 1 2班 以 下   □1 3 - 3 6班   □3 7班 以 上  
   

第二部份：「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游泳

教學活動現況」調查問卷 
 ＊ 填 答 說 明：   

請 在 適 當 答 案 前 的 □ 內  打 ” ”；或 是 依 照 題 意 填 入 適 當 答

案 。  

一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情 形 ： □ 有 辦 理 (續 答 第 二 -十 題 ）  
□ 未 實 施 (請 跳 答 第 十 一 題 ）   

二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對 象 ： □ 1年 級實 施   □ 2年 級 實 施  

(可 複 選 )           □ 3年 級 實 施   □ 4年 級 實 施  

□ 5年 級 實 施   □ 6年 級 實 施  

三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方 式 ： □ 正 式 課 程  □ 寒 暑 期 育 樂 營  

(可 複 選 )           □ 課 後 游 泳 訓 練 班  

□ 游 泳 社 團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四 、 教 學 師 資 ： □ 級 任 教 師  □體 育 科 專 任 教 師  □ 外 聘 教 練   

(可 複 選 )  □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之 教 練  

 □ 其 他(請 詳 加 說 明 )                      

五 、 選 擇 泳 池 種 類 ： □ 學 區 內 公 有 泳 池  □ 學 區 內 民 營 泳 池  

(可 複 選 )      □ 學 區 外 公 有 泳 池  □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六 、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 □ 學 校 統 一 步 行  □ 家 長 接 送   

(可 複 選 )      □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 學 校 統 一 包 車 前 往  

□ 學 生 自 行 前 往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七、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經 費 來 源：□ 學 生 自 費  □ 家 長 會 支 出  

(可 複 選 )                 □ 政 府 補 助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八 、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 □ 未 滿 2 0 %       □2 0 % ~未 滿 5 0 %  
 □5 0 % ~未 滿 8 0 %   □ 8 0 %以 上   

九 、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以 畢 業 前 能 換 氣 游 完 15公 尺 為 標 準)：  
□ 未 滿 2 0 %      □2 0 % ~未 滿 5 0 %   
□ 5 0 % ~未 滿 8 0 %  □ 8 0 %以 上  □ 無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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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困 境 (請 您 在 下 列 各 子 題 中 以1 ~ 9排
出 優 先 順 序 )：  

（   ）  1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  2 .游 泳 師 資 的 不 足  
（   ）  3 .游 泳 補 助 經 費 的 不 足    
（   ）  4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  5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  6 .學 校 或 校 長 並 不 重 視 游 泳 教 學  
（   ）  7 .交 通 不 便  
（   ）  8 .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   ）  9.其 他(請 詳 加 說 明 )                        

十 一 、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原 因 (請 您 在 下 列 各 子 題 中 以

1 ~ 9排 出 優 先 順 序 )：  
（   ）  1 .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  2 .游 泳 師 資 的 不 足  
（   ）  3 .游 泳 經 費 的 不 足  
（   ）  4 .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  5 .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  6 .學 校 或 校 長 並 不 重 視 游 泳 教 學  
（   ）  7 .交 通 不 便  
（   ）  8 .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   ）  9.其 他(請 詳 加 說 明 )                        

 

第三部份：「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游泳教

學活動之風險認知研究」調查問卷 

＊ 填 答 說 明 ：   

一、說 明：請 您 仔 細 的 閱 讀 下 列 各 描 述，根 據 您 自 己 的 意 見 ，

在 合 適 空 格 打 「 V」 。 

二 、 名 詞 釋 義 ：  

 1.「 風 險 管 理 」： 指 學 校 規 劃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對 於 潛

在 的 風 險 因 素 提 出 計 畫 分 析 ， 並 作 積 極 有

效 的 管 理 。  

 2.「 危 安 因 素 」： 指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可 能 危 害 安 全 的

所 有 因 素 。  

 3.「 轉 移 風 險 」： 針 對 低 發 生 率 、 高 危 險 性 的 潛 在 意 外 或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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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所 採 取 的 一 種 解 決 風 險 策 略 ， 通 常 透 過

契 約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  
 4.「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 指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之 承 辦 主

任 、 組 長 及 擔 任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之 教

師 。  

 

 

ㄧ 、「 風 險 管 理 」 構 面  

非

常

不

同

意

① 
不

同

意 
 
 
 

② 

無

意

見 
 
 
 

③ 

同

意 
 
 
 
 
 

④ 

非

常

同

意 
 

⑤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 □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 ⋯ ⋯ ⋯ ⋯ ⋯ ⋯ ⋯  
□ □ □ □ □

3. 游 泳 風 險 管 理 的 規 劃 有 助 於 推 動

國 家 游 泳 政 策 。 ⋯ ⋯ ⋯ ⋯ ⋯ ⋯ ⋯  
□ □ □ □ □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 ⋯ ⋯ ⋯ ⋯ ⋯  
□ □ □ □ □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 ⋯ ⋯ ⋯ ⋯ ⋯ ⋯
□ □ □ □ □ 

6. 游 泳 教 學 的 組 織 分 工 有 助 於 劃 分

風 險 管 理 的 責 任。⋯ ⋯ ⋯ ⋯ ⋯ ⋯ ⋯
□ □ □ □ □

7. 與 同 事 合 作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可 使 風

險 管 理 更 周 延。⋯ ⋯ ⋯ ⋯ ⋯ ⋯ ⋯ ⋯
□ □ □ □ □

8. 實 施 游 泳 教 學 有 助 於 降 低 意 外 溺

水 死 亡 的 學 生 數。⋯ ⋯ ⋯ ⋯ ⋯ ⋯ ⋯
□ □ □ □ □

9. 完 善 的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機 率。⋯ ⋯ ⋯ ⋯ ⋯ ⋯ ⋯ ⋯ ⋯
□ □ □ □ □

10.游 泳 教 學 課 程 設 計 應 以 安 全 為 前

提。⋯ ⋯ ⋯ ⋯ ⋯ ⋯ ⋯ ⋯ ⋯ ⋯ ⋯ ⋯ ⋯
□ □ □ □ □

11.游 泳 教 學 課 程 設 計 應 考 慮 各 種 危

安 因 素。⋯ ⋯ ⋯ ⋯ ⋯ ⋯ ⋯ ⋯ ⋯ ⋯ ⋯
□ □ □ □ □

12.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應 包 含 急 救 課

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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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參 與 水 域 活 動 研 習 可 提 升 游 泳 安

全 管 理 專 業 知 能。⋯ ⋯ ⋯ ⋯ ⋯ ⋯ ⋯
□ □ □ □ □ 

14.正 確 處 理 游 泳 教 學 意 外 事 故 可 減

低 傷 害 程 度。⋯ ⋯ ⋯ ⋯ ⋯ ⋯ ⋯ ⋯ ⋯
□ □ □ □ □ 

15.認 真 面 對 游 泳 教 學 的 風 險 有 助 於

預 防 意 外 事 故。⋯ ⋯ ⋯ ⋯ ⋯ ⋯ ⋯ ⋯
□ □ □ □ □ 

 

 

二 、「 泳 池 設 施 」 構 面  

非

常

不

同

意

① 

不

同

意 
 
 
 

② 

無

意

見 
 
 
 

③ 

同

意 
 
 
 
 
 

④ 

非

常

同

意 
 

⑤ 

1. 泳 池 設 施 與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2. 泳 池 設 施 的 安 全 與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3. 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 ⋯ ⋯ ⋯ ⋯ ⋯ ⋯ ⋯ ⋯ ⋯ ⋯
□ □ □ □ □

4. 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 ⋯ ⋯ ⋯ ⋯ ⋯ ⋯ ⋯
□ □ □ □ □

5. 泳 池 的 附 屬 設 施 (非 教 學 上 使 用 的

設 施 ， 如 滑 水 道 )也 是 游 泳 教 學 的

危 安 因 素。⋯ ⋯ ⋯ ⋯ ⋯ ⋯ ⋯ ⋯ ⋯ ⋯

□ □ □ □ □ 

6. 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 ⋯ ⋯ ⋯ ⋯ ⋯ ⋯ ⋯ ⋯ ⋯ ⋯
□ □ □ □ □

7. 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8. 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 ⋯ ⋯ ⋯ ⋯ ⋯
□ □ □ □ □

9. 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 ⋯ ⋯ ⋯ ⋯
□ □ □ □ □

10.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

11.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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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救 生 員 的 素 質 會 影 響 急 救 事 件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13.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 

14.泳 池 業 者 的 意 外 事 故 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15.泳 池 業 者 的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也 是 危

安 因 素 之 一。⋯ ⋯ ⋯ ⋯ ⋯ ⋯ ⋯ ⋯ ⋯
□ □ □ □ □ 

16.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 ⋯ ⋯ ⋯ ⋯ ⋯ ⋯ ⋯
□ □ □ □ □

17.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 ⋯ ⋯ ⋯ ⋯ ⋯
□ □ □ □ □

18.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19.具 備 急 救 專 用 器 材 可 加 速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20.訂 定 緊 急 事 件 標 準 處 理 程 序 可 減

少 因 錯 誤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 ⋯
□ □ □ □ □

 

 

三 、「 契 約 與 法 律 責 任 」 構 面  

非

常

不

同

意

① 

不

同

意 
 
 
 

② 

無

意

見 
 
 
 

③ 

同

意 
 
 
 
 
 

④ 

非

常

同

意 
 

⑤ 

1.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 ⋯ ⋯ ⋯ ⋯ ⋯
□ □ □ □ □

2. 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 ⋯ ⋯ ⋯ ⋯ ⋯
□ □ □ □ □

3. 與 業 者 簽 訂 詳 盡 完 善 的 契 約 可 提

高 師 生 權 益 保 障。⋯ ⋯ ⋯ ⋯ ⋯ ⋯ ⋯
□ □ □ □ □

4. 辦 理 意 外 保 險 可 提 高 學 童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安 全 保 障。⋯ ⋯ ⋯ ⋯ ⋯ ⋯ ⋯
□ □ □ □ □

5.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範 圍 應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往 返 交 通。⋯ ⋯ □ □ □ □ □

6.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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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 ⋯ ⋯ ⋯ ⋯ ⋯ ⋯ ⋯
□ □ □ □ □ 

8.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 ⋯ ⋯ ⋯ ⋯ ⋯ ⋯ ⋯ ⋯

□ □ □ □ □ 

9.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中 註 明「 經

由 法 院 判 決 」的 公 平 機 制 可 幫 助 解

決 法 律 責 任 的 歸 屬 問 題 。 ⋯ ⋯ ⋯  

□ □ □ □ □ 

10.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11.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12.是 否 檢 附 家 長 同 意 函 與 事 故 責 任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 □

13.學 校 體 育 人 員 必 須 面 臨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意 外 事 故 的 法 律 責 任。⋯ ⋯ ⋯ □ □ □ □ □

14.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 □ □ □ □

15.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 ⋯ ⋯ ⋯ ⋯
□ □ □ □ □

16.學 校 提 供 法 律 訴 訟 的 協 助 有 助 於

減 低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辦 理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的 風 險。⋯ ⋯ ⋯ ⋯ ⋯ ⋯ ⋯ ⋯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全 部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撥 空 填

答 ， 煩 請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不 勝 感 激 。  

敬 祝    萬 事 如 意 ， 步 步 高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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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

動現況及風險研究調查問卷 (主任 )  
敬 愛 的 主 任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配 合 ， 提 供 寶 貴 的 資 訊 ， 促 使 本

研 究 獲 得 完 整 的 資 料 。  

本 問 卷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現 況 及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主 要 承 辦 處 室 主 任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俾 作 為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策 略 管 理 之 參 考 。  

本 問 卷 共 分 成 三 個 部 分 ， 請 依 照 問 卷 各 部 分 的 【 填 答

說 明 】 及 內 容 詳 細 填 答 ， 並 懇 請 不 要 遺 漏 任 何 題 目 。 該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僅 作 綜 合 性 探 討 ， 不 涉 及 個 別 學 校 的 評 估 分

析 。 懇 請 您 撥 冗 填 寫 ， 並 於 5月 5日 (星 期 五 )前 惠 允 寄 回 ，
承 蒙 協 助 ， 無 任 感 荷 ， 耑 此  

敬 頌   教 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葉 聰 信  敬 上

                           聯 絡 電 話：0920-763964

                     E-mail：magic6312@yahoo.com.tw

                     地 址 ： 臺 中 縣 龍 井 鄉 龍 新 路1 6 2 號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問 題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答 案 前 的 □ 內  

打 ” ” ； 或 是 依 照 題 意 填 入 適 當 答 案  。   

（ 一 ） 性 別 ：  □ 男     □ 女   

（ 二 ） 年 齡 ：  □ 30歲 以 下  □ 31-40歲  □ 41-50歲  

 □ 51歲 以 上   

（ 三 ） 學 歷 ：  □ 師 範 、 師 專 (高中 、 專 科 )  □ 師 範 院 校   

□ 大 學 (專 )院 校     

□ 研 究 所 以 上 （ 含 碩 博 士 、 四 十 學 分 班 ）  

（ 四 ） 畢 業 科 系 ： □ 體 育 科 系 組     □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 五 ） 服 務 年 資 ： □ 5年 以 下  □ 6年 ~10年  □ 11年 ~20年  

   □ 21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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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擔 任 職 務 ： □ 訓 導 (學 務 )主 任     □ 教 務 主 任    

 □ 輔 導 主 任           □ 總 務 主 任  

（ 七 ） 學 校 名 稱 ：       (鄉 、 鎮 、 市 )       國 民 小 學   

（ 八 ） 學 校 地 區 ： □ 市 區     □ 鄉 鎮     □ 偏 遠  

（ 九 ） 學 校 規 模 ： □ 12班 以 下   □ 13-36班   □ 37班 以 上    

 

第二部份：「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

游泳教學活動現況」調查問卷 
 ＊ 填 答 說 明： 請 在 適 當 答 案 前 的 □ 內  打 ” ”；或 是 依 照

題 意 填 入 適 當 答 案 。  

一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情 形 ：  

□ 有 辦 理 (含 正 式 與 假 期 社 團 課 程 )(續 答 第 二 -十 題 ）  
□ 未 實 施 (請 跳 答 第 十 一 題 ）   

二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對 象 ： □ 1年 級 實 施  □ 2年 級 實 施   

(可 複 選 )         □ 3年 級 實 施  □ 4年 級 實 施  

□ 5年 級 實 施  □ 6年 級 實 施  

三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方 式 ： □ 正 式 課 程   □ 寒 暑 期 育 樂 營  

(可 複 選 )         □ 課 後 游 泳 訓 練 班  

                          □ 游 泳 社 團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四、教 學 師 資：□ 級 任 教 師  □ 體 育科 專 任 教 師   □ 外 聘 教 練  

(可 複 選 )  □ 委 聘 校 外 游 泳 池 之 教 練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五 、 選 擇 泳 池 種 類 ： □ 學 區 內 公 有 泳 池  □ 學 區 內 民 營 泳 池    

(可 複 選 )       □ 學 區 外 公 有 泳 池  □ 學 區 外 民 營 泳 池   

六 、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  □ 學 校 統 一 步 行     □ 家 長 接 送     

(可 複 選 )        □ 泳 池 業 者 接 送   

  □ 學 校 統 一 包 車 前 往 □ 學 生 自 行 前 往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七、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經 費 來 源：□ 學 生 自 費  □ 家 長 會 支 出 

(可 複 選 )                  □ 政 府 補 助  

 □ 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八 、 參 與 學 生 比 例 ： □ 未 滿 20%      □ 20%~未 滿 50%  

 □ 50%~未 滿 80%  □ 80%以 上   

九 、 通 過 檢 測 比 例 (以 畢 業 前 能 換 氣 游 完 15公 尺 為 標 準)：  
□ 未 滿 20%      □ 20%~未 滿 50%  

□ 50%~未 滿 80%  □ 80%以 上   □ 無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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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困 境 (請 您 在 下 列 各 子 題 中

打 ” ” )：  

（  ） 1.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  2.游 泳 師 資 的 不 足  

（  ） 3.游 泳 補 助 經 費 的 不 足  

（  ） 4.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 5.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  6.課 程 安 排 不 易  

（  ） 7.交 通 不 便           （  ）  8.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  ） 9.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十 一 、 未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原 因 (請 您 在 下 列 各 子 題 中

打 ” ” )：  

（  ） 1.缺 乏 游 泳 教 學 設 備   （  ）  2.游 泳 師 資 的 不 足  

（  ） 3.游 泳 補 助 經 費 的 不 足  

（  ） 4.教 師 與 家 長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 5.學 生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  ）  6.課 程 安 排 不 易  

（  ） 7.交 通 不 便           （  ）  8.繳 費 因 素 (無 力 負 擔 ) 

（  ） 9.其 他 (請 詳 加 說 明 )                        

 

第三部份：「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

游泳教學活動之風險認知研究」調

查問卷 
＊ 填 答 說 明 ：   

一 、 請 您 仔 細 的 閱 讀 下 列 各 描 述 ， 根 據 您 自 己 的 意 見 ， 在 合

適 空 格 打 「 V」 。 

二 、 名 詞 釋 義 ：  

 1.「 風 險 管 理 」： 指 學 校 規 劃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對 於 潛

在 的 風 險 因 素 提 出 計 畫 分 析 ， 並 作 積 極 有

效 的 管 理 。  

 2.「 轉 移 風 險 」： 針 對 低 發 生 率 、 高 危 險 性 的 潛 在 意 外 或 傷

害 所 採 取 的 一 種 解 決 風 險 策 略 ， 通 常 透 過

契 約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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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① 

不

同

意 
 
 
 

② 

無

意

見 
 
 
 

③ 

同

意 
 
 
 
 
 

④ 
非

常

同

意 
 

⑤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 □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 ⋯ ⋯ ⋯ ⋯ ⋯ ⋯ ⋯  
□ □ □ □ □

3. 游 泳 風 險 管 理 的 規 劃 有 助 於 推 動

國 家 游 泳 政 策 。 ⋯ ⋯ ⋯ ⋯ ⋯ ⋯ ⋯  
□ □ □ □ □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 ⋯ ⋯ ⋯ ⋯ ⋯  
□ □ □ □ □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 ⋯ ⋯ ⋯ ⋯ ⋯ ⋯
□ □ □ □ □

6. 游 泳 教 學 的 組 織 分 工 有 助 於 劃 分

風 險 管 理 的 責 任。⋯ ⋯ ⋯ ⋯ ⋯ ⋯ ⋯
□ □ □ □ □

7. 與 同 事 合 作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可 使 風

險 管 理 更 周 延。⋯ ⋯ ⋯ ⋯ ⋯ ⋯ ⋯ ⋯
□ □ □ □ □

8.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應 包 含 急 救 課

程。⋯ ⋯ ⋯ ⋯ ⋯ ⋯ ⋯ ⋯ ⋯ ⋯ ⋯ ⋯ ⋯
□ □ □ □ □ 

9. 參 與 水 域 活 動 研 習 可 提 升 游 泳 安

全 管 理 專 業 知 能。⋯ ⋯ ⋯ ⋯ ⋯ ⋯ ⋯
□ □ □ □ □

10.泳 池 設 施 與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11.泳 池 設 施 的 安 全 與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12.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 ⋯ ⋯ ⋯ ⋯ ⋯ ⋯ ⋯ ⋯ ⋯ ⋯
□ □ □ □ □

13.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 ⋯ ⋯ ⋯ ⋯ ⋯ ⋯ ⋯
□ □ □ □ □

14.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 ⋯ ⋯ ⋯ ⋯ ⋯ ⋯ ⋯ ⋯ ⋯ ⋯
□ □ □ □ □

15.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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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 ⋯ ⋯ ⋯ ⋯ ⋯
□ □ □ □ □ 

17.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 ⋯ ⋯ ⋯ ⋯
□ □ □ □ □ 

18.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 

19.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20.救 生 員 的 素 質 會 影 響 急 救 事 件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21.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

22.泳 池 業 者 的 意 外 事 故 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23.泳 池 業 者 的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也 是 危

安 因 素 之 一。⋯ ⋯ ⋯ ⋯ ⋯ ⋯ ⋯ ⋯ ⋯
□ □ □ □ □

24.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 ⋯ ⋯ ⋯ ⋯ ⋯ ⋯ ⋯
□ □ □ □ □

25.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 ⋯ ⋯ ⋯ ⋯ ⋯ ⋯ ⋯ ⋯  
□ □ □ □ □

26.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

27.具 備 急 救 專 用 器 材 可 加 速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28.訂 定 緊 急 事 件 標 準 處 理 程 序 可 減

少 因 錯 誤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 ⋯
□ □ □ □ □

29.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 ⋯ ⋯ ⋯ ⋯ ⋯
□ □ □ □ □

30.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 ⋯ ⋯ ⋯ ⋯ ⋯
□ □ □ □ □

31.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範 圍 應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往 返 交

通。⋯ ⋯ ⋯ ⋯ ⋯ ⋯ ⋯ ⋯ ⋯ ⋯ ⋯ ⋯ ⋯

□ □ □ □ □ 

32.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 ⋯ ⋯ ⋯ ⋯ ⋯
□ □ □ □ □

33.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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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 ⋯ ⋯ ⋯ ⋯ ⋯ ⋯ ⋯ ⋯

□ □ □ □ □ 

35.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36.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37.是 否 檢 附 家 長 同 意 函 與 事 故 責 任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 □

38.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 ⋯ ⋯ ⋯ ⋯ ⋯ ⋯ ⋯ ⋯ ⋯ ⋯

□ □ □ □ □ 

39.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 ⋯ ⋯ ⋯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全 部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撥 空 填

答 ， 煩 請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不 勝 感 激 。  

  敬 祝    萬 事 如 意 ， 步 步 高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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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游泳教學活

動現況及風險研究調查問卷 (組長及體育教師 )  
敬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配 合 ， 提 供 寶 貴 的 資 訊 ， 促 使 本

研 究 獲 得 完 整 的 資 料 。  

本 問 卷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未 設 泳 池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之 現 況 及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組 長 及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 俾 作 為 學 校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策 略 管 理 之 參 考 。  

本 問 卷 共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請 依 照 問 卷 各 部 分 的 【 填 答

說 明 】 及 內 容 詳 細 填 答 ， 並 懇 請 不 要 遺 漏 任 何 題 目 。 該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僅 作 綜 合 性 探 討 ， 不 涉 及 個 別 學 校 的 評 估 分

析 。 懇 請 您 撥 冗 填 寫 ， 並 於 5月 5日 (星 期 五 )前 惠 允 寄 回 ，
承 蒙 協 助 ， 無 任 感 荷 ， 耑 此  

敬 頌   教 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葉 聰 信  敬 上

                           聯 絡 電 話：0920-763964

                     E-mail：magic6312@yahoo.com.tw

                     地 址 ： 臺 中 縣 龍 井 鄉 龍 新 路1 6 2 號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問 題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答 案 前 的 □ 內  

打 ” ” ； 或 是 依 照 題 意 填 入 適 當 答 案  。   

（ 一 ） 性 別 ：  □ 男     □ 女   

（ 二 ） 年 齡 ：  □ 30歲 以 下  □ 31-40歲  □ 41-50歲  

 □ 51歲 以 上   

（ 三 ） 學 歷 ：  □ 師 範 、 師 專 (高中 、 專 科 )  □ 師 範 院 校   

□ 大 學 (專 )院 校     

□ 研 究 所 以 上 （ 含 碩 博 士 、 四 十 學 分 班 ）  

（ 四 ） 畢 業 科 系 ： □ 體 育 科 系 組     □ 非 體 育 科 系 組  

（ 五 ） 服 務 年 資 ： □ 5年 以 下  □ 6年 ~10年  □ 11年 ~20年  

   □ 21年 以 上   

（ 六 ） 擔 任 職 務 ： □ 組 長               □ 級 任 教 師  

 □ 科 任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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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學 校 名 稱 ：       (鄉 、 鎮 、 市 )       國 民 小 學   

（ 八 ） 學 校 地 區 ： □ 市 區     □ 鄉 鎮     □ 偏 遠  

（ 九 ） 學 校 規 模 ： □ 12班 以 下   □ 13-36班   □ 37班 以 上    

 

第二部份：「臺中縣未設泳池國民小學辦理校外

游泳教學活動之風險認知研究」調

查問卷 
＊ 填 答 說 明 ：   

一 、 請 您 仔 細 的 閱 讀 下 列 各 描 述 ， 根 據 您 自 己 的 意 見 ， 在 合

適 空 格 打 「 V」 。 

二 、 名 詞 釋 義 ：  

 1.「 風 險 管 理 」： 指 學 校 規 劃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時 ， 對 於 潛

在 的 風 險 因 素 提 出 計 畫 分 析 ， 並 作 積 極 有

效 的 管 理 。  

 2.「 轉 移 風 險 」： 針 對 低 發 生 率 、 高 危 險 性 的 潛 在 意 外 或 傷

害 所 採 取 的 一 種 解 決 風 險 策 略 ， 通 常 透 過

契 約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  
  
 

非

常

不

同

意

① 

不

同

意 
 
 
 

② 

無

意

見 
 
 
 

③ 

同

意 
 
 
 
 
 

④ 

非

常

同

意 
 

⑤ 

1.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與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 □

2. 體 育 風 險 的 管 理 使 我 對 學 童 運 動

安 全 更 重 視 。 ⋯ ⋯ ⋯ ⋯ ⋯ ⋯ ⋯ ⋯  
□ □ □ □ □

3. 游 泳 風 險 管 理 的 規 劃 有 助 於 推 動

國 家 游 泳 政 策 。 ⋯ ⋯ ⋯ ⋯ ⋯ ⋯ ⋯  
□ □ □ □ □

4.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對 辦 理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是 重 要 的 。 ⋯ ⋯ ⋯ ⋯ ⋯ ⋯  
□ □ □ □ □

5. 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法 令 對 風 險

管 理 有 助 益。⋯ ⋯ ⋯ ⋯ ⋯ ⋯ ⋯ ⋯ ⋯
□ □ □ □ □

6. 游 泳 教 學 的 組 織 分 工 有 助 於 劃 分

風 險 管 理 的 責 任。⋯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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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 同 事 合 作 推 動 游 泳 教 學 可 使 風

險 管 理 更 周 延。⋯ ⋯ ⋯ ⋯ ⋯ ⋯ ⋯ ⋯
□ □ □ □ □ 

8. 游 泳 教 學 課 程 應 包 含 急 救 課

程。⋯ ⋯ ⋯ ⋯ ⋯ ⋯ ⋯ ⋯ ⋯ ⋯ ⋯ ⋯ ⋯
□ □ □ □ □ 

9. 參 與 水 域 活 動 研 習 可 提 升 游 泳 安

全 管 理 專 業 知 能。⋯ ⋯ ⋯ ⋯ ⋯ ⋯ ⋯
□ □ □ □ □ 

10.泳 池 設 施 與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風 險 管

理 關 係 密 切。⋯ ⋯ ⋯ ⋯ ⋯ ⋯ ⋯ ⋯ ⋯
□ □ □ □ □ 

11.泳 池 設 施 的 安 全 與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12.泳 池 設 施 標 準 化 是 安 全 管 理 的 要

素。⋯ ⋯ ⋯ ⋯ ⋯ ⋯ ⋯ ⋯ ⋯ ⋯ ⋯ ⋯ ⋯
□ □ □ □ □

13.泳 池 設 施 的 定 期 檢 查 可 預 防 危 險

事 故 發 生。⋯ ⋯ ⋯ ⋯ ⋯ ⋯ ⋯ ⋯ ⋯ ⋯
□ □ □ □ □

14.泳 池 設 備 應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 ⋯ ⋯ ⋯ ⋯ ⋯ ⋯ ⋯ ⋯ ⋯ ⋯ ⋯
□ □ □ □ □

15.泳 池 設 備 應 訂 定 各 種 安 全 操 作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16.定 期 保 養 泳 池 設 備 可 減 少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危 險 事 故。⋯ ⋯ ⋯ ⋯ ⋯ ⋯ ⋯
□ □ □ □ □

17.專 人 管 理 泳 池 設 備 可 提 高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的 安 全 性。⋯ ⋯ ⋯ ⋯ ⋯ ⋯ ⋯
□ □ □ □ □

18.專 業 合 格 教 練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 

19.專 業 合 格 救 生 員 的 參 與 可 減 少 意

外 事 故 的 發 生。⋯ ⋯ ⋯ ⋯ ⋯ ⋯ ⋯ ⋯
□ □ □ □ □

20.救 生 員 的 素 質 會 影 響 急 救 事 件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21.泳 池 業 者 的 營 運 年 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

22.泳 池 業 者 的 意 外 事 故 率 應 納 入 學

校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 ⋯ ⋯ ⋯ ⋯
□ □ □ □ □

23.泳 池 業 者 的 風 險 管 理 能 力 也 是 危

安 因 素 之 一。⋯ ⋯ ⋯ ⋯ ⋯ ⋯ ⋯ ⋯ ⋯
□ □ □ □ □

24.訂 定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落 實。⋯ ⋯ ⋯ ⋯ ⋯ ⋯ ⋯ ⋯ ⋯ ⋯
□ □ □ □ □

25.設 立 各 項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可 提 高 危

安 警 示 的 功 效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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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設 立 簡 易 醫 療 站 有 助 於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 

27.具 備 急 救 專 用 器 材 可 加 速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28.訂 定 緊 急 事 件 標 準 處 理 程 序 可 減

少 因 錯 誤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 ⋯
□ □ □ □ □ 

29.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可 轉 移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風 險。⋯ ⋯ ⋯ ⋯ ⋯ ⋯ ⋯ ⋯
□ □ □ □ □ 

30.與 業 者 簽 訂 契 約 是 整 體 風 險 計 畫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 ⋯ ⋯ ⋯ ⋯ ⋯
□ □ □ □ □

31.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範 圍 應 包

括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往 返 交 通。⋯ ⋯ □ □ □ □ □

32.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合 作 期 限。⋯ ⋯ ⋯ ⋯ ⋯ ⋯ ⋯
□ □ □ □ □

33.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收 費 標 準。⋯ ⋯ ⋯ ⋯ ⋯ ⋯ ⋯ ⋯ ⋯
□ □ □ □ □

34.校 外 游 泳 教 學 活 動 契 約 內 容 應 註

明 雙 方 提 供 之 特 定 契 約 及 權 利 義

務 等 問 題。⋯ ⋯ ⋯ ⋯ ⋯ ⋯ ⋯ ⋯ ⋯ ⋯

□ □ □ □ □ 

35.學 校 與 臨 近 泳 池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36.泳 池 業 者 與 臨 近 之 醫 院 簽 訂 特 約

關 係 有 助 於 緊 急 意 外 事 故 的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37.是 否 檢 附 家 長 同 意 函 與 事 故 責 任

有 直 接 關 係。⋯ ⋯ ⋯ ⋯ ⋯ ⋯ ⋯ ⋯ ⋯
□ □ □ □ □

38.瞭 解 校 外 游 泳 教 學 事 故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的 擬 定。⋯ ⋯ □ □ □ □ □

39.瞭 解 契 約 法 律 責 任 有 助 於 學 校 體

育 人 員 自 我 保 障。⋯ ⋯ ⋯ ⋯ ⋯ ⋯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全 部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撥 空 填

答 ， 煩 請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不 勝 感 激 。  

  敬 祝    萬 事 如 意 ， 步 步 高 昇  

 


